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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01条 规划编制目的及作用

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于 2015年 4月公布为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自然

资源部要求督促各地做好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依法编制保护规划并严格实施，完善保护管理工作机制，及时协

调解决保护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积极改善历史文化街区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激发街区活力，延续街区风貌，坚决杜

绝违反保护规划的建设行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要求“加强文

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区域旅游蓬勃发展带动石屏古城旅游发展，对古城街区的风貌环境及服务设施水平有了更高要求。

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专项规划，石屏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对街区保护工作

带来的巨大压力，需要编制具有针对性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指导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

石屏县住建局委托本单位编制《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16年-2035年），规划编制工作于 2015年

10月份开始启动。

第 02条 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10）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5）

4.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4）

5.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7）

6. 《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条例》（2008.1）

7.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8.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分）

9.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2005）

10.《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2012）

11.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12）

12.《石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5～2030）

13.《石屏县志》

14.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与规范

第 03条 保护原则

1. 整体性保护

石屏历史文化街区是由街巷、庭院、建筑、装饰构件、其他历史要素组成的整体，必须完整地将历史信息保护并展

示出来，是“街巷、庭院、建筑、装饰”四位一体的全面保护，不仅保护物质环境要素，更要保护非物质文化——传统

的生活方式、节奏、场景、内容，以及街区的各项历史信息，避免保护工作流于“形式”，割裂“精神”延续。

2. 原真性保护

在整体保护的基础上，注重原真性保护。完整保留传统街巷；最大限度地保护传统院落、整治和恢复遭到破坏的院

落，使整个街区保持清末民初时期的院落形态；使用传统的建筑材料、建筑样式、施工工艺，确保原真性的风貌；对需

要简单维修加固的建筑物、构筑物如围墙、照壁、门头、门楼，采用隐蔽性维修加固，或是替换部分毁坏部件；街区中

具有历史文化特征的遗存物和装饰物，如古井、碑刻、门墩、拴马石、古树等，原地原物保存。

3. 多样性保护

多样性保护不是只保留某一历史时期的风貌，而是要反映各个历史时段的印记，也是历史文化保护的一部分。石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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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在历史的演变中，具有极强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特征。最初的汉移民形成了中原文化与地方民族文化的融合；

民国时期受西方建筑的影响，建筑风格带有明显的西洋特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简易房，七八十年代的方盒子住宅，

九十年代后的仿古建筑，建筑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包容在街坊与院落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活需求的多元使街巷中

的住宅不断破墙开店、变宅为商，办公、餐饮、旅馆、商铺等各种业态相继出现。这种变化已经成为石屏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石屏历史文化街区这种多样性特征，是对整体性与原真性保护的重要补充。

4. 可持续性保护

可持续性保护应遵循“循序渐进、有机更新、居民参与、动态保护”的原则。过去太多的历史街区改造大拆大迁，

造成城市永远的伤痛，归根结底，有当时的历史条件、经济制约、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我们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在

实施过程中可借鉴省外成功的经验，采用“条件成熟一个院落实施一个院落”的方法，循序渐进，小规模的进行修缮与

建设。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升社会各界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重要性的认识，通过政府政策性鼓励和引导，使居民主

动参与到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整治行列，并建立长效机制，使之焕发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第 04条 规划期限

2016年—2035年

第 05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国家公布划定的石屏县古城区中国历史文化街区范围，规划面积约 40.72公顷，这一历史街区覆盖了

石屏古城墙内城，具体范围东、南以环城路为界，西至云泉路、文华街，北以环城北路为界。

第 06条 保护目标

近期目标：以保护为主，保护和抢救面临破坏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搬迁占用文物古迹的住户、闲置或功能不合

理的单位。完善街区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生活居住环境，为街区保护总目标的实施奠定基础。

远期目标：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利用。街区环境得到有效地保护和整治。街区格局和风貌得到保

护。街区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价值特色评价

第 07条 石屏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价值

石屏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具有不可复制的价值。其价值特色体现在：

 历史价值

早在夏商周时期，石屏属中华九州的梁州。先秦时楚将庄硚入滇曾定为楚地。汉代属益州郡胜休县，蜀汉建兴三年

（225年）属兴古都。古城历来为州、县治所，故名“屏邑”。明代嘉靖三十年（1551年）始筑土城，方有城垣；明万历

二十四年（1596年）因旧址改筑砖城。从汉实行郡县制至今已有 2000余年的历史，这是石屏历史文化街区的一大特色。

 文化价值

石屏地处偏僻，设学稍后于省。地方教育始于元代而盛于明清。民国《石屏县志》卷七载：石屏自元代至正间

（1341—1368年）建文庙，立庙学，建学设科，人才辈出。石屏由是文风日盛，冠于南滇，科举人才，络绎不绝。近代

以来，石屏人才后继有人，出了不少专家学者。

 建筑文化

石屏历史文化街区分布着诸多元、明、清及民国等各时期的建筑，明清、民国者居多，主要为民居、书院、县衙、

城门等。

 饮食文化

石屏豆腐在滇中享有盛誉，清末曾为贡品。明代中叶以来，街区内居民以私人作坊方式经营，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

数百年来，说起石屏，人们自然就会想到石屏豆腐，因而，豆腐文化成为石屏文化的一大象征。除豆腐外，街区内特色

饮食还有异龙湖的淡水鱼。石屏饮食特色，是石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文化旅游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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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石屏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价值归纳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滇南近代工商矿业高速发展反哺故乡发展的典型代表。

2. 重教兴文，人才辈出，享有“文学南滇第一州”美誉的文献名邦。

3. 历史格局留存清晰完整、真实，展示现了明清以来滇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背景下古城聚落真实完整的历史文化信

息，具有较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价值。

第三章 保护策略

第 08条 保护框架

1. 保护街区“街—巷—院”的空间肌理格局和“弯街曲巷多合院”的空间形态；

2. 保护文物古迹、古建筑和传统院落环境，局部重建重要的历史建筑；

3. 保持原住民的生活场景，继承发扬优秀的地方文化艺术传统。

第 09条 保护要素

1. 人工环境要素——人们在创造活动中所产生的物质环境，指对“龟背裂片状”城市形象，“九铺一中心”和“弯

街曲巷”的城市格局，传统民居与呈衣兜水状斜坡屋顶的独特形式以及各类文物古迹等人工环境特征的保护。

2. 人文环境要素——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结晶的环境表面。指对居民的社会生活、生活习俗、生活情趣、文化艺术

等人文环境特征的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是对城市有机体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物质空间层面上。

3. 历史环境要素——城市物质空间的各种组成要素，主要指城市中的古建筑、古树、古井、石屏峰、豆腐坊等，是

城市中的历史文化景观，是全面反映城市历史信息的载体。

第 10条 保护主题

状元故里·文献名邦

石屏地杰人灵，以文化盛敷、人才辈出而享誉滇中。以云南唯一状元袁嘉谷为代表，涌现出许多著名人物，流传下

来诸多文献资料。

滇南合院民居博物馆

保存完整的龟城格局；以州衙（云南唯一完整保存的州衙）为代表的礼制建筑保存集中而完好；大量汉族合院民居

是中原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后在滇南合院建筑上的代表，是云南晚清民居建筑艺术的精品。

第 11条保护重点和内容

街区内各级文物古迹的保护、各级保护范围的划定、空间格局与建筑高度的保持控制、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传

统商业街区的保护更新等为保护重点。

第四章 街区保护规划

第 12条 保护区划

本次规划以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申报材料为依据，本次规划街区范围与其申报范围一致，街区总面积约 40.72

公顷。针对街区申报材料中编制内容和深度未达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要求、遗存资源调查评估不足、核心区保护范围小、

没有整体保护的意识和理念以及保护级别划分不清楚、图文表达不一致、与现行保护界别划分标准不对接等因素。结合

街区现存历遗存分布状况以及国家和云南相关最新规范要求，本次街区保护规划适当调整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第 13条 核心保护范围及保护要求

包括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以及周边传统风貌建筑相对集中完整的区域，纳入核心保

护区范围，包含北正街—为民巷—回民巷—竺家巷—观音寺巷——环城南路—白家巷—土主庙街—小炉匠巷—张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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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街—东后街——协天宫巷—正街铺—田家巷合围的区域，面积约 23.26公顷。

其保护要求为：

（1）严格保护现有传统街巷格局、古建、传统民居和环境；（2）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等相关行业法规规定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及程序进行保护；（3）整治或拆除区内影

响传统风貌的建、构筑物；（4）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任何建构筑物，除必要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外。对已损毁但有

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建筑，须严格按照史料记载可进行原址原貌恢复。

第 14条 建设控制地带及控制要求

建设控制地带位于核心保护范围的外围地带，作为核心保护范围的外围地带，延续历史风貌。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

化街区的建设控制地带为环城路以内除核心保护范围外的其余地区，面积约 17.46公顷。

其控制要求为：

（1）保护建控地带内传统建筑和街巷格局、风貌与环境；（2）建控地带内与传统风貌冲突的建、构筑物应予以改造；

（3）对搬迁的企事业单位，其用地作为城市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新建建筑应保持传统合院建筑的风格特色，并严格控制

建筑的高度、体量、形式和色彩。

第五章 建筑保护与整治

第 15条 建筑保护与整治方式

通过对规划区现状建筑风貌的评价分析，规划结合保护区划，分别采取修缮、维修改善、整治改造、保留和拆除 5

种方式对规划区建筑进行保护与整治。

第 16条 修缮建筑

针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已公布历史建筑，进行修缮方式保护。

其中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与《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等相关行业法规规定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及程序进行保护。按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要求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

缮保护。规划要求保持原样，以求如实反映历史遗迹，对本区内文物点采取保存的方式，对个别构件加以更换和修缮。

保护的重点应是文物古迹及周边环境，特别要加强绿化，同时应拆除违章建设，整理和恢复原有建筑风貌。

历史建筑按照《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条例》执行，应及时编写资料档案，设立保护标志。在修缮

时不得影响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修缮：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方式，包括日常保养、防护加固、现状修整，重点修复等。

第 19条 维修改善建筑

针对传统风貌建筑，应参照国家及云南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相关法规和办法，保持和修缮其外观风貌特征，以求

如实反映历史遗迹，对个别构件加以更换和修缮。同时应降低人口密度，减少户数，拆除违章建设，整理和恢复原有建

筑风貌，加固和修缮建筑。对其进行修缮改造，在修缮改造过程中，保护建筑的格局和风貌，治理外部环境，并重点对

建筑内部加以调整改造，配备卫生设施，改善居住、使用条件，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

维修：对传统风貌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所进行的不改变外观特征的加固和保护性复原活动。

改善：对传统风貌建筑所进行的不改变外观特征，调整、完善内部布局及设施的建设活动。

第 20条 整治改造建筑

整治改造类建筑主要为近现代新建，对古城风貌有一定影响的砖混建筑的整治措施。规划要求对历史文化街区超过

限高的建构筑物及其它与古城风貌不协调的砖混建筑通过降层、屋顶平改坡、立面形式、外墙色彩等进行整治改造。其

控制要求为：

①历史文化街区超过规定限高的建筑必须进行降层和坡屋顶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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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建筑层数符合规定要求的钢筋混泥土平顶建筑，须进行灰瓦坡屋顶改造。

③拆除各种现代金属门窗，恢复为传统的门窗样式、铺台。大门、窗户、木板壁采用传统颜料、传统图案装饰。

④建筑风格以体现石屏传统民居青砖、灰瓦、白墙、封火、斗拱、花枋、须弥座、金包银、筲箕凹、青砖三滴水、

八字花大门等特色为主。拆除建筑物外立面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瓷砖等现代装饰材料，门柱、勒脚使用青石、青砖等传

统材料装饰，外墙使用石灰等传统材质和传统色彩粉刷处理。

⑤拆除彩钢瓦、石棉瓦等简易建筑物，对古城保护区内的局部建筑根据规划要求实行只拆不建的，腾出的地块用于

改造和完善古城区内必要的公共设施。

⑥拆除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各种灯箱、户外广告、招牌等，使用招旗、布幡、灯笼或实木制作的匾额等传统风格的

店名招牌。

⑦建筑物第五立面（即屋顶）影响传统风貌的水箱、水塔、太阳能热水器等设施应进行统一规范整治。

第 21条 新建建筑建造控制

（1）复建已毁重要历史建、构筑物

包含北城门、城隍庙戏台、武庙、东岳庙及李氏宗祠等，上述建、构筑物根据历史记载，结合原址建设条件进行整

体或部分复建。

（2）新建传统合院建筑

对建设控制区内整体搬迁拆除的企事业单位用地，主要包含影剧院、深资公司、石屏公司、异龙食品厂、城东豆腐

厂、云南实业联营公司、石屏县土产公司、腐皮厂地块、水利局、政府招待所等地块，新建传统合院建筑，修复街区的

院落肌理。

平面形式：采用石屏合院民居代表性的三合院、四合院及多进院落进行灵活布局。

屋顶：建议采用传统悬山、硬山式屋顶，小青瓦屋面。

墙体：外墙以白色系为主，建议采用传统抹灰罩面材料，禁止采用瓷砖贴面。

门窗：采用传统花大门、小深窗的门窗要素，入户门采用传统“一”字门墙和“八字”门墙以及各式传统装饰；临

街带商铺住宅采用传统板门或隔扇门配以普通白色玻璃，禁止采用镜面玻璃和有色玻璃；临街窗扇为格子窗。院落内部

采用传统门窗工艺。

第六章 传统街巷保护

第 22条 保护内容

严格保护“街—巷—院”的街巷系统，保护“弯街曲巷”空间格局，保护传统街巷的走向、尺度和连续界面。

对街区的街巷按功能性质划分为商业性街巷、生活性街巷和步行巷道进行分类改造，沿街巷结合拆除建筑增设多个

公共开放小空间，供文化展示、居民公共交流和游人休憩。

第 23条 保护措施

（1）商业性街巷

保持已有传统铺装，对铺装残缺处进行修补；对非传统铺装路面，采用传统青石板、地砖等材料按照传统工艺做法进行改造。

整理临街建筑，对非历史建筑增设门面橱窗，植入商业功能；在不影响正常通行前提下可沿路设置户外休憩座椅。

（2）生活性街巷

保持已有传统铺装，对铺装残缺处进行修补；对非传统铺装路面，采用传统青石板、地砖等材料按照传统工艺做法进行改造。

对道路两侧雨水沟渠进行暗沟改造或景观处理，完善路灯、指示牌；保护修缮两侧民居建筑及院墙，展现传统院落街巷

界面。

（3）步行巷道

保持已有传统铺装，对铺装残缺处进行修补；对非传统铺装路面，采用传统青石板、地砖等材料按照传统工艺做法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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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道路两侧雨水沟渠进行暗沟改造或景观改造；保护修缮两侧民居建筑及院墙，感受传统狭窄巷道空间。

第七章 传统院落保护

第 24条 保护措施

1. 院落场地平整，清理杂物，保持院落整洁；

2. 采用青石、青砖等传统材质传统工艺做法进行铺装；

3. 补种柚子、桂花等传统吉祥树种，鼓励院落使用者通过盆栽花卉丰富绿化环境；

4. 结合院落功能增添休闲设施；

5. 对现代材料的构件，应采用传统材料进行整治，使院落整体风格统一、协调。

第八章 历史环境要素保护

第 25条 保护内容

1. 护城河保护与整治

2. 古井保护

3. 古树保护

第 26条 保护措施

1. 护城河保护与整治

保持河道现有走向、宽度，提升水面，降低栏杆高度，增强亲水性。保留两岸现有柳树，通过盆栽花卉丰富岸上绿

化景观，沿（北）岸设置林下休闲座椅。

2. 古井保护

保护民居院落古井，建立古井档案，恢复传统砂石井沿、井壁，恢复青石井栏，保持形状各异的传统造型；对民居

院落外的三眼古井以保留，古井井沿不得改变，增设介绍古井相关历史信息的标识标牌，在古井周边铺设青砖，形成公

共开敞空间。

3. 古树保护

街区内古树主要分布于石屏县文庙、玉屏书院和院落之内，共计 12棵。对上述古树设立保护标牌，建立古树名木档

案，定期对古树名木的生长环境、生长情况、保护现状等进行动态监测和跟踪管理。

第九章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第 27条 保护内容

1. 名人文化

2. 商帮文化

3. 宗祠文化

4. 美食文化

5. 民族民俗文化

第 28条 保护措施

1. 名人文化

利用文庙、玉屏书院、文昌宫及名人故居院落，对石屏的历史人物、典籍故事、文献史籍、发展历史以及石屏的教

育历史、书院历史等进行展示。其中，在文庙、书院及周边广场对历史名人进行集中介绍，并恢复国学讲座、成人礼、

祭孔、礼制考试等儒家传统文化活动；在名人故居院落通过设置历史人物事迹展牌、名人文献展示、名人文献读书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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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传承名人历史记忆。

2. 商帮文化

保护修缮同庆号（观音寺巷），恢复老字号普洱茶庄，通过品茗茶会、普洱茶售卖、历史展示牌等方式展示石屏茶马

历史文化；另外，在观音寺巷与西正街交汇口的街头小广场恢复商帮会馆（合院民居），馆内外设置历史展示标牌及雕塑

小品，介绍石屏“走西头”的商帮历史。

3. 宗祠文化

根据宗祠建筑的保存状况，采取以下措施对宗祠文化进行展示和传承。

（1）保护并修缮保留相对完好的吕氏宗祠（吕家巷）、袁氏宗祠（王家巷 9号），恢复家族祭拜、婚丧嫁娶仪式等宗

祠功能，展示家族历史、名人轶事、宗祠文化等。保留杨氏宗祠（北门豆腐厂）现有功能，通过碑牌等小品设施恢复宗

祠的历史记忆。

（2）对仅有残破遗存的王氏宗祠（田家巷）保留其牌坊，结合拆除的生资公司打造社区公共活动和游客休憩的开放

空间，在开放空间内设置讲述宗祠文化及原有家族历史的小品设施。

（3）对已损毁或仅有记载等无法恢复的罗氏宗祠（云泉路）、万氏宗祠（原六中门前）及李氏宗祠（县衙背后，已

烧毁），结合建筑改造及保留开放空间，设置讲述宗祠文化及原有家族历史的小品设施。

4. 美食文化

（1）石屏豆腐：保留北门豆腐厂（杨氏宗祠）作为石屏豆腐手工制作的展示点；将原城东豆腐厂片区进行院落改造，

作为豆腐宴席的主要展示体验区。

（2）特色小吃：包含八面煎鱼、八宝饭、甜菜等石屏特色小吃。结合主要商业性街巷，植入小吃餐饮，将正街铺、

珠泉街打造为特色小吃餐饮街（区）。

（3）土特产：包含十棱瓜、甜竹草、花豆叶、杨梅等。对西正街古城市场露天摊位进行改造，并进行功能更新，打

造为集土特产参观、售卖、电商和节庆会场于一体的旅游产品市场。对原石屏土特产公司片区进行院落改造，恢复并展

示土特产手工作坊，同时进行特产售卖。

5. 民族民俗文化

（1）利用土主庙遗址公园和城隍庙戏台展示海菜腔、烟盒舞、花腰歌舞、花腰女子舞龙等民族歌舞。

（2）在土主庙街的作坊店铺向游客展示民族刺绣。

（3）在银匠巷传统商业街巷的作坊店铺展示乌铜走银。

（4）结合入口广场，开展传统民间节庆活动。

第十章 建筑高度控制

第 29条 控制措施

根据保护规划条例要求：

（1）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按建筑原高控制；

（2）核心保护范围内：建筑不得超过 2层，檐口高度≤6.3米，超过 2层的建筑降层处理，降层后檐口超过 6.3米的

只能按 1层控制，现状为 1层的建筑不得增建；

（3）建设控制地带内：以 2层为主，限高 3层，现状为 1-2层的不得增建，除复建外的新建建筑一层檐口高度≤3.3

米，二层檐口高度≤6.3米， 3层檐口高度≤8.5米；

（4）临历史街区四个主要出口区域建筑不宜超过 2层，檐口高度≤6.3米；

（5）建筑体量：面宽和进深要与一般历史传统民居相协调控制，并充分考虑传统风貌协调性。面宽主要按照传统三

开间形制控制在 12米内，当超过 12米时，立面处理上进行化整为零，适当分割处理；进深太大的采用局部坡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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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街区风貌恢复与发展规划

第 30条 用地与建筑功能调整

国家和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城市规划中的文化传承和保护，提出不搞大拆大建，下足绣花功夫。习近平总书记也高

度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

在规划中注重挖掘和保留本地历史文化。必须把保护的思想提高到保护生活方式与内涵文化的高度上来，保护的实质在

于改变现状的混乱状况，恢复街区空间体系原有的有机秩序，并使之与现代文明一起实现延续性的发展。

规划用地以居住用地为主，以商业服务用地为辅，以文物古迹用地为核心，用地功能上首先将房地产公司、土产公

司、木材公司、食品公司等单位从规划区内迁出，对其功能进行适当调整，形成具有生活居住、旅游、住宿、餐饮服务、

购物休闲、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的复合型用地。同时对现有文物古迹用地进行功能更新，植入展览、文化馆、图书馆等

公共服务。

保护规划用地一览表

序号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公顷） 占总用地（%） 人均用地面积（㎡/人）

1

一类居住用地 20.4 50.10 27.20

其中
居住用地 R11 19.95

服务设施用地 R2 0.45

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61 8.87 4.81

行政办公用地 A1 0.08

文化设施用地 A2 2.03

医疗卫生用地 A5 0.18

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A6 0.07

文物古迹用地 A7 0.92

宗教设施用地 A9 0.33

3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10.31 25.32 13.75

其中

商业设施用地 B1 9.89

商务设施用地 B2 0.39

娱乐康体用地 B3 0.03

4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4.62 11.35 6.16

其中 道路用地 S1 4.62

5

公共绿地 1.78 4.37 2.37

其中
公共绿地 G1 0.77

广场用地 G3 1.01

规划总用地 40.72 100.00 54.29

第 31条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将粮油贸易公司内风貌不协调的 4层砖混建筑改造为社区服务中心，配置社区卫生站、社区文化站、居委会，同时

利用粮油贸易公司内的空地设置居民健身设施。规划保留环城西路北侧的农贸市场。利用新建的合院在南北各设置一处

幼儿园。上述配套主要满足原住民基本的生活需求，小学、医院、体育馆等在规划范围外解决。

第 32条 开放空间规划

1. 街头绿化节点空间：在城门规划四个主要开敞空间节点，以铺装为主，是游客集散、文化节庆活动展示的场所。

另有小型空间节点 6处，分别是商帮文化节点、四方街、州衙节点、尊经阁儒家文化空间节点、土主庙文化节点以及文

华街小节点空间，以铺装为主，绿化为辅，是休憩观景和仪式活动的主要场所。结合拆除建筑和原有单位大院的功能更

新，规划多个街头绿地，作为市民交往活动和游客休闲场所。

2. 街道：街道是线性的开放空间，规划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城市道路的空间设计除了满足必要的功能和经济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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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还要充分考虑其两侧的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环境设计，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和石屏特色的规划思想。

是人们交往活动的休闲场所。

3. 绿化：绿化设计中的重点是主体植物、特别是主体树种的选择。绿化主体植物应选用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植物，

如榕树、香樟等。可供参考的绿化设计原则包括：街道绿化设计：①连续性；②观赏性；③地方特色；④通透性；⑤生

态可持续性。广场绿化设计：①景观功能；②遮荫功能；③文化特色；④生态可持续性。社区绿化设计：①亲切感；②

遮荫功能；③功能性；④景观特色；⑤私密性；⑥生态可持续性性。

第 33条 历史街区人口控制

目前历史街区的突出状况是近几年的人口膨胀，乱盖乱架现象普遍，环境杂乱，加上不完善的生活设施，生活质量

得不到保障，邻里之间由于空间紧张而变得关系紧张。恢复区域的正常生活模式意味着降低人口密度与重延生活秩序。

因此应对规划范围内居民发展建设用地进行严格控制，合理控制历史文化街区内人口数量和降低人口密度，街区常驻人

口控制在 7500人以内，旅游人口控制在每日 3千人以内。

第十二章 道路交通规划

第 34条 道路交通规划

规划区北部紧邻石屏一中火车站片区，交通组织统一进行考虑。历史文化街区外围临环城路和云泉路为车行交通道

路，承担街区内部车辆出行需求。街区内部以步行交通或电瓶车交通为主，除紧急情况应急和消防车辆可以通行外，其

它车辆应限制进入。依据现状在现有街道脉络的基础上，增加街区整体的道路连接数和交叉口数量，提高步行可达性，

同时拓宽部分过窄的道路，提高整体道路疏散能力和防灾通行能力，结合旅游系统规划，创造出便捷、可达性强、街巷

众多的道路步行系统。针对现状街巷道路拥挤、狭窄、通行不畅的状况， 规划通过适当清理、疏通，增设停车场地，完

善街坊内外道路系统，保障道路的通达性。

车行交通：规划区外围环城路和云泉路均为城市车行道路，新老城交通的转换，通过环城路和云泉路连接外围城市

交通道路，红线宽度 15-20米。

电动观光车道：街区内部东正街、西正街、南正街、北正街和文成街作为街区内部主要的道路，规划作为电动观光

游览车道，串联主要的文化旅游景点，满足旅游功能，红线宽度 4-12米。结合东南西北四个出入口停车场，设置电动观

光车换乘点。

步行交通：街区内部其它街、巷以步行交通为主。规划结合环城路、云泉路等车行交通道路在靠近主要步行街巷出

入口处设置公交停靠站点，规划服务半径 100M，覆盖街区所有范围，步行距离远小于一般城市公共交通 250M半径服务

范围。

静态交通：规划在石屏火车站及本次规划历史文化街区东西南北四个入口，各设露天公共停车场 1处，均在历史文

化街区外围。尽量减少机动车辆进入古城，将停车问题在古城外围解决，街区内除应急车辆外，平时不准车辆进入和停

车；另外在街区范围内可设置非机动车辆停车点若干处，解决当地居民和旅游者短线出行的问题。

第十三章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第 35条 给水工程规划

1. 水源

规划区水源仍然来自石屏县城自来水厂，用水由环城路的市政给水干管接入。

2. 用水量预测

根据《给水工程规划规范》、并结合规划区实际，确定用水定额约为 2535m³/d。

3. 管网布置

规划区内生活给水管网采用枝状和环状相结合的形式，给水管道沿规划道路敷设，主干管沿环城路敷设，形成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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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环网。区内消防采用低压制，同城市给水共用一套管网系统。为保证消防给水，接市政消火栓的环状给水管网的管

径不应小于 DN150，枝状管网的管径不宜小于 DN200。

第 36条 排水工程规划

1. 排水体制

街区由于街道狭窄，不适于多种管线同时铺设，排水支管采用雨污水合流的排水体制，街区内主要道路采用雨污分

流的排水体制。合流制截流式，在进入截污干管前设立溢流井，截留倍数取 5。

2. 雨水管道敷设

沿水体和道路就近布置，重力流排水。小街巷雨水采用暗渠的形式，大街区采用雨水管，雨水就近排入水体环城路

护城河。

3. 污水量预测

污水按平均生活日用水量的 85%计，管网覆盖率按 100%计，日变化系数为 1.5，则本规划区污水量为 1437m3/d。

4. 污水处理

规划区污水经污水管网收集后，由石屏县城污水处理厂处理。

5. 污水管网

污水管网分散布置。污水主干管管径 d400，沿环城路敷设，由环城南路接入县城污水处理厂。管段埋深按规范要求

进行设计，管段坡度及坡向尽量与道路保持一致。排水管材选用钢筋混凝土圆管或 HDPE管。

第 37条 电力工程规划

1. 用电负荷预测

规划区采用负荷密度法预测电力负荷。根据《城市电力工程规划规范》（GB50293-2014）中的负荷指标并结合规划区

特点，确定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规划区用电负荷取：4682KW。

2. 电力网络及供电设施规划

10KV电网需满足 N-1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开环运行，主干线上设分段开关，正常时由分段开关断开。

10KV电力线沿环城路、西正街、南正街、协天宫巷埋地敷设，其余街巷埋地敷设低压电力线。10千伏电力线沿城镇

道路引入规划区，低压配电网采用“树干式”放射网埋地敷设。室外照明由低压公用配电箱出线供给。

设置 10KV开关站 1座，位于环城南路广场。

10KV箱式变压器的供电半径按不超过 250m设置的原则，且变压器应尽量布置在用电负荷中心，同时每个箱式变电

站容量按不超过 1000KVA。规划区共设置 9座 10KV箱式变压器。西正街设置 2座，环城路 3座，南正街 1座，协天宫

巷 1座，容量 1000KVA。

对室内裸露的电力电缆进行改造，设置电缆线保护套。

第 38条 通信工程规划

1. 电信负荷预测

经测算，规划区内固话用户约为 2937对线，则规划区所需交换机容量为 3000门。

规划区宽带用户约为 2625线。

规划区共需移动电话约 7350门。

2. 电信局所及通信基站

新规划设置通信基站 3座，覆盖率达每平方公里 6座。通信基站尽可能设置在商业用地及绿地内，采用多种形式对

基站进行美化。移动基站一般不独立占地。当与其他建筑合建时，所需建筑面积宜为 40～60m2。

3. 有限电视

规划区有限电视用户约为 2500端。

4. 通信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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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线路以电信 PVC管沿道路埋地敷设为主。信息通信线路以光纤接入网为主，光纤延伸至路边各地块，为信

息化小区及光纤用户接入网的建设奠定基础。

第 39条 管线综合

本次管线工程规划包括：给水、雨水、污水、电力、电信等五种管线，在规划中，应着重考虑今后各单项管线工程

设计、施工、管理的方便，同时兼顾其安全性，并注意节约用地。

由于规划区内道路狭窄且不规则，考虑到管线的合理布置，由于受道路安全宽度限制，管线之间的水平净距不能完

全满足《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中的要求，应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因此在实际敷设时，严格按要求落实。

第十四章 环境卫生规划

第 40条 环卫设施规划

1. 规划区的垃圾量约为 9t/d。

2. 规划区设置 1座小型垃圾收集站，收集站的站前区布置应满足垃圾收集小车、垃圾运输车的通行和方便、安全作

业的要求。垃圾收集后运至坝心镇统一处理。

3. 生活垃圾收集点主要布置在集中的建设区域，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按不宜超过 70m设置，规划区共设置垃圾收

集点 24个，其中保留现状垃圾收集点 1个。

4. 公共厕所的布置原则参考《城镇环卫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05），公共厕所采用结合公房设置，规划区共设置

7个公厕，每座公共厕所占地面积为 30～60m2。

第十五章 综合防灾规划

第 41条 防震减灾规划

1. 石屏属于 8度设防地区。

2. 抗震规划以预防为主，抗、防、避相结合。立足于按基本烈度，重要工程要高于基本烈度设防，做到有备无患。

3. 结合交通网络建设疏散救援通道，突出灾时疏散救援道路通行能力的保障。

4. 充分利用空地广场设置避难场所，规划区共设置应急避难场所 5座。

5. 生命线工程建设需加强灾时保障能力，需建立应急水源；建立备用电源；设置移动通信设备，以上设施应比当地

抗震基本设防烈度提高一个等级设防。规划区共设置应急指挥中心 1座，应急医疗中心 1座。

第 42条 防洪工程规划

1. 规划区主要通过护城河排洪。

2. 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防洪工程设计标准采用 20年一遇。

3. 针对主排洪通道护城河，可通过疏浚河床、修筑防洪堤的方式来提高抵御洪水能力。

第 43条 消防规划

1. 消防规划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同时严格按照《城市消防规划规划》（GB510810-2015）、

《古城镇和村寨火灾防控技术指导意见》、《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等相关规范标准执行。

2. 规划建议在靠近古城的东部、交通出入方便的位置选址布置古城专职消防队。具体消防站位置应在的石屏县城总

体规划（修编）和古城消防专项规划中明确规定。根据公安部《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规定，石屏古城专职消防队应按

一级普通消防站建设，占地面积为 3900～5600m2。专职消防队人员及装备配备标准按照国家《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

标 153-2011）的标准普通消防站要求配备。另外鉴于石屏古城格局的特殊性，为适应石屏古城救援、灭火的需要，本规

划确定古城消防中队车辆配备应以小型消防车辆（改装）为主。

3. 根据公安部消防局 2014年 3月发布的《古城镇和村寨火灾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古城设 1个消防点，消防点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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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公房建立，并根据消防水源、道路情况，选配相应的车（船）、机动消防泵、水带、水枪、灭火器、破拆工具等装备。

适当位置设置固定的消防宣传点，共设置 2处消防安全宣传点。

4. 组建古城志愿消防队，平时加强消防灭火救援训练。另外，依托石屏县城消防站来实现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组织，

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5. 因地适宜制定消防车道，4m以上的道路设定为消防车道，4m以下的道路设定为消防摩托车道，以满足消防通行

要求。

6. 区内消防采用低压制，同生活给水共用一套管网系统，接市政消火栓的环状给水管网的管径不应小于 DN150，枝

状管网的管径不宜小于 DN200。根据公安部消防局 2014年 3月发布的《古城镇和村寨火灾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历史文

化街区室外消防用水量不宜小于 500m3，本次规划区消防用水量 500m3考虑，并要求有技术措施保证消防水量不被它用。

7. 本规划设置 9座消防水池，消防水池结合绿地、广场设置。消防水池保护半径按 150米设施，靠近护城河一带的

建筑不设置消防水池。消防应急水源取自环城南路的护城河，并设置 1个消防应急取水平台。

8. 根据街区建筑结构分析图，街区内木结构建筑占到 50%以上，大多为三、四级建筑，结合公安部消防局 2014年 3

月发布的《古城镇和村寨火灾防控技术指导意见》，消火栓间距按不宜大于 60米设置，对于部分街道狭窄，设置消火栓

困难的，可按 120米的间距设置，市政消火栓下保护半径不应超过 150米。规划区共设置消火栓 99个。室外消火栓宜采

用地上式消火栓，采用地下水消火栓应有明显标志。

9. 对规划区内的重要保护建筑，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应设置灭火器，室内灭火

器设置应符合《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中的要求。

10.针对古建筑电气线路年久失修等问题，应加强维护管理，有计划地对名城旧电线逐片改造，消除火险隐患。建筑

内配电设备、电气线路、电器选型、安装等应符合相关规范和防火要求，并配备适用的电器火灾防控装置。文物建筑内

宜使用低压弱电供电和冷光源照明，一般不得使用电热器具和大功率用电器具。确需使用的，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制

定并严格落实使用管理制度。严禁私拉乱接电气线路，室内外电气线路应采取穿金属管等保护措施。对电气线路和电器

要定期检查检测，确保使用安全。

①敷设在可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应穿金属管、阻燃 PVC管保护或采用阻燃电缆，且应避开炉灶、烟囱等高温部位；

电气线路应定期检查。

②导线与电气设备的连接应牢固，不应私拉乱接电气线路，严禁在电气线路上搭、挂物品。

③导线的耐压等级、安全载流量和机械强度应满足用电场所的使用要求，用电设备不应过载使用，不得随意增加保

险丝的截面积且严禁采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保险丝。

第十六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 44条 分期整治

街区改造建设难度较大，结合保护分区和打造展示的主次，建设预分近期、中期和远期 3期实施，循序渐进。同时

根据今后建设着手点，可有选择的改造、建设，分期中的近、中、远期为规划示意，具体实施当中，可灵活启动各片。

近期：重点对重要历史遗存进行抢救性修缮，完善街区给排水、电力电信和环卫等基础设施改造和配套建设。

中期：街区环境整治和历史遗存的进一步维护修缮，完善街区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远期：重点考虑街区历史遗存的活化利用。

第 45条 加强管理

1、为了加强石屏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继承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在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范围内从事规划、建设、保护、管理和其他活动的，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2、、保护建筑的修缮、修护队伍，对他们进行培训、教育后对街区进行修缮、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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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和组织实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加强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建设项

目的检查、监督和对违法建设的查处。成立专门的职能部门和执法、监管队伍，完善历史文化资源的信息化管理，有针

对性的对街区进行有效的管理。

4、石屏县人民政府及住建局、连同文物管理部门、自然资源局应当组织开展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宣传教育，定期组

织有关专家、民间保护组织宣讲传授古建筑保护的必要性和日常保护方式，并在开发过程中使居民从中获得收益，以此

来加强民众的保护意识。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是全社会的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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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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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背景

一、国家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的要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于 2015年 4月公布了 30个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

就是其中之一。国家同时要求督促各地做好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依法编制保护规划并严格实施，完善保护管理

工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保护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积极改善历史文化街区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激发街区活力，延续

街区风貌，杜绝违反保护规划的建设行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

要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二、区域旅游的蓬勃发展

旅游上升为国家十三五发展战略。云南省旅游资源众多，石屏、建水所在的“两城一湖”区域是云南省两大历史聚

落相对密集区之一，属于云南旅游重点打造 6大片区中的滇东南喀斯特山水文化旅游区。同时石屏还是云南省 30个民族

文化旅游示范县。旅游发展对古城历史街区的风貌环境和服务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石屏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

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专项规划，近年来石屏城市建设较为迅速，快速的城

市发展给历史文化遗产、城市格局和整体风貌的保护带来了较大的压力，需要编制具有针对性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以指导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2005年编制的《石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内容和深度与现行的国家和省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不对接，2015年 4月申报的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与原名城保护规划确定

的保护区范围有较大出入，为使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能够按照统一的规范和标准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控制，石屏县

人民政府提出编制《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16年-2035年），规划编制工作于 2015年 10月份开始启动。

第二章 相关概况

一、区位分析

1. 地理区位

石屏县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北部。石屏东邻建水，北连通

海县、峨山县，西接新平县、元江县，南与红河县隔元江相望，处于内地与边疆（红

河南岸）的边界线上，是珠江的西部源头。石屏县城（异龙镇）位于县域中部坝区，

距省会昆明市公路 241公里，距州府蒙自公路 149公里。

2. 旅游区位

红河州属于滇东南喀斯特山水文化旅游区，其旅游体系为“一核、三带、五片”

的总体格局，石屏古城位于旅

游体系中的“文邦览胜旅游片

区”，是该区旅游服务中心之

一和游览核心。

在《一湖、两城历史文化

遗产廊道保护规划》中，石屏

和建水古城作为廊道的东、西

两个旅游综合服务基地，支撑

整个廊道线性旅游服务体系，提供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综合旅游服务，重点展现滇南历史重镇、文献名邦厚重的历史文

https://www.baidu.com/link?url=7tfnw-9_nSHjx4pHg4zb_yxi5l0teVo4EqyfMahrp-Cfi4uaEmtRtNe_MjYji8GGx7pGqnyPa36DUnHJvbVJo_Cy5L2Snha8GRQ8y0Qni9O&wd=&eqid=c75dd529000738d30000000557b87005
https://www.baidu.com/link?url=7tfnw-9_nSHjx4pHg4zb_yxi5l0teVo4EqyfMahrp-Cfi4uaEmtRtNe_MjYji8GGx7pGqnyPa36DUnHJvbVJo_Cy5L2Snha8GRQ8y0Qni9O&wd=&eqid=c75dd529000738d30000000557b8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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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涵和鲜活的生活气息。

3. 区域交通

石屏古城位于石屏县城中部，包括石屏县城古城区和石屏火车站、石屏一中两个历史文化街区，古城东、南、西三

面为城市发展新区，古城通过环绕古城的环城路和云泉路与外围城市道路进行交通联系。古城北部车行交通道路不完善，

与外围的城市交通联系相对较弱，城市交通系统性较差，现状街区外围及其内部缺乏停车设施。街区内部除了南北向和

东西向的十字正街承担主要交通功能外，其它巷道较窄，车辆通行较为困难。

二、规划期限

2016年—2035年

三、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国家公布划定的石屏县古城区中国历史文化街区范围，规划面积约 40.72公顷，这一历史街区覆盖了

石屏古城墙内城，具体范围东、南以环城路为界，西至云泉路、文华街，北部以环城北路为界。

街区集中体现了滇南重镇、文献名邦厚重的历史文化、居住文化特色和众多优秀历史建筑、文物古迹。

四、相关规划解读

（一）《石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5）

编制时间为 2005年 6月。石屏历史文化名城范围为东、南以环城路为界，西至云泉路，北至石屏一中，面积 56.13公顷。

规划要点如下：

主干道

次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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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护等级与范围

保护等级分为四级：

一级保护区（绝对保护区）：包括各级文物

保护单位（含建议文物保护单位）。

二级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包括文物保

护单位和典型民居周围必须加以保护和控制的

地段、质量较好的成片传统民居区。

三级保护区（建设控制区）：包括古城范围

内除一、二级保护区外的其余地区以及火车站

局部地段。

四级保护区（环境协调区）：环城路以外

的区域。

2. 建筑高度控制

规划范围内建筑物檐口高度为 3.5—5.5

米；环城路外风貌协调区建筑物檐口高度为 8.5

米。规划范围内的特殊景观建、构筑物除外。

3. 保护与更新模式

保护：修缮文保单位，维护一类历史建筑，修护二类历史建筑。

改善：一般历史建筑。

保留：对现状质量较好的旧建筑或近几年新建的风貌较与传统相协调的建筑。

整饬：近年新建的，建筑质量尚好，但其形式与传统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

更新：风貌极差、质量极差的建筑或该建筑原址的曾经有重要的古迹遗址的。

4. 《石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5）存在问题总结

①保护目标需提升，保护力度不够；②编制年代久远，与现行法规条例不对接，规划实施及保护管理等存在不足；

③遗存资源调查评估不完整；④保护范围小，没有整体保护的意识和理念；⑤保护级别划分不清楚，与现行保护级别划

分标准不对接。

（二）《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

街区申报材料》（2014）

2015年，石屏古城南、东、北至

环城路，西至文华街所在区域范围公

布为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用地面积

40.75公顷。

主要要点如下：

1. 保护等级及范围

保护等级分为三级

一级保护区（绝对保护区）：包括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县级保护历史建

筑。

二级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包括

文物保护单位和典型民居周围必须加

以保护和控制的地段、质量较好的成片传统民居区。

中国历史

文化街区

二级保护区

四级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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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保护区（建设控制区）：包括街区范围内除一、二级保护区外的其余地区。

2. 建筑高度控制

规划范围内建筑物檐口高度为 3.5—5.5米；环城路外建筑物檐口高度为 8.5米。规划范围内的特殊景观建、构筑物除

外。

3. 存在问题

①该申报材料对街区遗存资源调查评估不充分；②缺乏整体保护的意识和理念，缩小了《石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确定的核心保护区范围；③保护区划图文表达不一致，与现行的法规体系不对接。

第三章 历史研究与资源价值评价

一、历史沿革与城池变迁

石屏在西汉时称“旧欣”（彝族，意指其族名或聚居地名）。唐天宝十一载（公元 752年）始称“石坪邑”。元至元 7

年（1270年）置石坪州，属临安路。明洪武 15年（1382年）改称石平州，

后改为石屏州，属临安府；清代州名依旧。1913年改称石屏县。1949年后，

先后属蒙自区专员公署和红河州。1958年，龙武县合并于石屏县。石屏古城

总共经历了以下五个发展时期。

1. 彝族主宰时期——唐天宝年间

乌蛮掘地得石屏，彝族始居石坪邑，建茅草房，土掌房。

2. 民族融合时期

（1）元代设石坪州，少量军屯及民屯（共 2848户），汉文化传入，兴修文

庙，但无城池。（——引自《石屏文献名邦大百科全书》）

（2）明代设石屏州，汉移民开发：大量军屯、民屯，民族融合主要时期，2

万余人。

城建：嘉靖三十年（1551年），筑土城防御，建四城楼，始建土城，后

于天启五年大雨之后墙崩楼塌。天启六年（1626年）改扩建砖城，于次年竣

工。外凿有护城河池，引异龙湖水，修复四城门。

经济：石屏商帮兴起，走西头，开辟了茶马古道的南线和东线。

文化：重教兴文，科举兴起，人才辈出，称文献名区。

建筑：汉文化和彝族文化融合，一颗印雏形。（——引自《石屏文献名

邦大百科全书》）。

3. 经济文化繁荣时期

（1）清代设石屏州

城建：延续明代格局。

经济：开始走东头，个旧开矿（40%），回乡建房；

文化：科举达到巅峰，明清两代共 636位举人、77位进士、15位翰林、

1位状元，称文献名邦。

建筑：更为细致多样，集合院之大成。

（2）民国改石屏县

城区向西北扩展，修个碧石铁路及火车站，建石屏中学。富商捐资建家

乡，修文城街、西正街，另修建一批精美民居。

4. 解放前

为解决古城交通，拆古城墙，填护城河，拆东西北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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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近现代

跳出老城，发展新城。

二、空间格局

“一墙、四门、一河、四街、二十四巷”的古城格局。

1）一墙、四门

石屏古城形如龟状，城内街巷弯曲延伸，相接有致，将城区划为九铺一中心（即中心街坊）。这一别致格局，相传是

因建城时受风水之说影响所致。

石屏建城，始自明代。明成化 16年（1480年）知州蒋彝始立四城门。嘉靖 30年（1551年）筑土城，周长 4里 3分。

后陆续建起东西南北四城门。万历 27年（1599年）重建四城门并更改名称：东门名海日，南门名云台，西门名宝秀，北

门名龙朋。天启 6年（1626年）改建砖城竣工，周长 748丈（2468米），高、宽各 2丈。清代屡有修复。20世纪 40—50

年代城墙先后拆除，现仅遗南门（云台门）。近年来在环城西路与文华街交叉口重建西门（通贡门）。

东城门下层原悬“文献名邦”，黑底金字，行书匾

额，为乾隆年间知州史鲁璠提，任树南书；光绪末年

邑人朱在勤补书。东城门上层原悬“大魁天下”，红底

金字，楷书匾额，袁嘉谷立，钱登熙书。

2）一河

明天启七年（1627年）古城外凿护城河池。源于

古城城西十里处的赤瑞湖，从古城环城西侧路及南侧

路流到古城东郊的异龙湖。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解

放后改建护城河，格局基本保留，但河道窄而深，主

要为防洪排涝功能。

3）四街

古城内以县政府文庙为中心，形成东西南北四条

正街，是古城主要的交通和商业街道。如今，四街格

局基本保留；民国时期新建文成街。1972年，拓宽西

正街路面，并改石路面为混凝土路面，后又改为条石

路面。

4）二十四巷

明清时期除四条正街外，与之“丁”字相连的巷道（或

以贸易集市、姓氏取名、当地寺观名命名），形成 24条巷

道，弯弯曲曲，宽窄不等，均为石镶路面。纵横街巷仿佛

龟背文理，隐含八卦布局，演变九宫阵式，故把古城设为

九铺：州前铺、州后铺、东关铺、南关铺、西关铺、北关

铺、东南隅铺、南隅铺。后逐渐演变为十二条街、十七条

巷，形如龟背图，大街小巷均以青石铺砌，光滑整洁。现

仅诸天寺街等处尚存青石路面。九铺现今具体区域已无法

考证，24街巷格局基本保留，解放后新建文城街，县衙西

侧、文庙东侧分别新建仿古商业街。

 二十四巷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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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巷道名称 序号 巷道名称 序号 巷道名称 序号 巷道名称

1 三元街 7 观音寺巷 14 小炉匠巷 20 卖香巷

2 为民巷 8 王家巷 15 张家巷 21 协天宫巷

3 回民巷 9 戴家巷 16 银匠巷 22 正街铺

4 田家巷 10 溪家巷 17 卖麻巷 13 龙家巷

5 竺家巷 11 白家巷 18 诸天寺街 23 田家巷

6 吕家巷 12 土主庙街（郭家桥） 19 东后街 24 肖家巷

三、主要遗存简介

规划区内的历史建筑，60%以上为解放前所建，并有少量始建于元、明的建筑，历史建筑群落保存较为完整。有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 29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处（石屏文庙建筑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处（玉屏书院和石屏袁嘉

谷故居），州级文物保护单位 4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2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134处。部分重要历史建筑简述如下：

1.【文庙建筑群】

2013年 3月 23日国务院公布文庙建筑群为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包括文庙、州衙、李恒升私宅及玉屏书院。

【文庙】文庙位于县城北正街 3号，坐北朝南，地处古城

中心位置，创建于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年），明洪武十

四年（1381年）毁于兵燹，洪武二十二年（1389 年）重建，

嘉靖二年（1523年）和天启五年（1625年），两次大规模整治

扩建。清雍正初年重建先师殿。嘉庆六年（1601年）重建大成

殿。乾隆中邑人苏畅华重建棂星门牌坊。清顺治元年（1644

年），知州刘维世和学正罗天柱又主持进行全面修缮，使文庙面貌焕然一新。

历史上在文庙的中轴线上依次为棂星门（东西两侧玉振、金声二门）、泮池（东西两侧名宦祠、乡贤祠）、大成殿、

先师殿、明伦堂、崇圣殿、尊经阁。文庙范围内东边尚有文昌宫、节孝祠和昭忠堂。节孝祠内供奉关羽、岳飞的塑像。

昭忠堂民国年间改为忠烈祠，供石屏抗日战争殉难忠烈将士的牌位。

解放后崇圣殿被拆，其址成了中学球场，尊经阁、玉屏书院

也划归石屏六中使用。文革期间，石屏文庙遭到了较大的破坏。

2005年开始了解放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庙修缮，文庙逐步恢复了昔

日的圣颜，并恢复了隆重的祭孔活动。

石屏文庙现由照壁、棂星门、泮池、名宦祠、乡贤祠、大成

殿、先师殿等组成，为三进院空间格局。

【石屏州衙】石屏州衙位于西正街 98 号，座北朝南，始建

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清时期为石屏州衙署， 民国及解

放后均为政府办公地。据有关专家评鉴，云南省保存下来的元、

明、清时期的衙门，数石屏州衙保存最为完整。古州衙对于考证

和研究封建社会州衙建筑格局、元明清封建礼仪制度、官僚统治

及等级制度等具有重要价值。

据相关书籍记载，石屏州衙为三进四合院，衙门南面正对卖

米巷，大门前有照壁，照壁东西方向各建有石牌坊一座。由大门

前照壁牌坊左右进，为州衙大门，进入前院，中轴线正对大门处

置一“诫贪石”，前院有寅宾馆、土地祠、监狱。从“诫贪石”

后楼进，院子东西分别有吏房、户房、兵房、礼房、兵房、刑房、

工房。再从院子北进，是州官办公的正堂，即审案、办事的厅堂。正堂东，为理财办公的丰盈库，西是吏目衙，丰盈库

文庙先师殿

石屏州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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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为州官休闲、读书处所。正堂再北进为后院，是州官家眷居室。最后西向，有白马庙一间。

历史上，曾无数次修葺州衙。民国 28年（1939年），又修葺后院及东西庑。次年县长张继昌任内，由富商张正堂捐

资，拆除旧屋，新建大堂、二堂、东西两厢房、大门及监狱等，均为土木结构建筑，大堂更加庄严肃穆，二堂清幽宁静，

后院花草盛开，优雅别致。

解放后，城市改造将州衙大门附近设施拆除，大院和后院保存完整。2000年开始，县政府进行较大规模的修缮、装

饰和绿化，重点对大门东西庑、大堂、后院修葺。

【玉屏书院】玉屏书院位于石屏县城北正街 4号，座北朝南，

占地面积 3303平方米，建筑面积 1554.8平方米，为三进四院合院

建筑。为道光九年（1829年）科进士朱丹木于咸丰初年捐资创建。

解放后，政府在玉屏书院内开办玉屏小学，后为石屏县第六中学及

石屏县异龙中学，现中学已迁出。

大门外，天井宽敞，古木葱茏，掩映着雕梁画栋的三间大门，

门楣悬朱艧书题的“玉屏书院”横匾。大门内，东西两厢为碑房，

竖有石碑十余块，围以木护栏。二门也为三间，正中为走道，左右

为谷仓。进入二门，宽阔的天井柏木参天。西厢五间也为谷仓，后

为学舍。天井正中高耸着大龙门牌坊，石龙雕刻精致，前后悬有“龙

门”直匾，励童生鲤鱼跳龙门成龙。牌坊为三开间，三间均为一斗

三拱。藻井天花板共 24块，上面刻有 120个篆体“寿”字。

过龙门牌坊，正对牌坊的北向房屋为讲坛，从讲坛两侧面而入，

正间三楹即为院本部。再从两侧而入，正间为兴文

祠，供有韩愈像。

玉屏书院为明清时期石屏州最大的书院。书院建成以来，掌院

山长都是遴选名宿鸿儒、为人师表者。学子济济，佼者倍出。

【李恒升私宅】为石屏龙朋人，民国初年“走西头”，后“赴

东头”个旧办锡矿起家，为民国年间滇南富商。他在石屏、个旧、

昆明、香港等地皆有其商号及房产；他热爱桑梓，富而不吝，输

财不啬，为了家乡——龙朋、石屏、个旧、云南、中国之公益事

业及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惜慷慨挥金赞助；为了父老乡亲免遭残

害，还能舍身取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至今民众深切怀念他，

新编《石屏县志》列传褒扬，孙官生、李石有著《李恒升传》传

世。

李恒升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西正街为民巷 3号，始建于民国

年间（1924—1927 年），为三进院走马转角楼。整个院落共有大

小天井 17个，天井均为青石镶砌而成。据传，建此宅院时，正逢

房主李恒升捐资建石屏中学校。李翁以大木建中学，留小木建宅

院，传为美谈。虽李宅用料小，但其用材考究，木雕工艺精湛，

其木雕艺术为石屏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

大门朝南，额上镶横石匾，刻滇督唐继尧题、陈荣昌书的“嘉

惠士林”； 二门有龙凤昂，为鲤鱼跃龙门，梁枋上雕有古装人物

图和吉祥图案等，前院楼上有六道六抹头隔扇门，雕有二十四孝

图，实为精品杰作。窗子有梅花窗、格子窗、几何图案窗、铁窗等，多采用镏金装饰；二门入为中院，梁枋、窗棂以花

草鸟鱼、人物故事雕刻、彩绘装饰，琳琅满目，金碧辉煌，极为壮观；后院装饰相对简略。

玉屏书院

李恒升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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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袁嘉谷故居】

袁嘉谷故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南正街 22号，建于清光绪九年

（1872年），院落坐北朝南，以二层青瓦坡顶的四马推车为主体，

西有读书房、厨房、天井，东面临街为袁氏“乾利贞”茶庄和院落

入口大门。建筑装饰简洁朴素，院落空间格局保存完整，1993年

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袁嘉谷，祖籍江苏省溧水县。始祖袁会元，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从军随沫英入滇，落籍高坡，后因匪乱房毁，于清光绪十一年

（1885年）十七世孙、袁嘉谷之父袁德洋，于县城卖米巷（南正

街）建盖新房定居。

袁嘉谷，字树五，号澍圃，晚年研究佛学自号屏山居士，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年）以“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

专官论”为题，经殿试考中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钦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浙江提学使兼布政使，辛亥革命后回到云南，

先后任过国会议员、省参议员，云南盐运使，省政府高等顾问、省图书馆馆长，东陆大学和云大教授等职务。他虽然身

兼数职，但仍将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工作，著述颇丰。

3. 【石屏云台门】

位于石屏古城南正街南端。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 1596

年），为砖、石、木结构，门洞用青石砌筑拱券，上圆下方，城门

左右各立石狮一对，狮背上驮展翼鱼龙，基座两面有浅浮雕图案，

城门南向的门头上镶嵌楷书刻“云台门”着石匾。

南城楼到城河宽敞的空地为民国 29年（1940年）时任县长的

宋嘉晋修建的南公园，园内建有小巧别致的亭子——“解愠亭”。

历史上石屏古城四道古城门上的城楼均为二层楼，现今留存南城门

上的城楼为 50年代中期重建的一层城楼。

4. 【丁兆冠民居】

位于石屏县异龙镇南正街 61号，为丁锡冠（小秋）、丁兆冠（又秋）俩兄弟于民国 8年（1919年）建盖，主体建筑

为二层青瓦坡顶四马推车格局，坐北朝南。另有辅助用房组合形成大小不同的院落空间，东面临街为铺面。大门为三开

间独立门楼，雕饰精美。建筑柱础石雕、门窗木雕精细，建筑规模宏大，是石屏地区民国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

丁兆冠民居

丁兆冠（1881—1955年），出生书香世家，自幼刻苦，考试每列前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举，次年进京

会试，考选日本留学，成为滇籍首位考选留学日本的学子。毕业归国，学部应试名列二等，殿试一等，钦点内中书，任

四川知县。辛亥革命后，曾任省政府政务厅长、高级检察厅长、民政厅长等职。护国运动讨伐袁世凯贡献尤多，曾授总

统府三等嘉禾勋章，又获三等景星勋章。云南解放前夕，积极支持省主席卢汉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

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一生政绩卓著，清廉自勉，勤务桑梓，“磨而不磷，湿而不缁”。

5. 【张正堂大院】

袁嘉谷故居

云台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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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堂大院位于州衙东侧北正街，二层青瓦坡顶，走马转角楼二进院，坐北朝南。前院为四合院，后院为四马推车

布局，大门朝东临北正街，大门左右为临街铺面。

房主张正堂，龙武巴窝人，石屏“东头”个旧走厂致富，为石屏富商之一。身为富商的他，致富不忘国家。抗日战

争爆发后，他慷慨捐献 100万滇币给国家“购机抗战”，省内大报皆于显著位置争相报道，举国瞩目。1938年逢石屏县政

府大院重修之际，他又慷慨捐款。为纪念其捐款修葺政府，特于县政府书“正堂”匾以示对其纪念。继后，又捐资建石

屏中学。

张正堂大院及其大门两侧商铺

6. 【李乔旧居】

李乔，彝族、石屏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生，卒于 2002年。著名彝族作家，出版过《欢笑的金沙江》、《挣

断锁链的奴隶》、《彝家将张冲传》等 10多部著作。曾任云南省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李乔旧居位于小炉匠巷 6号，为二层青瓦坡顶，三间四耳的三坊一照壁院落，院落坐北朝南，建于清代，建筑雕饰

简洁，院落格局保存完整。李乔夫妇购许家部分房屋在此居住，早年赠予石屏县文联。

李乔旧居 观音寺

7. 【石屏观音寺】

石屏观音寺位于观音寺巷 13号，最早建于明代，为二进院落，现存大门、中殿、正殿和两厢，均为一层建筑。大门、

中殿均为三开间硬山顶，中殿朝西有檐廊附阁，独具特色，正殿为三开间歇山顶。

后殿原厢房供观音像，大殿供文昌像，旁供药王孙思邈像。上世纪 30年代，为第一区公所及财政局，40年代改作卫

生院。解放后，第一区政府、制药厂先后设此寺，后作县机关幼儿园，并于寺后扩建教学楼一幢。

8. 【尊经阁】

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为江西泰和人、石屏知州萧廷对首倡创建，位于文庙中轴线上的已拆除的崇圣

殿遗址之后。尊经阁为四开间二层重檐歇山顶建筑。资料记载，该阁为存放经史子集的藏书楼，同时还为学堂和文人墨

客聚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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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阁 袁氏宗祠

9. 【袁氏宗祠】

袁氏宗祠位于王家巷 8号，由袁氏嘉猷、嘉谷、嘉壁等于 1916年兴建，坐北朝南，现仅存大殿，为三开间五进间。

整座建筑高大雄伟，用材粗大，气势宏伟。

10. 【杨氏宗祠】

杨氏宗祠位于正街铺 26号，建于明末清初，坐北朝南，现存正殿、东西两厢，均为一层硬山顶建筑。现为北门豆腐

厂。

11. 【田家巷通明宫】

通明宫建于明朝，供玉皇大帝，泥偶塑像早毁。建国前，耳房为县常备队住所。解放后，为东风小学校址，后改红

旗小学。现存牌坊、大殿及东部耳房，闲置。

杨氏宗祠 田家巷通明宫

12. 【李杏国民居】

李杏国民国初年入石屏，后居

柏叶寨。从事过“走厂”、开商铺，

于民国年间迁居县城，建盖今西正

街为民巷 18 号宅院。该院落坐北

朝南，建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

为二层青瓦坡顶四马推车布局。大

门东开，大门旁墙基上设有拴马石

桩，建筑内部木雕、彩绘较精美，

窗子多为空镂雕，尤下层窗子雕有

无足龙图，专家称全国罕见。

13. 【余氏民居】

余氏民居位于为民巷 25号，建于民国，坐北朝南，大门东开，为二层青瓦坡顶两并联四合院，西院为四马推车，东

院为三坊一照壁布局，建筑内部装饰相对简单，院落空间宽敞。

李杏国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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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氏民居 段若初民居

14. 【段若初民居】

位于三元街 35号的段若初民居，坐西朝东，建于民国八年（1919年），为二层青瓦坡顶四马推车布局，建筑雕饰精

美，院落规模宏大，格局保存完整。

15. 【武庙】

武庙，又叫关帝庙、关岳庙，坐西朝东，始建于明朝，清

朝前后期多次修缮。为三进院，由大门、前殿、中殿、后殿（关

圣殿）、武候祠、岳王殿、偏殿等组成，现仅存大门和北部武

候祠（南正街 48号，现住居民）部分建筑。

雄立街旁的庙门为坊形，为三开间的楼阙式重檐歇山顶建

筑，十斗拱托起飞檐高翘如大鹏展翅，进大门，建有戏台。后

殿供关羽塑像与岳飞牌位，前面狭小的两厢房列有著名武将牌

位，如张飞、赵云等。30年代初，改为县立本元幼稚园，作幼

儿学前教育处所。

武庙北面的武侯祠，原塑诸葛武侯孔明像，以纪念蜀汉建兴三年（225年）武侯南征，对本域所卜“石为云根、云为

文彩，千余年后必有规方是域，而文明俨如中州焉”的预测。

16. 【余瑞武民居】

余瑞武原籍乃江浙地，明朝初年就到石屏，后于大松树（今松村）居住，始农耕，后兼做茶叶，并于松村中心位置

建有余氏祠堂。历经多年的艰辛劳作的积累，入县城购置现卖香巷 20号三间六耳倒八尺的段家小门房院加工茶叶，主营

茶商，然颇有名气。于晚清年间在正

街铺置地建房。

位于正街铺 42号的院落，建于

清代，坐西朝东，二层青瓦坡顶，为

二进四合院，硬山独立门楼临正街铺

东开。后院居住杂乱，保存状况较差，

前院单户居住，保存状况较好。其后

人现还珍存八个压制饼茶的“揉茶石

墩”。

17. 【朱氏私塾】

朱氏私塾位于为民巷 21号，建于清代，坐北朝南，二层青瓦坡顶四合院，雕饰简单，院落空间格局完整。

武庙大门

余瑞武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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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私塾段

18. 【杨吉三民居】

杨吉三其长女嫁予刘葵光次子刘嗣曾，与刘家结为秦晋之好合伙经营同庆号。

位于观音寺巷 20号的宅院为两个紧邻的合院，为坐北朝南的二层青瓦坡顶建筑，独立门楼（与云泉路 6—51号刘葵

光宅院共大门）。西院建于民国七年 1918年，为三坊一照壁，院外原为马圈；东院建于民国（1939年），为二进院（北四

合院，南三坊一照壁）。建筑雕梁画栋、结构严谨。

19. 【朱煐故居】

朱煐先祖于明洪武年间随军入石屏，后落舍于城东朱家

寨。朱煐于康熙庚子（1720年）科中举，四年后的雍正甲辰

（1724年）取进士，先后任河北省直隶赤诚县、安县、任邱

县知县，后升赵州直隶州知州、广平府同知，继升大名府知

州，后移调永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朱煐卒于石屏。

自朱煐取进士后，朱氏子孙更为勤学苦习，朱氏人才辈

出，所出进士、翰林石屏称最。清道光己丑（1829 年），叔

朱家学、朱艧及侄朱淳同榜三进士，朱淳点翰林；后朱景轼

点翰林，朱芬取进士。朱府共出进士六名，其中翰林二名，

举人多名，屏人赞称“文学朱家”，成为石屏“文献名邦”中的“文献名家”。因此，该院荣挂“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科甲”

匾，故后人也称该大院进士第和翰林院。

朱煐故居位于为民巷 14号，建于清代，坐西朝东，二层青瓦坡顶。前院三间两耳，耳房已不完整；后院三坊一照壁，

二层设木制防盗栏，雕饰简洁，院落格局保存完整。

杨洁山民居

朱煐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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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石屏风】

石屏风坐落在石屏古城西正街回民巷喻家大院内。据考证，

其石是一块全新世早期形成的钙华，底部与地壳相连，似一朵盛

开的石花，造型奇异，凹凸嶙峋，妙趣横生，迄今已有一万多年

历史。石屏风长 3.34米，高 2.78米，厚近半米，计有大洞 49余

个，小洞 360余个。

21. 【诸天寺大雄宝殿】

诸天寺大雄宝殿即诸天寺凌宵阁，诸天寺位于文成街，始建

于元代（1271—1368年），此后历代均有修整。在宋代，诸天寺

原址系傣族寨子。寨内建有佛寺及缅塔两座，东西相对，碑文为泰文，与火车站缅塔竞相媲美。寺前后被榕树包围，寺

门前有一大龙潭，人们称为“摆夷（今傣族）龙潭”。寺一连三进。第一进为山门，门头上悬“诸天寺”匾额；进门为前

殿，殿前塑弥勒佛像，正上方的板壁上悬“佛都”横匾，弥勒佛左右塑四大天王像，弥勒佛背后隔墙塑扩法神韦驮。第

二进塑菩提达摩，左右建配殿，塑观音菩萨，两旁分塑十八罗汉。第三进为大雄宝殿，供释迦牟尼像。寺内中殿前建八

角形密檐式实心石塔两座，须弥座上刻有佛像浮雕以及梵文佛经。后在民国年间扩建文成街，将前殿、中殿和两座石塔

拆毁，现仅遗存保存完好的大雄宝殿和破损严重的山门。

大雄宝殿为二层建筑，一层为三开间二进间歇山顶，二层上起六面阁，攒尖顶。阁内为砌上明造，明袱作法。东檐

原悬“凌霄阁”匾额，今已不存。

诸天寺大雄宝殿及破败的山门

22. 【王氏宗祠】

王氏宗祠位于田家巷 15号，始建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坐北朝南。为明朝进士王夔龙统族人所建，原有大门

牌坊，大门进有石桥、石栏杆、莲塘、中殿、大殿。大殿左右为耳房，起楼，大殿为五间六耳。90年代生资公司建盖职

工住宅楼被拆毁，现仅存大门牌坊一座。大门牌坊保存完好，狮托抱鼓，雕花斗拱，做工细致。

王氏宗祠牌坊 董淑仙私宅

23. 【董淑仙私宅】

董淑仙私宅位于东后街 26号，建于民国时期，坐北朝南，二层青瓦坡顶，二进院走马转角楼，独立门楼。院落空间

舒展、宽敞，木雕做工精美，建筑特色鲜明。

24. 【吕氏宗祠】

石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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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宗祠位于吕家巷 9号，吕氏宗

祠建盖于民国晚期的 1947年，后因建

房主人去世，房院尚未建完即停。

吕氏宗祠坐北朝南，为二层青瓦坡

顶、五间六耳三坊一照壁合院，院落宽

敞，照壁硕大，由东西两侧入院，雕饰

简单。

1. 【张家大院 40号】

张家大院位于正街铺 40号，建于民国时期。院落为二进院走马转角楼，坐西朝东，二层青瓦坡顶，外墙青砖贴面，

墙体四角青石镶嵌砌筑。建筑规模宏大，做工精细。后作为看守所，现为居民住户使用，建筑主体尚好，门窗有所改动。

2. 【张家大院 41号】

张家大院位于正街铺 41号，院落

坐北朝南，二层青瓦坡顶，三间六耳，

东为前院独立门楼临正街铺街道，雕

饰简洁。

3. 【朱家花园】

清道光己丑（1829年）科，朱家

学、朱艧及其侄子朱淳同榜三进士。

朱艧（字丹木）历任安徽绩溪、阜阳

两县知县，无为州知州，贵州兴义府

知府，江西督粮道，陕西按察使、布

政使。咸丰元年（1851年）引疾归里，

捐资建玉屏书院，重修文庙。

朱艧于为民巷 16 号（朱煐老宅

旁）建进士第大院，民间习称“朱家

花园”，建于清代，坐西朝东，为二进

院带前院、侧院、漏角多个天井，独

立门楼。前院一层青瓦坡顶为主，后

院二层青瓦坡顶，门窗、梁枋雕饰。

4. 【西正街何家大院】

吕氏宗祠

张家大院（正街铺 40号）

张家大院（正街铺 41号）

朱淳故居（朱家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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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大院位于西正街 18号、19号，建于清初，坐北朝南，现存三进院，昔日临街旁有栓马石的高阔雄伟大门已不存。

相传何神医用“蒸太后”的奇法将并入膏肓的太后奇病治好，皇帝、太后欲留何神医为宫廷御医，何谢圣恩执意回石屏。

何神医赶着数十匹马，驮着皇帝恩赐的象征“半壁江山”的锁和钥匙，以及所赐金银和板匾，浩浩荡荡返归石屏故里。

接着皇帝钦派风水先生、能工巧匠唐鸳鸯为其为其建盖房屋。神医之妻何太太敦促家人每天杀鸡款待唐大师等师傅们，

由于唐大师误会何太太而在所建 24个天井大院时做了手脚，大师于心不忍又不便明说，遂建议将房屋卖给罗家，另行再

建了西正街 18号、19号院落。

据专家称，今存何家大院为三百年前的清初神医何慥建盖的明式建筑，规模之宏大、保存较全的明式院宅，全城罕

见。进大门，过前院，至前厅，过中院，至中厅、入正院、至大厅，正院空间舒展、宽敞。另有厢房、前后书房等，全

院共有大小天井十余个，房屋二十余间。至今，明式檐、柱、窗及各种雕刻大多保存完好。

何家大院

5. 【罗长春罗长华进士第】

武功名世、胸怀大志的罗镇方（启堂），清同治庚午（1870年）取武举，封为武功将军。三个儿子长春、长林、长华

在其多年的严教苦授下，并多方求师，后来三个儿子皆取武进士，且长林、长华还为同科武进士。

长春、长华同居今古城诸天寺街 25号进士第，该院落建于晚清，坐北朝南，南面临街底层为铺面。时大门立直匾“将

军第”，为二层青瓦坡顶，四马推车合院。雕饰简单，院落格局保存完整，内院搭建杂乱。

罗长春罗长华进士第

6. 【罗长林进士第】

罗长林，随父居今诸天寺街卖麻巷 8号，大门立直匾“侍卫府”，挂板对“八子联镳三进士，九旬上寿一将军”。该院

落建于清代，坐东朝西，为二层青瓦坡顶四合院，西面临街为独立门楼和底层商业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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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长林进士第

7. 【陈龙光进士第】

陈龙光，明万历甲辰（1604年）科取进士，任湖广按察司副使，以军功擢山东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官至二品，

卒于官，其墓葬于城西黑龙坡，民间将其神化并颂为石屏人的保护神。

陈龙光布政使故居，位于石屏县城东正街 33号，四进院。大门古朴，起楼，圆形的石门枕侧面有龙雕图。院落建于

清代，坐南朝北，大门北开，北面临街。格局尚存，建筑破损严重，有部分改造搭建。

陈龙光进士第

8. 【刘葵光宅院】

民国年间被海内外茶人公认为云南普洱茶第一号的同庆号茶庄的主人刘葵光，宝秀吴营村人。其先祖早在清雍正年

间就闯进西头，并在易武立足创业，开茶山、建茶厂、立商号、组马帮，成为石屏人开辟普洱茶的先祖之一。早在雍正

十三年（1736年）就创立“同庆号”，制造厂设在易武，成为普洱茶最早的茶庄之一。据资料记载，同庆号在滇越铁路通

车才几年，就成为云南茶界之首，称为易武乃至云南最大的茶号。刘、杨两家喜结秦晋之好后合伙经营同庆号。刘家负

责在西头管理茶山，加工成品，刘葵光任茶厂厂长并兼易武同庆号经理；杨家负责在石屏经营销售，设有商号“杨记同

庆号”，杨吉三任经理。

今云泉路 6—51号宅院，于 1927年由刘葵光建盖。原大门朝北，临观音寺巷，与亲家杨吉三大门相邻。大院坐北朝

南，为二层青瓦坡顶四马推车四合院。北院为正八间（山耳五间）六耳，左右各一把楼梯；南院为正三间六耳，两把楼

梯上下。大院东面有侧院、马厩。

刘葵光宅院

该大院 20世纪 50年代为县人民医院，作了部分改动。原朝观音寺巷的大门封堵，而于大院的后山墙中间新开大门，

以便出入；并于新开大门的左右新开七道窗子，以通风采光；大院中间照壁被拆；后又将新开于观音寺巷的大门封堵，

于南向的农贸市场内开门；现空置。该院落规模宏大，格局保存较为完整。

9. 【戴汝为故居】

戴汝为，1932年生， 1951年由昆明考入清华大学，次年调整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1986年评为博士生导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为滇籍首位中科院院士。1998年出版的学术专著

《汉字识别的系统与集成》，开辟了“集成型式识别”的新方向。

其故居在县城正街铺 8号，建于民国，为二层青瓦坡顶，坐西朝东的两并联合院建筑，北院为四马推车，南院为四

合院。院落格局保存完整，雕饰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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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汝为故居

10. 【陈立知宅院】

陈立知宅院位于为民巷 6号，建于民国年间，院落为二层青瓦坡顶，石屏典型的四马推车布局，原大门前有大照壁，

由左右两边进入。建国后，归县粮管所使用。院落格局保存完好，中间照壁已拆，院落铺装被改为水泥地面。

陈立知宅院

11. 【贾庆吉宅院】

贾庆吉宅院位于西正街回民巷 55号，大门已拆，早年就由县政府招待所使用。现存宅院坐北朝南，为正五间四耳三

坊一照壁合院。由左右两门入院，两把楼梯上楼。该院落，原为县招待所职工住宅，后作为餐饮服务。

贾庆吉宅院

12. 【陈履和举人故居】

陈履和（公元 1760年—1825年）字海楼，云南石屏人。乾隆庚子（1780年）与父同时考中举人。历任山西、浙江

东阳县令等职。为官爱民重教。为人崇节义孝道。乾隆壬子（1792年）赴京会考时，在旅馆中认识河北大名府寒士崔述，

对其著作辨析精微，敢于疑古，衷心敬佩，拜为师，毕世神交。二十四年后，崔述临终嘱托：“吾平生著作３４种８８卷，

俟滇南陈履和来亲授之！”

履和虽为生活四处奔波，却尽筹措“刻师书传天下”，先后考成《考信录》等近 30种，崔述之学，赖此流传。履和

因此劳卒于官。他为老师的著作刊刻流播而献身的精神，成为尊师美谈。

音寺 68号陈履和故居建于清代，二层青瓦坡顶，为三间四耳的三坊一照壁合院，院落格局完整，雕饰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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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寺巷 68号陈履和故居

13. 【朱景轼翰林院】

朱芬、侄朱景轼，同于光绪庚寅（1890年）恩科取进士，为叔侄同科进士，且侄朱景轼取二甲第三十八名进士，钦

点翰林，授编修。

朱景轼翰林院位于西正街 56号，为其办私塾的祖父朱宗络建，原大门两边皆为朱府铺面。现存正五间六耳，二层青

瓦坡顶三坊一照壁合院，格局保存完好，并存“翰苑先声”和“清白传家”匾。

朱景轼翰林院

14. 【杨鹤荣翰林院】

杨鹤荣，城西郊符家营村人，清嘉庆丙辰（1796年）科钦赐翰林。

杨鹤荣翰林院，位于县城西正街 3号，对门原为“二次翰林”张汉故居，至今门头上方尚悬“世衍书香”匾。为二

层青瓦坡顶，该四合院坐北朝南，南面临西庄街为铺面和大门入口。

杨鹤荣翰林院

15. 【许贺来老翰林院】

许贺来清康熙乙丑（1685年）科取二甲第三十名，授翰林院庶吉士，继改编修，升侍讲。清代云南入翰林院始自许

公，故称其云南“开风翰林”。其老宅在今南正街 43号。据传，其妹嫁袁氏，为陪嫁妹妹，将老宅一半作为妹的陪嫁品，

一半买于袁氏，整宅院变为袁宅。随后，又于今观音寺巷 55号建新翰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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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贺来老翰林院

清朝云南“开风翰林”许贺来，不以自己点了翰林而满足，而是希望石屏能出更多翰林。他隔壁邻居杨氏的儿子很

聪明，但不思学业。好说多次，好劝多遍，效果不大。某年，许翰林由北京告假回石屏，故意修理还不旧的房子，并有

意将椽子延伸三尺，让檐口水直冲杨氏房子的墙。杨家固然不得，与许大吵了一台。许贺来说：“只要你杨家能出翰林，

我马上锯椽子三尺退让。”杨家有什么办法呢？吵了不起作用，上告又告不赢，人家是赫赫有名的翰林老爷嘛。父励子下

死决心：人不争名也要争口气，铁钉咬不断木钉也要磨断几根，不考个翰林不是人，一定要给杨家争口气！杨胪赐皇榜

高中翰林，京城的许贺来首先向新科杨翰林祝贺。是时，杨胪赐方醒悟许老前辈的良苦用心，不甚感激。不久，许贺来

赶回石屏，一面向杨府贺喜，一面请人锯椽子三尺退让。许、杨两家成为全县著名的“隔壁两翰林”。

南正街 43号宅院建于清代，为二

进院并联一三坊一照壁合院，院落格

局尚存，但部分房屋破损严重。

16.【许贺来后建翰林院】

许贺来后建翰林院，位于观音寺

巷 55—6 号。该翰林院宽大，匾悬联

缀，很是气派。后有的坍塌，有的改

建公房，仅存部分院宅。

现存院落，大门古朴，二层青瓦

坡顶，为正四间六耳下八尺四合院，

院落保存完整，雕饰简洁。

17. 【三元宫】

三元宫又称三官庙，建于明代中叶，为道教宫观，一连三进。

历史上，三元宫正殿供奉的是三元神，分别是上元天宫尧帝、中

元地宫舜席、下元水宫禹帝。民国年间，先作民生工厂纺织花布

出售，后为县参议会会址。建国后，县各族各界代表会常务委员

会、县人民法院、县电厂厂房，先后设于此。后改为红旗小学，

今为县私立艺术幼儿园。房屋几经修葺，面目大改，仅存中殿。

18. 【西正街 65号民居】

自幼刻苦攻读的罗凤彩，雍正元年（1723年）省城乡试中举，同年京城会试联捷进士。后任广东监察御史、宗仁府

丞等职。监察亏空建功，奉旨嘉奖晋级。据其后裔及屏人传说，罗凤彩还当过乾隆皇帝的老师。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

罗凤彩后裔罗荣光（又称罗士蒸）取进士，官初刑部主事，终太仆寺少卿。为官三十载，勤职廉己，

许贺来后建翰林院

三元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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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正街 65号

政绩声赫。三年后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年方 18岁的罗士菁不仅取进士，还钦点翰林，成为石屏州，乃至云

南省年龄最小的翰林。官至山西河东兵备道，任中治弊端、革陋规、恤民众、捕枭匪。只惜，未及 40岁即英年早逝。还

有另一为罗府增辉的异姓人，那就是著名书画家钱南园。钱南园爱女嫁罗廷圭为妻，钱疼爱小女不时到石屏看望。就住

于罗亲家安排的后院书房绘画书法，石屏官宦、布衣之家，收藏流存不少钱南园墨宝。

罗府大院原有天井就有 24个，现仅西正街 65号一四马推车院落格局尚存，但建筑破损，院落搭建混乱。

19. 【西正街 49号民居】

西正街 49号现存一四马推车完整的院落格局、临西正街的大门和铺面，院落空间宽敞，建筑保存较好。

西正街 49号

20. 【长源号商号】

长源号商号位于东正街 13号，由张郁芝创建于民国初年。光绪二十四年（1896），其母带张郁芝和他的两个兄弟由

羊街迁入石屏定居，并于 1898建盖了东正街 13号宅院。张郁芝带领两个弟弟利用临街铺面做土杂、京广杂货生意，并

创办了长源号商号，到民国初年，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分别在开远、蒙自、个旧、建水设有分号。民国二十年（1931）

蒙自分号因一场大火被烧光，张郁芝于 1932年病逝。

长源号商号

东正街 13号为二层青瓦坡顶的两组民居合院院落。南面院落坐西朝东，为两并联合院：北四合院，南三坊一照壁；

北面院落坐北朝南，为四合院，北临东正街为二层硬山重檐铺面和大门入口。

21. 【清真寺】

位于回民巷 40号的清真寺始建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时值清高宗弘历 50岁寿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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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四川珙县县尹的赛玙归里，率回族乡民在寺中建造楼阁一座

以示庆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适逢高宗 70岁寿辰，回族

群众又捐银在寺内新建大殿（礼拜堂）一座，用以庆贺国泰民安。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重修大殿，至今尚完整。

22. 【东岳庙】

原东门城楼旁有东岳庙，大门在今东风小学大门处。东岳庙，

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有大门、中殿、大殿。东边房屋供

岳飞塑像，塑有秦桧跪地石像，众者常用脚踢蹬，遗臭万年。解

放初期建为玉屏书院东分校，现为东风小学。

23. 【协天宫】

协天宫位于协天宫巷 24号对面，建于明朝，为三进院，有大门、中殿、大殿、厢房。前供关羽塑像，后供观音塑像。

后院建有莲池和供菩萨的亭子式建筑。因寺内主祭神明为关圣帝君，故又称关帝庙。民国 29年（1940年）将大门改作戏

台，由昆明聘请艺人演唱京戏、滇戏，著名的郑文斋、碧金玉等均到石屏献过艺。民国 35年（1946年）修葺作县立中学

临时校舍，1949年底短暂作县卫生院，继作戏院，最后拆建为县粮食局加工厂。

24. 【城隍庙】

城隍庙位于东正街与文成街交叉路口处，在上世纪 30年代的民国年间修文成街之时拆除，原有大门、中殿、大殿。

城隍庙，起源于古代的水（隍）庸（城）的祭祀，为《周宫》八神之一。“城”原指挖土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

护城壕。古人造城即为保护城内百姓安全，所以修了高大的城墙、城楼、城门以及壕城、护城河。古人认为与人们的生

活、生产安全密切相关的事物都有神在，于是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道教把它纳入自己的神系，称它是剪除凶

恶、保国护邦之神，并管领阴间的亡魂。

25. 【北极宫】

北极宫位于古城西正街 49号斜对面，西靠西城门，原有大门、中殿（供大佛）、文昌阁（供文昌塑像）。文昌阁旁有

耳房、起楼。北极宫主要供奉北极大帝，又称北极星君，是道教尊神“四御”之中的第二位神，其地位仅次于最高尊神

“三清”和玉皇大帝。北极大帝在全国广泛供奉，它来源于我国古代的星辰崇拜。北极宫后改为玉屏小学西分校，现建

为商业服务。

26. 【李氏宗祠】

李氏宗祠建于清朝，位于州衙之后，其南偏西有李氏后裔李恒升故居。李氏宗祠为二层青瓦坡顶、正五间六耳的三

防一照壁院落。大门雀替、斗拱、花坊雕饰精美，院内柚子树硕果累累。曾为县委、县人大的办公地点。2008年失火化

被毁。

27. 【文昌宫】

文昌宫位于文庙东侧，旧为学署，1970年拆除，改建石屏六中教学大楼。

四、历史环境要素概况

1. 古井

临近异龙湖的石屏古城称“神龟驮起的浮城”，相传，建城时为防神

龟奔海特于城域东、南、西、北、中五方位打五眼井，作为钉住神龟的五

条基柱。还真奇，五眼井水皆特酸，点出的豆腐特好，尤以北门井水点制

的豆腐最佳。现存三眼古井，分别位于北正街、东后街和溪家巷，其余两

眼位置不详，相传一口在西门外，一口在城中心。另外街区内的大部分民居里院落里都有一口古井，古井在街区内的分

布较为普遍。街区内共计有古井 100口，古井名录详见文末附表 4。

2. 古树

清真寺



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说明书

65

街区内古树主要分布于石屏县文庙、玉屏书院内和民居院落之内，树种丰富，包括紫薇、香叶树等，共计 12棵。

 古树名录

古树编号 位置 古树编号 位置 古树编号 位置

1 云泉路 30号旁 5 卖麻巷 2号旁 9 通明宫内

2 南正街 45号旁 6 诸天寺街 38号旁 10 通明宫内

3 南正街 41号旁 7 卖香巷 5号旁 11 通明宫内

4 东正街 3号旁 8 卖香巷 25号旁 12 环城东路 1号旁

3. 护城河

护城河源于古城城西十里处的赤瑞湖，从古城环城西侧路及南侧路流到古城东郊的异龙湖，解放后改建护城河，走

向基本保留。

五、文人名士与经济文化

1. 文人名士

石屏素有“文学南滇第一州”的美誉，

科甲鼎盛，自古以来重教兴文，人才辈出，

素有“家家机杼声，人人诗书契”的民风。

明清两代，石屏地方重教兴文，曾出经济特

元 1人，翰林 15人，文进士 65人，武进士

11人，文武举人 640人，科举人物数，仅

次于昆明和大理，科名最高者，夺云南之冠，

弥补了“云南不点状元”的空白。当地流传

着“一户三进士，对门两翰林，举人满街走，

秀才到处有”的民间谚语，以及“蒋彝建城、

陈鉴城墙土改装、许磁双层瓦顶、翰林用计

激邻居、渔翁智难新州官”等历史传说。一

大批文化人留下了众多的著述、诗赋，仅文

学类即达百余种，如《古文笔法百篇》《读

史杂记》《卧雪堂诗文集》《两河分志》《古

藏指堂》等，以及碑刻、书法、绘画。民国

间，石屏出大专院校毕业生 142人。其中，留学日、美法的 19人。1949—1998年，地方教育更加发展，人才辈出，全县

考入大专院校的学生 2400人。文人名士代表人物有经济特元袁佳谷、任彬、杨廷相、许鎡、涂时相、许贺来、陈沆、张

汉、涂晫、涂应恒、李云程、陈履和、许印芳、陈钧、李恒升、李乔等。

2. 经济文化

（1）“走西头”

“走西头”是石屏方言，是指到“石屏西边那一头”区经商做生意，辐射滇南及东南亚地区。“走西头”兴于明中叶，

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消亡，历时明、清、明国三个朝代。石屏人曾经以商帮的形式从事“走西头”，含茶帮、盐帮、百货

帮、烟帮等，是中国最早的商帮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滇省第一帮。

（2）“走东头”

清乾隆年间，石屏人到个旧挖锡矿，个旧锡矿位于石屏东部，称为“走厂”，涌现了李恒升、陈鹤亭、张正堂一批富

商。个旧锡矿的鼎盛时期，石屏人占个旧矿业人员的 37.5%。

石屏人对个旧锡业的开发，带来了石屏的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成为“文献名邦”经济上的有力支撑。

（3）个碧石铁路

个碧石铁路始建于 1915年，竣工于 1936年，连接着个旧、碧色寨、石屏三个地方，是继滇越铁路建成后云南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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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条窄轨铁路，是石屏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滇南重要贸易、交通中心兴衰和云南近代交通史的历史见证。

其历史价值主要为：是我国第一条民营商办铁路；是全国最“小”的铁路（轨距仅 600毫米），又称寸轨；是全国建造时

间最长的铁路（1915年到 1936年，全长 177公里，历时 21年之久）；是全国最慢的火车（设计时速 25公里，上坡时速

仅 10公里）。作为终点站的石屏火车站至今保存较好。

六、民族风情与民风民俗

石屏有彝、哈尼、傣等 10余个少数民

族，少数民族文化与自明代以来传入的汉文

化相通相融，民族风情、民风民俗极具地方

特色和浓郁乡土气息。

民风民俗——民风：重教兴文，尊师倡

学，淳朴谦和；歌舞：海菜腔，烟盒舞，花

腰舞双龙，花腰歌舞，傣族歌舞；礼俗：彝

族婚俗、丧俗；服饰：花腰，三道红；饮食：

石屏豆腐，海水煮鱼。

民间节庆——朴喇跳鼓坡节，德培好

节，祭龙节，火把节，二月初十节，豆腐节，

杨梅节。

民间工艺——乌铜走银，紫砚，花腰刺锈。

特色美食——豆腐、煎鱼、八宝饭、十棱瓜、甜竹草、花豆叶、甜菜等。

石屏县共有列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9项，大多产生于乡镇少数民族村落，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列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

要有豆腐制作技艺、合院式住屋等，本次规划从全县非遗名录中选择出部分与古城街区相关的遗产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别 公布时间 等级

1 乌铜走银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2011（第三批） 国家级

2 彝族刺绣 传统美术 （第三批） 省级

3 豆腐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2017（第四批） 省级

4 彝族民歌劳哦昌 传统音乐 第一批 州级

5 傣族民歌 传统音乐 第一批 州级

6 彝族舞蹈“娱尸舞” 传统舞蹈 第一批 州级

7 微雕 传统美术 第一批 州级

8 高跷 传统戏剧 第一批 州级

9 合院式住屋 传统建筑 第一批 州级

10 彝族四弦制作 传统技艺 第一批 州级

11 彝族（花腰）丧葬习俗 民俗 第一批 州级

12 彝族（花腰）女子舞龙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第三批 州级

13 彝族（花腰）婚嫁习俗 民俗 第四批 州级

14 咪嘎好 民俗 第四批 州级

15 装裱修复技艺 传统技艺 第四批 州级

16 石屏洞经音乐 传统音乐 第五批 州级

17 彝族（花腰）“跳乐” 传统舞蹈 第五批 州级

http://www.ihchina.cn/55/511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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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历史价值评估

石屏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石屏古城在明清两代即被称为“文献在兹”、“文献名区”、“文学南滇

第一州”。乾隆十七年（1752年），知州史鲁璠提“文献名邦”，州人任澎南书匾立于东门城楼，石屏自此得“文献名邦”

美誉。石屏古城延续至今，其中丰富的古建筑和众多文物遗迹，印证了古城的文化内涵，1999年 1月 29日被云南省人民

政府命名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015年 4月被授予中国历史文化街区。数百年的积淀，石屏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内涵

丰富，具有不可复制的价值。

 历史价值

早在夏商周时期，石屏属中华九州的梁州。先秦时楚将庄硚入滇曾定为楚地。汉代属益州郡胜休县，蜀汉建兴三年

（225年）属兴古都。古城历来为州、县治所，故名“屏邑”。明代嘉靖三十年（1551年）始筑土城，方有城垣；明万历

二十四年（1596年）因旧址改筑砖城。从汉实行郡县制至今已有 2000余年的悠久历史，这是石屏历史文化街区的一大特

色。

 文化价值

石屏地处偏僻，设学稍后于省。地方教育始于元代而盛于明清。民国《石屏县志》卷七载：石屏自元代至正间

（1341—1368年）建文庙，立庙学，建学设科，人才辈出。石屏由是文风日盛，冠于南滇，科举人才，络绎不绝。近代

以来，石屏人才后继有人，出了不少专家学者。

 建筑文化

石屏历史文化街区分布着诸多元、明、清及民国等各时期的建筑，明清、民国者居多，主要为民居、书院、县衙、

城门等。

 饮食文化

石屏豆腐在滇中享有盛誉，清末曾为贡品。明代中叶以来，街区内居民以私人作坊方式经营，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

数百年来，说起石屏，人们自然就会想到石屏豆腐，因而，豆腐文化成为石屏文化的一大象征。除豆腐外，街区内特色

饮食还有异龙湖的淡水鱼。石屏饮食特色，是石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文化旅游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石屏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价值归纳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滇南近代工商矿业高速发展反哺故乡发展的典型代表。

从明中期开始，石屏人就开始到思茅、普洱及东南亚地区经商做生意“走西头”和到个旧锡矿“走厂”，从事茶叶种

植、加工、运输、销售，还有矿业、盐业、百货、土特产的开发和运销。清咸丰、同治、光绪初期为石屏商帮最为繁荣

的时期，其间创办了名声远播的“同庆号”“同兴号”“车顺号”“宋聘号”“乾利贞”等一批老字号的茶号，以及“昌源

号”等商号，石屏成为普洱茶贸易重要的物资中转站，商业的繁荣极大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工商贸易

积累的社会财富回流沉积于故土家园，印证了滇南近代社会发展最富活力的高速发展时期。直到解放以前，百年老号“同

庆号”“宋聘号”在石屏依然有店铺、仓库和深宅大院。1936年 10月 10日个碧石铁路正式通车，个旧锡业达到解放前之

鼎盛时期，到个旧“走厂”的石屏人，在获得大量的财富后，也纷纷回到故乡置地建房。时至今日古城内保留大量的传

统临街铺面铺台、茶号、商号、深宅大院等历史遗存，印记着石屏古城辉煌的历史记忆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2、重教兴文，人才辈出，享有“文学南滇第一州”美誉的文献名邦。

石屏受汉文化的影响，历来重教兴文，人才辈出。石屏于元代建庙学和社学，明清时期相继建有书院十座，并设大

量的义学和私塾。当地流传着“一户三进士，对门两翰林，举人满街走，秀才到处有”的民间谚语。明清两代，科举文

武进士、文武举人名列临安之首，并开创了云南科举史上的诸多先河，包括云南第一位翰林许贺来、二次翰林的张汉、

云南第一个全国状元袁嘉谷等。并涌现出一大批军政、文化和经济名人，如杨廷相、许滋、涂时相、陈沆、吴尚贤（清

乾隆茂隆银矿创始人）、陈均（主持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民营铁路——“个碧临石铁路”）、李恒升、涂晫（滇中可称、

名噪滇南书法家）、李云程、许应芳等。其中文化名人的许多著述和名篇留传至今，如《古文笔法百篇》《寓川草诗文》《养

蒙图说》《律髓摘要》《滇绎》《卧雪堂文集》等。古城内进士第、太史第、将军第、观察第、宗人府等琳琅满目。素有“山

川东迆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之美誉。



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说明书

68

3、历史格局留存清晰完整、真实，展示现了明清以来滇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背景下古城聚落真实完整的历史文化信

息，具有较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价值。

石屏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筑土城，天启六年（1626年）扩建砖城，历经四百六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具有深厚

的历史文化积淀。古城形如龟状，背东面西，东临异龙湖。古城至今仍保持较为清晰完整的历史空间格局，东南西北四

条正街分别通向四座城门，龟背城池形态保存完好，街巷肌理空间基本保持传统的尺度和走向。古城历史遗存类型丰富

多样，包括行政管理类（州衙）、文教类（文庙、书院）、宗教类（宫、观、寺、庙）、礼制类（宗祠、家庙）、防御类（城

门）、商贸类（茶庄、商号），另外还有大量以“四马推车”为代表，反映滇南传统建筑风格特色的合院民居建筑，以及

古井等。这些遗存反映了明清以来滇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古城至今仍保持真实、鲜活的居民社会生活

功能，对社会、经济、文化、科学和艺术等多学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第四章 现状建设分析

一、用地现状

历史街区目前主要是生活居住区，占总用地 50%左右，还有文教、行政、商业等用地以及少量工业、仓储用地，城

内尚无成片公共绿地。街区内有水利局、县建筑工程队、县土产公司、木材公司、政府招待所等企事业单位，尤其是 80

年代后期新建的生产、办公和职工住宅等建筑，由于建筑体量、高度等尺度较大，对周围的历史建筑和街区的整体风貌

形成一定的干扰和破坏。

规划区部分文保单位如观音寺、通明宫等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为居民住户或配套设施使用，缺乏维护。规划区内流动

人口较多，居住环境较差。居民院内私搭乱建较为严重，近几年来倒塌、自建的建筑物较为普遍。

街区内公共绿地空间缺乏，停车设施缺乏，用地紧凑，建筑密度较大，而空置的厂房、企业单位建筑较多或使用率

较低，整体的现状街区用地不经济不合理。

现状建设用地统计表

序号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hm²） 所占比例（%） 人均（m²）

1 R

居住用地（R） 25.93 63.68 34.57

其中
一类居住用地（R1） 24.43

二类居住用地（R2） 1.50

2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A） 1.90 4.67 2.53

其中

行政办公用地（A1） 0.08

教育科研用地（A3） 0.43

医疗卫生用地（A5） 0.18

社会福利设施用地（A6） 0.02

文物古迹用地（A7） 1.13

宗教设施用地（A9） 0.06

3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5.05 12.40 6.73

其中
商业设施用地（B1） 4.56

商务设施用地（B2） 0.49

4 M
工业用地（M） 0.73 1.79 0.97

其中 二类工业用地（M2） 0.73

5 W 物流仓储用地（W） 1.08 2.65 1.44

6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5.88 14.44 7.84

其中 城市道路用地（S1） 5.88

7 G
绿地与广场用地（G） 0.15 0.37 0.20

其中 广场绿地（G3） 0.15

小计 规划总用地 40.72 100 54.29

注：历史文化街区现状常住人口约 8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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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状建筑分析

1、建筑质量分析

规划依据建筑结构及保养维护状况分为以下三类：

建筑质量好：建筑结构好，配套设施齐全。

建筑质量一般：建筑结构基本完好，配套设施不齐全。

建筑质量较差：建筑结构较差，临时搭建或破损严重建筑。

现状建筑质量分析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建筑面积（㎡） 百分比（%）

1 建筑质量好 148258.64 35.15

2 建筑质量一般 259025.16 61.41

3 建筑质量差 14514.24 3.44

总计 421798.04 100

2、建筑结构分析

街区文物建筑和传统民居院落建筑均为明清及民国初期所建，建筑结构以土木为主，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缺乏修缮

维护，建筑质量普遍较差。后期有少量的单位或私人建的砖木结构建筑及 70～80年代后期所建的砖混结构建筑。

现状建筑结构分析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建筑面积（㎡） 百分比（%）

1 土木结构建筑 184614.59 43.77

2 砖木结构建筑 74410.57 17.64

3 砖混结构建筑 148258.64 35.15

4 临时简易破损建筑 14514.24 3.44

总计 421798.04 100

3、建筑高度分析

街区内 1～2层的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超过 70%，整体高度控制较好，3至 4层建筑面积占约 20%，5层以上

的建筑面积占 15%。其中 3层以上建筑多为 70～80年代单位新建的办公楼或单位职工住宅楼，这部分建筑体量较大，对

街区的历史环境风貌干扰破坏较大，需采取降层、改坡或拆除等措施进行整治改造。

现状建筑高度分析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建筑面积（㎡） 百分比（%）

1 一层建筑 71203.21 16.88

2 二层建筑 226915.38 53.80

3 三至四层建筑 98648.89 23.39

4 五至六层建筑 25030.56 5.93

总计 421798.04 100

4、建筑屋顶形式分析

从建筑的屋顶形势来看，街区内建筑主要包括三种形式的建筑，即砖混平屋顶建筑、青瓦坡屋顶建筑，另外还有少

量的石棉瓦或其它材料搭建的临时简易建筑和破损建筑。历史传统建筑主要为青瓦坡屋顶建筑。

现状建筑屋顶分析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建筑面积（㎡） 百分比（%）

1 平顶建筑 121925.69 28.91

2 坡顶建筑 285358.11 67.65

3 临时简易建筑 14514.24 3.44

总计 421798.04 100

5、建筑风貌分析

建筑风貌评估主要依据传统历史文化背景、建筑空间布局、建筑结构及屋顶形式等因素将现状建筑划分为六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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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共 29处（见附表一）。

（2）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即尚未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共 134处（见附表二）。

（3）历史建筑：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

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共 77处，具体名录详见清单。（见附表三）。

（4）传统风貌建筑：指近现代采用传统建筑材料或传统建筑形式建造，并具有传统风貌特色的建筑。

（5）与历史风貌无冲突的其它建筑物：指与历史风貌相协调的建（构）筑物，采用传统工艺、传统材料、传统装饰

等建造，主要指新建的几栋仿古建筑。

（6）与历史风貌有冲突的其它建筑物：指 70～80代以后新建，与历史风貌不相协调的建（构）筑物。主要指近现

代新建的砖混结构平顶建筑。

现状建筑风貌评估分类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建筑面积（㎡） 百分比（%）

1 文物保护建筑 17602.54 4.17

2 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56273.72 13.34

3 历史建筑 32035 7.59

4 传统风貌建筑 160362.59 38.02

5 与历史风貌无冲突的其它建筑物 9896.05 2.35

6 与历史风貌有冲突的其它建筑物 145628.14 34.53

总计 421798.04 100

三、空间肌理分析

街区整体呈环形＋十字＋自由街、

道、巷的“龟背”形态肌理特征。核心区

内以对称多进院落礼制建筑为主，强调空

间的庄严感和序列感；街区内多为传统民

居，院落沿街巷自由式布局。

目前街区可通机动车的道路主要有

东西南北四条正街（含拓建于 40年代初

的文城街），以及文城街和大体沿过去城

墙走向形成的环城路。其余街巷多为 2-4

米左右宽度，局部可通行机动车。这些街

巷原来多由青石板铺就，现已大部改为水

泥路面。它们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在过去

较长时期中基本满足了街区生活、生产的

需要。但现在面临着汽车交通的冲击和社

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已显出诸多不适应

之处。例如，中心区同环城东路一带联系

不便；消防车通道的服务范围仅占古城总

面积的 30%左右；排水、停车等方面也存

在明显问题。

结合现状街巷功能业态、交通使用状况可分成三类：

商业混行街巷保留了传统店铺以及各种手工艺坊，形成了以小型商业活动为主体的街巷，如观音寺巷；以生活服务

为主的生活巷道，如田家巷；以及以宅间交通联系为主的巷道，如王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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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状存在的问题

1. 街区内许多文物建筑长期空置或被单位和居民住户占用，文物古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未得到充分展现和更有

效合理的利用。

2. 大量的传统民居院落居住人口密度大，传统建筑破损严重，院落内随意搭建的现象较为普遍，需进行适当的人口

疏解，清理整治，并进行修缮维护。

3. 街区内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完善，难以满足城市居民现代生活和不断兴旺发展的旅游服务需求。

4. 街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大部分处于空置或低效率运行状态，造成用地的浪费，同时其后期建盖的生产加工、管理

办公和职工住宅，其体量和建筑形式对古城整体风貌造成干扰和破坏，需进行搬迁和整治改造。

5. 街区内道路狭窄，缺乏停车场地，需进行统一规划，做好交通组织管理，使街区具有良好的生活居住和旅游空间

环境。

第五章 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10）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5）

4.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4）

5.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7）

6. 《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条例》（2008.1）

7.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8.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分）

9.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2005）

10.《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2012）

11.《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12）

12.《石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5～2030）

13.《石屏县志》

14.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与规范

第六章 保护原则和目标

一、保护原则

1. 整体性保护

石屏历史文化街区是由街巷、庭院、建筑、装饰构件、其他历史要素组成的整体，必须完整地将历史信息保护并展

示出来，是“街巷、庭院、建筑、装饰”四位一体的全面保护，不仅保护物质环境要素，更要保护非物质文化——传统

的生活方式、节奏、场景、内容，以及街区的各项历史信息，避免保护工作流于“形式”，割裂“精神”延续。

2. 原真性保护

在整体保护的基础上，注重原真性保护。完整保留传统街巷；最大限度地保护传统院落、整治和恢复遭到破坏的院

落，使整个街区保持清末民初时期的院落形态；使用传统的建筑材料、建筑样式、施工工艺，确保原真性的风貌；对需

要简单维修加固的建筑物、构筑物如围墙、照壁、门头、门楼，采用隐蔽性维修加固，或是替换部分毁坏部件；街区中

具有历史文化特征的遗存物和装饰物，如古井、碑刻、门墩、拴马石、古树等，原地原物保存。

3. 多样性保护

多样性保护不是只保留某一历史时期的风貌，而是要反映各个历史时段的印记，也是历史文化保护的一部分。石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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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在历史的演变中，具有极强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特征。最初的汉移民形成了中原文化与地方民族文化的融合；

民国时期受西方建筑的影响，建筑风格带有明显的西洋特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简易房，七八十年代的方盒子住宅，

九十年代后的仿古建筑，建筑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包容在街坊与院落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活需求的多元使街巷中

的住宅不断破墙开店、变宅为商，办公、餐饮、旅馆、商铺等各种业态相继出现。这种变化已经成为石屏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石屏历史文化街区这种多样性特征，是对整体性与原真性保护的重要补充。

4. 可持续性保护

可持续性保护应遵循“循序渐进、有机更新、居民参与、动态保护”的原则。过去太多的历史街区改造大拆大迁，

造成城市永远的伤痛，归根结底，有当时的历史条件、经济制约、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我们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在

实施过程中可借鉴省外成功的经验，采用“条件成熟一个院落实施一个院落”的方法，循序渐进，小规模的进行修缮与

建设。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升社会各界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重要性的认识，通过政府政策性鼓励和引导，使居民主

动参与到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整治行列，并建立长效机制，使之焕发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二、保护目标

1. 近期目标：以保护为主，保护和抢救面临破坏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搬迁占用文物古迹的住户和功能不合理的

使用单位。完善街区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生活居住环境，为街区保护总目标的实施奠定基础。

2. 远期目标：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利用。街区环境得到有效地保护和整治。街区格局和风貌得到

保护。街区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

第七章 保护策略

一、保护框架

针对区域位置、空间环境、业态功能不同，采取差异性的保护手段，对历史街区的整体性和真实性实施保护，以维

护历史文化街区资本的升值；同时，将各类历史文化要素及其附着的信息，以最有效的方式，传达和展示给民众，其保

护框架为：

 保护街区“街—巷—院”的空间肌理格局和“弯街曲巷多合院”的空间形态；

 保护文物古迹、古建筑和传统院落环境，局部重建重要的历史建筑；

 保持原住民的生活场景，继承发扬优秀的地方文化艺术传统。

二、保护要素

保护框架由人工环境要素、人文环境要素和历史环境要素三部分构成。

1. 人工环境要素——人们在创造活动中所产生的物质环境，指对“龟背裂片状”城市形象，“九铺一中心”和“弯

街曲巷”的城市格局，传统民居与呈衣兜水状斜坡屋顶的独特形式以及各类文物古迹等人工环境特征的保护。

2. 人文环境要素——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结晶的环境表面。指对居民的社会生活、生活习俗、生活情趣、文化艺术

等人文环境特征的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是对城市有机体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物质空间层面上。

3. 历史环境要素——城市物质空间的各种组成要素，主要指城市中的古建筑、古树、古井、石屏峰、豆腐坊等，是

城市中的历史文化景观，是全面反映城市历史信息的载体。

三、保护主题

状元故里·文献名邦

石屏地杰人灵，以文化盛敷、人才辈出而享誉滇中。以云南唯一状元袁嘉谷为代表，涌现出许多著名人物，流传下

来诸多文献资料。

滇南合院民居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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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完整的龟城格局；以州衙（云南唯一完整保存的州衙）为代表的礼制建筑保存集中而完好；大量汉族合院民居

是中原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后在滇南合院建筑上的代表，是云南晚清民居建筑艺术的精品。

四、保护重点和内容

街区内各级文物古迹的保护、各级保护范围的划定、空间格局与建筑高度的保持控制、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传

统商业街区的保护更新等为保护重点。

第八章 街区保护规划

一、保护区划

本次规划以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申报材料为依据，本次规划街区范围与申报材料街区范围一致，街区总面积

约 40.72公顷。针对街区申报材料对遗存资源调查评估不够全面、缺乏整体保护的意识和理念等问题，本次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规划在对现状资源进行详细调查、评估的基础上，结合街区历史遗存的分布状况，按照整体保护的思路适当扩大街

区核心保护区范围，扩大划定的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区与《石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确定的一、二级保护区范围

基本吻合。

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申报材料保护区划 本次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保护区划

1. 核心保护范围

包括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以及周边传统风貌建筑相对集中完整的区域，纳入核心保

护区范围，包含北正街—为民巷—回民巷—竺家巷—观音寺巷——环城南路—白家巷—土主庙街—小炉匠巷—张家巷—

东正街—东后街——协天宫巷—正街铺—田家巷合围的区域，面积约 23.26公顷。其保护要求为：

（1）严格保护现有传统街巷格局、古建、传统民居和环境；（2）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等相关行业法规规定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及程序进行保护；（3）整治或拆除区内影

响传统风貌的建、构筑物；（4）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任何建构筑物，除必要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外。对已损毁但有

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建筑，须严格按照史料记载可进行原址原貌恢复。

核心保护区建筑保护与整治面积一览表

序号 建筑类别 建筑面积（m2） 比例（%）

1 修缮建筑 86718.76 35.32

2 维修改善建筑 98548.79 40.14

3 整治改造建筑 44436.12 18.1

4 拆除建筑 15803.40 6.44

总计 245507.0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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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控制地带

建设控制地带位于核心保护范围的外围地带，作为核心保护范围的外围地带，延续历史风貌。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

化街区的建设控制地带为环城路以内除核心保护范围外的其余地区，面积约 17.46公顷。

建设控制地带建筑保护与整治面积一览表

序号 建筑类别 建筑面积（m2） 比例（%）

1 修缮建筑 19192.51 10.89

2 维修改善建筑 61813.8 35.06

3 整治改造建筑 16492.62 9.36

4 保留建筑 9896.05 5.16

5 拆除建筑 68896 39.08

总计 176290.97 100

其控制要求为：

（1）保护建控地带内传统建筑和街巷格局、风貌与环境；（2）建控地带内与传统风貌冲突的建、构筑物应予以改造；

（3）对搬迁的企事业单位，其用地作为城市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新建建筑应延续传统合院建筑的风格特色，并严格控制

建筑的高度、体量、形式和色彩。

二、建筑的保护和改造整治

通过对规划区现状建筑风貌的评价分析，规划结合保护区划，分别采取修缮、维修改善、整治改造、保留和拆除 5

种方式对规划区建筑进行保护与整治。

1. 修缮

针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已公布历史建筑，进行修缮方式保护。

其中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与《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等相关行业法规规定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及程序进行保护。按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要求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

缮保护。规划要求保持原样，以求如实反映历史遗迹，对本区内文物点采取保存的方式，对个别构件加以更换和修缮。

保护的重点应是文物古迹及周边环境，特别要加强绿化，同时应拆除违章建设，整理和恢复原有建筑风貌。

历史建筑按照《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条例》执行，应及时编写资料档案，设立保护标志。在修缮

时不得影响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修缮：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方式，包括日常保养、防护加固、现状修整，重点修复等。

整治类型 修缮

对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建议史建筑

整治原则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与《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等相关行业法规规定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及

程序进行保护。按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要求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保护。

整治要点

外墙
按保护建筑传统材料修缮，满足墙体和抹灰罩面地方性传统特色要求。为维护建筑寿命及使用功能需求，可

采用不影响其风貌的新工艺、新技术。

屋顶 小灰瓦坡屋顶。

入口及门窗
按保护建筑传统材料、式样、尺度修缮。为维护建筑寿命及使用功能需求，可采用不影响其风貌的新工艺、

新技术。

内部结构 保持原有结构，对需加固支撑的，可更换构件，并运用不影响其风貌的新工艺、新技术。

典型示例
修
缮
前

修
缮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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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修改善

整治类型 维修改善

对象 传统风貌建筑

整治原则 不改变建筑结构，外表修缮改造应与传统建筑风貌相协调，同时完善内部市政设施，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整治要点

外墙 墙体可采用现代材料及工艺，但在尺度、色彩、细节样式上与传统建筑应保持风貌一致。

屋顶 小灰瓦坡屋顶

入口及门窗 可采用现代材料及工艺，但在尺度、色彩、细节样式上与传统建筑应保持风貌一致。

内部结构 保持原有结构，对需加固支撑结构的，可采用现代材料，但需用传统材料进行装饰，满足现代生活需求。

典型示例

针对传统风貌建筑，应参照国家及云南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相关法规和办法，保持和修缮其外观风貌特征，以求

如实反映历史遗迹，对个别构件加以更换和修缮。同时应降低人口密度，减少户数，拆除违章建设，整理和恢复原有建

筑风貌，加固和修缮建筑。对其进行修缮改造，在修缮改造过程中，保护建筑的格局和风貌，治理外部环境，并重点对

建筑内部加以调整改造，配备卫生设施，改善居住、使用条件，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

维修：对传统风貌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所进行的不改变外观特征的加固和保护性复原活动。

改善：对传统风貌建筑所进行的不改变外观特征，调整、完善内部布局及设施的建设活动。

3. 保留建筑

规划对已进行整治改造，符合《石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控制要求，不影响古城传统风貌的建筑给予保留。其

控制要求为：

① 对于已经修建完成的仿古建筑加强管理，加强对建筑外部的广告、招牌等设置的控制，不得影响现有建筑风貌。

各类店铺装修应保持传统风格，杜绝铝合金、外墙砖、外墙漆等现代装修材料，突出传统建筑原有的素淡古朴的格调与

装饰原则。

② 加强对保留建筑的使用性质的控制，对于不适于保护区风貌的单位和住户应逐步外迁。

4. 整治改造

整治类型 整治改造建筑

对象 街区内超过规定限高的建构筑物和其它与古城风貌不协调的砖混建筑。

整治原则 外表改造应与传统建筑风貌相协调，同时完善内部生活设施，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整治要点

外墙 墙体可采用现代材料及工艺，但在色彩、细节样式上与传统建筑应保持风貌一致。

屋顶 平屋顶改小灰瓦坡屋顶

入口及门窗 可采用现代材料及工艺，但在尺度、色彩、细节样式上与传统建筑应保持风貌一致。

内部结构 不做要求

典型示例
整
治
前

整
治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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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改造类建筑主要为近现代新建，对古城风貌有一定影响的砖混建筑的整治措施。规划要求对历史文化街区超过

限高的建构筑物及其它与古城风貌不协调的砖混建筑通过降层、屋顶平改坡、立面形式、外墙色彩等进行整治改造。其

控制要求为：

①历史文化街区超过规定限高的建筑必须进行降层和坡屋顶改造。

②建筑层数符合规定要求的钢筋混泥土平顶建筑，须进行灰瓦坡屋顶改造。

③拆除各种现代金属门窗，恢复为传统的门窗样式、铺台。大门、窗户、木板壁采用传统颜料、传统图案装饰。

④建筑风格以体现石屏传统民居青砖、灰瓦、白墙、封火、斗拱、花枋、须弥座、金包银、筲箕凹、青砖三滴水、

八字花大门等特色为主。拆除建筑物外立面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瓷砖等现代装饰材料，门柱、勒脚使用青石、青砖等传

统材料装饰，外墙使用石灰等传统材质和传统色彩粉刷处理。

⑤拆除彩钢瓦、石棉瓦等简易建筑物，对古城保护区内的局部建筑根据规划要求实行只拆不建的，腾出的地块用于

改造和完善古城区内必要的公共设施。

⑥拆除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各种灯箱、户外广告、招牌等，使用招旗、布幡、灯笼或实木制作的匾额等传统风格的

店名招牌。

⑦建筑物第五立面（即屋顶）影响传统风貌的水箱、水塔、太阳能热水器等设施应进行统一规范整治。

5. 拆除

对街区内临时搭建的简易屋；超过 3 层体量

较大的生产、办公和单元住宅建筑等通过改建的

方式无法与传统建筑风貌相协调的；质量较差的

威房建筑；为满足街区空间景观和旅游服务功能需要而拆除的非保护建筑等几类建筑进行拆除。

核心区内建筑拆除后复建重要历史建筑，完善古城配套、打造开敞空间等。

建设控制区内建筑拆除后复建重要历史建筑，完善古城生活及旅游配套、打造开敞空间。

历史街区建筑保护与整治面积一览表

序号 建筑类别 建筑面积（m2） 比例（%）

1 修缮建筑 105911.26 25.11

2 维修改善建筑 160362.59 38.02

3 整治改造建筑 60928.74 14.44

4 保留建筑 9896.05 2.35

5 拆除建筑 84699.4 20.08

总计 421798.04 100

6. 新建建筑建造控制

（1）复建已毁重要历史建、构筑物

包含北城门、城隍庙戏台、武庙、东岳庙及李氏宗祠等，上述建构筑物根据史料记载，结合原址建设条件进行整体

或部分复建。

（2）新建传统合院建筑

对建设控制区内整体搬迁拆除的企事业单位用地，主要包含影剧院、深资公司、石屏公司、异龙食品厂、城东豆腐

厂、云南实业联营公司、石屏县土产公司、腐皮厂地块、水利局、政府招待所等地块，新建传统合院建筑，修复街区的

院落肌理。

平面形式：采用石屏合院民居代表性的三合院、四合院及多进院落进行灵活布局。

屋顶：建议采用传统悬山、硬山式屋顶，灰瓦屋面。

墙体：外墙以白色系为主，建议采用传统抹灰罩面材料，禁止采用瓷砖贴面。

门窗：采用传统花大门、小深窗的门窗要素，入户门采用传统 “一”字门墙和“八字”门墙以及各式传统装饰；

临街带商铺住宅采用传统板门或隔扇门配以普通白色玻璃，禁止采用镜面玻璃和有色玻璃；临街窗扇为格子窗。院落内

整治类型 拆除建筑

对象

搭建简屋；超过三层、体量较大的生产、办公和单元住宅建筑等

通过改建的方式无法与传统建筑风貌相协调的；质量危弱建筑；

为满足街区空间景观和旅游服务功能需要而拆除的非保护建筑。

整治原则 拆除，复建重要历史建筑，完善古城配套、打造开敞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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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采用传统门窗工艺。

三、街巷保护与整治

严格保护“街—巷—院”的街巷系统，保护“弯街曲巷”空间格局，保护传统街巷的走向、尺度和连续界面。

对街区的街巷按功能性质划分为商业性街巷、生活性街巷和步行巷道进行分类改造，沿街巷结合拆除建筑增设多个

公共开放小空间，供文化展示、居民公共交流和游人休憩。保护整治要求如下：

1. 商业性街巷

保持已有传统铺装，对铺装残缺处进行修补；对非传统铺装路面，采用传统青石板、地砖等材料按照传统工艺做法进行改造。

整理临街建筑，对非历史建筑增设门面橱窗，植入商业功能；在不影响正常通行前提下可沿路设置户外休憩座椅。

2. 生活性街巷

保持已有传统铺装，对铺装残缺处进行修补；对非传统铺装路面，采用传统青石板、地砖等材料按照传统工艺做法进行改造。

对道路两侧雨水沟渠进行暗沟改造或景观处理，完善路灯、指示牌；保护修缮两侧民居建筑及院墙，展现传统院落街巷

界面。

3. 步行巷道

保持已有传统铺装，对铺装残缺处进行修补；对非传统铺装路面，采用传统青石板、地砖等材料按照传统工艺做法进行改造；

对道路两侧雨水沟渠进行暗沟改造或景观改造；保护修缮两侧民居建筑及院墙，感受传统狭窄巷道空间。

整治

类型
商业性街巷

典
型
示
例

改
造
前

改
造
后

对象

西正街、东正街、北正街、南正街、文

成街、文华街、诸天寺街、东后街、银

匠巷、买麻巷、观音寺巷、小炉匠巷、

土主庙街

整治

要点

地面

铺装

保持已有传统铺装，对铺装残缺

处进行修补；对非传统铺装路面，

采用传统材料传统工艺做法进行

改造。

临街

建筑

整理临街建筑，对非历史建筑增

设门面橱窗，植入商业功能；在

不影响正常通行前提下可沿路设

置户外休憩座椅。

整治

类型
生活性街巷

典
型
示
例

改
造
前

改
造
后

对象
为民巷、回民巷、三元街、田家巷、正

街铺、卖香巷、协天宫巷

整治

要点

地面

铺装

保持已有传统铺砖，对铺装残缺

处进行修补；对非传统铺装路面，

采用传统材料传统工艺做法进行

改造。

街道

景观

对道路两侧雨水沟渠进行暗沟改

造或景观处理，完善路灯、指示

牌。

临街

墙面

保护修缮两侧民居建筑及院墙，

展现传统院落街巷界面；

整治

类型
步行巷道

典
型
示
例

改
造
前

改
造
后

对象

白家巷、戴家巷、郭家桥、溪家巷、龙

家巷、吕家巷、王家巷、肖家巷、张家

巷、竺家巷

整治

要点

地面

铺装

保持已有传统铺砖，对铺装残缺

处进行修补；对非传统铺装路面，

采用传统材料传统工艺做法进行

改造。

街道

景观

对道路两侧雨水沟渠进行暗沟改

造或景观改造。

临街

墙面

保护修缮两侧民居建筑及院墙，

感受传统狭窄巷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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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院落保护与整治

保护院落古树、水井、照壁及传统铺装等要素，其保护整治要求如下：

院落场地平整，清理杂物，保持院落整洁；

采用青石、青砖等传统材质传统工艺手法进行铺装；

补种柚子、桂花等传统吉祥树种，鼓励院落使用者通过盆栽花卉丰富绿化环境；

结合院落功能增添休闲设施；

对现代材料的构件，应采用传统材料进行整治，使院落整体风格统一、协调。

五、历史环境要素保护

1. 护城河保护与整治

保持河道现有走向、宽度，提升水面，降低

栏杆高度，增强亲水性。保留两岸现有柳树，通

过盆栽花卉丰富岸上绿化景观，沿（北）岸设置

林下休闲座椅。

2. 古井保护

保护民居院落古井，建立古井档案，恢复传

统砂石井沿、井壁，恢复青石井栏，保持形状各

异的传统造型；对民居院落外的三眼古井以保

留，古井井沿不得改变，增设介绍古井相关历史信息的标识标牌，在古井周边铺设青砖，形成公共开敞空间。

3. 古树保护

街区内古树主要分布于石屏县文庙、玉屏书院和院落之内，共计 12棵。对上述古树设立保护标牌，建立古树名木档

案，定期对古树名木的生长环境、生长情况、保护现状等进行动态监测和跟踪管理。

六、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主要是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工艺、活动表演，是一种活态的传承，因此，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必须是以人为

本，要保护传承的人及保护依托空间场所，在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适当结合旅游发展加以利用。

1. 名人文化

利用文庙、玉屏书院、文昌宫及名人故居院落，对石屏的历史人物、典籍故事、文献史籍、发展历史以及石屏的教

育历史、书院历史等进行展示。其中，在文庙、书院及周边广场对历史名人进行集中介绍，并恢复国学讲座、成人礼、

祭孔、礼制考试等儒家传统文化活动；在名人故居院落通过设置历史人物事迹展牌、名人文献展示、名人文献读书会等

方式传承名人历史记忆。

2. 商帮文化：

保护修缮同庆号（观音寺巷），恢复老字号普洱茶庄，通过品茗茶会、普洱茶售卖、历史展示牌等方式展示石屏茶马

历史文化；另外，在观音寺巷与西正街交汇处的街头小广场恢复商帮会馆（合院民居），馆内外设置历史展示标牌及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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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介绍石屏“走西头”的商帮历史。

3. 宗祠文化：

根据宗祠建筑的保存状况，采取以下措施对宗祠文化进行展示和传承。

（1）保护并修缮保留相对完好的吕氏宗祠（吕家巷）、袁氏宗祠（王家巷 9号），恢复家族祭拜、婚丧嫁娶仪式等宗

祠功能，展示家族历史、名人轶事、宗祠文化等。保留杨氏宗祠（北门豆腐厂）现有功能，通过碑牌等小品设施恢复宗

祠的历史记忆。

（2）对仅有残破遗存的王氏宗祠（田家巷）保留其牌坊，结合拆除的生资公司打造社区公共活动和游客休憩的开放

空间，在开放空间内设置讲述宗祠文化及原有家族历史的小品设施。

（3）对已损毁或仅有记载等无法恢复的罗氏宗祠（云泉路）、万氏宗祠（原六中门前）及李氏宗祠（县衙背后，已

烧毁），结合建筑改造及保留开放空间，设置讲述宗祠文化及原有家族历史的小品设施。

4. 美食文化：

（1）石屏豆腐：保留北门豆腐厂（杨氏宗祠）作为石屏豆腐手工制作的展示点；将原城东豆腐厂片区进行院落改造，

作为豆腐宴席的主要展示体验区。

（2）特色小吃：包含八面煎鱼、八宝饭、甜菜等石屏特色小吃。结合主要商业性街巷，植入小吃餐饮，将正街铺、

珠泉街打造为特色小吃餐饮街（区）。

（3）土特产：包含十棱瓜、甜竹草、花豆叶、杨梅等。对西正街古城市场露天摊位进行改造，并进行功能更新，打

造为集土特产参观、售卖、电商和节庆会场于一体的旅游产品市场。对原石屏土特产公司片区进行院落改造，恢复并展

示土特产手工作坊，同时进行特产售卖。

5. 民族民俗文化：

（1）利用土主庙遗址公园和城隍庙戏台展示海菜腔、烟盒舞、花腰歌舞、花腰女子舞龙等民族歌舞。

（2）在土主庙街的作坊店铺向游客展示彝族刺绣。

（3）在银匠巷传统商业街巷的作坊店铺展示乌铜走银。

（4）结合入口广场，开展传统民间节庆活动。

七、建筑高度控制

根据保护规划条例要求：

（1）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按建筑原高控制；

（2）核心保护范围内：建筑不得超过 2层，檐口高度≤6.3米，超过 2层的建筑降层处理，降层后檐口超过 6.3米的

只能按 1层控制，现状为 1层的建筑不得增建；

（3）建设控制地带内：以 2层为主，限高 3层，现状为 1-2层的不得增建，除复建外的新建建筑一层檐口高度≤3.3

米，二层檐口高度≤6.3米， 3层檐口高度≤8.5米；

（4）临历史街区四个主要出口区域建筑不宜超过 2层，檐口高度≤6.3米；

（5）建筑体量：面宽和进深要与一般历史传统民居相协调控制，并充分考虑传统风貌协调性。面宽主要按照传统三

开间形制控制在 12米内，当超过 12米时，立面处理上进行化整为零，适当分割处理；进深太大的采用局部坡顶处理。

第九章 用地调整与发展规划

一、用地布局调整

规划以居住用地为主，以商业服务用地为辅，以文物古迹用地为核心，用地功能上首先将房地产公司、土产公司、

木材公司、食品公司等单位从规划区内迁出，对其功能进行适当调整，形成具有生活居住、旅游、住宿、餐饮服务、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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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休闲、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的复合型用地。同时对现有文物古迹用地进行功能更新，植入展览、文化馆、图书馆等公

共服务。

居住用地：规划区居住用地全部为一类居住用地，规划通过适当的人口疏解、传统民居建筑的修缮和维修改善，以

及对砖混建筑和临时建筑的整治改造，疏通街巷道路，增设街头绿地和活动场地，增加幼儿园、社区服务中心，改善居

民生活居住环境，规划居住用地面积 20.4公顷。

文化设施用地：规划将东风小学、六中集资房、南正街 49号迁出按历史空间格局原址原貌恢复重建东岳庙、文昌宫、

武庙等损毁建筑，与现状的州衙、文庙、玉屏书院、云泉路 6-51号（同庆号茶庄）、粮油加工厂、诸天寺街 25号（“将军

第”）、卖麻巷 8号（“侍卫府”）均更新为文化设施用地，展示石屏丰富的历史文化。规划文化设施用地 2.03公顷。

医疗卫生用地：保留现有中医院用地，规划医疗卫生用地 0.18公顷。

社会福利设施用地：扩大现状异龙敬老院用地，规划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0.07公顷。

文物古迹用地：将现有文物保护单位用地划为文物古迹用地（除去已进行功能更新的），明确保护范围，规划文物古

迹用地面积 0.92公顷。

宗教设施用地：迁出观音寺内的幼儿园，规划宗教设施用地 0.33公顷。

商业设施用地：保留文华街、西正街、北正街的商业铺面。拆除环城路周边的单位大院，集中布置餐饮、酒吧、宾

馆、商店等服务设施，形成石屏古城历史文化街区旅游休闲和旅游购物中心。对东正街、南正街、诸天寺街、观音寺巷、

银匠巷、卖麻巷等历史商业街巷，保留和延续传统铺台、铺面等要素打造特色商业街巷，以此展现石屏“走西头”“走东

头”的传统商集贸和繁荣的市井生活。规划商业设施用地 9.89公顷。

娱乐康体用地：指重建的城隍庙戏台用地，做为表演休憩场所，规划娱乐康体用地 0.03公顷。

公园绿地：结合现状空地、文物建筑遗存、拆除建筑新增的一些街头绿地，主要包括创意集市、林下鸟市、协天宫

遗址公园、王氏宗祠公园。规划公园绿地 0.77公顷。

广场用地：规划保留南城门广场，在西城门、东城门、北城门各设置 1处入口广场；结合建筑整治新增四方街广场、

商帮文化广场、土主庙文化公园。规划广场用地 1.01公顷。

保护规划用地一览表

序号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公顷） 占总用地（%） 人均用地面积（m2/人）

1

一类居住用地 20.4 50.10 27.20

其中
居住用地 R11 19.95

服务设施用地 R2 0.45

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61 8.87 4.81

其中

行政办公用地 A1 0.08

文化设施用地 A2 2.03

医疗卫生用地 A5 0.18

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A6 0.07

文物古迹用地 A7 0.92

宗教设施用地 A9 0.33

3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10.31 25.32 13.75

其中

商业设施用地 B1 9.89

商务设施用地 B2 0.39

娱乐康体用地 B3 0.03

4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4.62 11.35 6.16

其中 道路用地 S1 4.62

5

公共绿地 1.78 4.37 2.37

其中
公共绿地 G1 0.77

广场用地 G3 1.01

规划总用地 40.72 100.00 54.29

注：规划人口约 7500人
国家和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城市规划中的文化传承和保护，提出不搞大拆大建，下足绣花功夫。习近平总书记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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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

在规划中注重挖掘和保留本地历史文化。必须把保护的思想提高到保护生活方式与内涵文化的高度上来，保护的实质在

于改变现状的混乱状况，恢复街区空间体系原有的有机秩序，并使之与现代文明一起实现延续性的发展。

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将粮油贸易公司内风貌不协调的 4层砖混建筑改造为社区服务中心，配置社区卫生站、社区文化站、居委会，同时

利用粮油贸易公司内的空地设置居民健身设施。规划保留环城西路北侧的农贸市场。上述配套主要满足原住民基本的生

活需求，小学、医院、体育馆等在规划范围外解决。

三、开放空间规划

（一）开放空间体系

1. 街头绿化节点空间：在城门规划四个主要开敞空间节点，以铺装为主，是游客集散、文化节庆活动展示的场所。

另有小型空间节点 6处，分别是商帮文化节点、四方街、州衙节点、尊经阁儒家文化空间节点、土主庙文化节点以及文

华街节点空间，以铺装为主，绿化为辅，是休憩观景和仪式活动的主要场所。结合拆除建筑和原有单位大院的功能更新，

规划多个街头绿地，作为市民交往活动和游客休闲场所。

2. 街道：街道是线性的开放空间，规划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城市道路的空间设计除了满足必要的功能和经济性要求

以外，还要充分考虑其两侧的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环境设计，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和石屏特色的规划思想。

是人们交往活动的休闲场所。

（二）绿化景观

绿化：绿化设计中的重点是主体植物、特别是主体树种的选择。绿化主体植物应选用具有石屏地方特色的本土植物，

如榕树、香樟等。可供参考的绿化设计原则包括：街道绿化设计：①连续性；②观赏性；③地方特色；④通透性；⑤生

态可持续性。广场绿化设计：①景观功能；②遮荫功能；③文化特色；④生态可持续性。社区绿化设计：①亲切感；②

遮荫功能；③功能性；④景观特色；⑤私密性；⑥生态可持续性。

四、街区人口控制

目前历史街区的突出状况是近几年的人口膨胀，乱盖乱架现象普遍，环境杂乱，加上不完善的生活设施，生活质量

得不到保障，邻里之间由于空间紧张而变得关系紧张。恢复区域的正常生活模式意味着降低人口密度与重延生活秩序。

因此应对规划范围内居民发展建设用地进行严格控制，合理控制历史文化街区内人口数量和降低人口密度，街区常驻人

口控制在 7500人以内，旅游人口控制在每日 3千人以内。

五、道路交通规划

规划区北部紧邻石屏一中火车站片区，交通组织统一进行考虑。历史文化街区外围临环城路和云泉路为车行交通道

路，承担街区内部车辆出行需求。街区内部以步行交通或电瓶车交通为主，除紧急情况应急和消防车辆可以通行外，其

它车辆应限制进入。依据现状在现有街道脉络的基础上，增加街区整体的道路连接数和交叉口数量，提高步行可达性，

同时拓宽部分过窄的道路，提高整体道路疏散能力和防灾通行能力，结合旅游系统规划，创造出便捷、可达性强的步行

道路系统。针对现状街巷道路拥挤、狭窄、通行不畅的状况， 规划通过适当清理、疏通，增设停车场地，完善街坊内外

道路系统，保障道路的通达性。

车行交通：规划区外围环城路和云泉路均为城市车行道路，新老城交通的转换，通过环城路和云泉路连接外围城市

交通道路，红线宽度 15-20米。

电动观光车道：街区内部东正街、西正街、南正街、北正街和文成街作为街区内部主要的道路，规划作为电动观光

游览车道，串联主要的文化旅游景点，满足旅游功能，红线宽度 4-12米。结合东南西北四个出入口停车场，设置电动观

光车换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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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交通：街区内部其它街、巷以步行交通为主。规划结合环城路、云泉路等车行交通道路在靠近主要步行街巷出

入口处设置公交停靠站点，规划服务半径 100M，覆盖街区所有范围，步行距离远小于一般城市公共交通 250M半径服务

范围。

静态交通：规划在石屏火车站及本次规划历史文化街区东西南北四个入口，各设露天公共停车场 1处，均在历史文

化街区外围。尽量减少机动车辆进入古城，将停车问题在古城外围解决，街区内除应急车辆外，平时不准车辆进入和停

车；另外在街区范围内可设置非机动车辆停车点若干处，解决当地居民和旅游者短线出行的问题。

第十章 公用设施规划

一、给排水规划

（一）给水工程规划

1. 给水工程现状

街区的供水为自来水，水源来自石屏县城自来水厂，基本能满足生产生活用水。街区内几乎每个院落都有水井，自

来水管网普及也较好。

但是由于道路狭窄，部分自来水管管径偏小，且直接裸露在地面，有碍景观，需要改造入地。部分街巷未布置市政

消火栓，不能满足消防要求，需要改造。

2. 用水指标及用水量预测

根据《给水工程规划规范》、并结合规划区实际，确定用水定额。

规划区给水量预测一览表

类别
规模 用水定额 用水量

单位 数量 单位 数量 （m3/•d）

居住生活用水 人 7500 L/人·日 150 1125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水 ha 10.31 m³/ha•d 80 824.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水 ha 3.61 m³/ha•d 50 180.5

交通设施用地 ha 4.62 m³/ha•d 30 138.6

绿地 ha 1.78 m³/ha•d 20 35.6

未预见用水量 按上述用水量之和的 10%计 230.45

总用水量 2534.95

则总水量为 2535m³/d。

3. 水源

规划区水源仍然来自石屏县城自来水厂，用水由环城路的市政给水干管接入。

4. 管网布置

规划区内生活给水管网采用枝状和环状相结合的形式，给水管道沿规划道路敷设，主干管沿环城路敷设，形成大的

供水环网。区内消防采用低压制，同城市给水共用一套管网系统。为保证消防给水，接市政消火栓的环状给水管网的管

径不应小于 DN150，枝状管网的管径不宜小于 DN200。

（二）排水工程

1. 排水现状

规划区目前环城路、西正街、南正街、北正街等敷设有污水管，其余街巷敷设的是雨污合流暗渠，部分街巷无污水

管。

2. 排水体制

街区由于街道狭窄，不适于多种管线同时铺设，排水支管采用雨污水合流的排水体制，街区内主要道路采用雨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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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排水体制。合流制截流式，在进入截污干管前设立溢流井，截留倍数取 5。

3. 雨水工程

（1）雨水量计算

雨水系统设计采用云南开远暴雨强度公式：

58.0

)lg15.11(995
t

Pq 
 （L/s104m2）

式中 q―设计暴雨强度（升/（秒·公顷））；

P―设计重现期（年），本规划取 2年；

t―设计暴雨历时（分钟）。

2）雨水管道敷设

沿水体和道路就近布置，重力流排水。小街巷雨水采用暗渠的形式，大街区采用雨水管，雨水就近排入水体环城路

护城河。

4. 污水工程

（1）污水量预测

污水按平均生活日用水量的 85%计，管网覆盖率按 100%计，日变化系数为 1.5，则本规划区污水量为 1437m3/d。

（2）污水处理

规划区污水经污水管网收集后，由石屏县城污水处理厂处理。

（3）污水管网

污水管网分散布置。污水主干管管径 d400，沿环城路敷设，由环城南路接入县城污水处理厂。管段埋深按规范要求

进行设计，管段坡度及坡向尽量与道路保持一致。排水管材选用钢筋混凝土圆管或 HDPE管。

二、电力通信工程规划

（一）电力工程规划

1. 电力现状

根据实测资料显示，规划区目前有 10KV/380V台式变压器 10座，主要位于环城路、西正街。10KV电力线和低压电

力线均采用架空形式，影响美观。

2. 用电负荷预测

规划区采用负荷密度法预测电力负荷。根据《城市电力工程规划规范》（GB50293-2014）中的负荷指标并结合规划区

特点，确定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

规划区用电负荷预测一览表

序号 用电分类
用地面积

（hm2）

用电指标

（KW/hm2）

用电负荷指标

（KW）

1 居住用地 20.4 200 4080

2 商业服务设施用地 10.31 300 3093

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61 150 541.5

4 交通设施用地 4.62 15 69.3

5 绿地 1.78 10 17.8

1-5项合计 7803.6

同时率 0.6

综合最大负荷 4682.16

规划区用电负荷取：4682KW。

上述结果采用人均用电量指标法进行校核。规划区人口约 7500人，人均用电量指标取 2000KWH/（人年），最大负

荷小时数取 4500，则最大电力负荷为 3378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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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力网络及供电设施规划

10KV电网需满足 N-1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开环运行，主干线上设分段开关，正常时由分段开关断开。

10KV电力线沿环城路、西正街、南正街、协天宫巷埋地敷设，其余街巷敷设低压电力线。10千伏电力线沿城镇道路

引入规划区，低压配电网采用“树干式”放射网埋地敷设。室外照明由低压公用配电箱出线供给。

设置 10KV开关站 1座，位于环城南路广场。

10KV箱式变压器的供电半径按不超过 250m设置的原则，且变压器应尽量布置在用电负荷中心，同时每个箱式变电

站容量按不超过 1000KVA。规划区共设置 9座 10KV箱式变压器。西正街设置 2座，环城路 3座，南正街 1座，协天宫

巷 1座，容量 1000KVA。

对室内裸露的电力电缆进行改造，设置电缆线保护套。

（二）通信工程规划

1. 现状概况

规划区现状有电信交接箱，主要位于环城路。电信线架空敷设。

2. 电信负荷预测

（1）固话负荷预测

根据固话用户密度指标及规划区的具体情况，采用分类用地法预测。

规划区固话负荷预测一览表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hm²）
市话密度

（线/hm²）
固话数量

（线）
备注

居住用地 20.4 80 1632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10.31 100 103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61 40 144.4

交通设施用地 4.62 20 92.4

公用电话 1部/2百人 38 7500人

合计 2937.8

经测算，规划区内固话用户约为 2937对线，则规划区所需交换机容量为 3000门。

（2）宽带用户预测

宽带用户预测采用普及率法，规划区内人口按 7500人考虑，普及率为 35户/百人，则规划区宽带用户约为 2625线。

（3）移动用户预测

移动电话普及率按 98部/百人计，规划区共需移动电话约 7350门。

3. 电信局所及通信基站

无线移动电话基站为满足 4G 基站的设置原则，同时满足快速发展的通信系统，适应时代的需求，基站服务半径按

300米设置，最大不超过 500米。新规划设置通信基站 3座，覆盖率达每平方公里 6座。通信基站尽可能设置在商业用地

及绿地内，采用多种形式对基站进行美化。移动基站一般不独立占地。当与其他建筑合建时，所需建筑面积宜为 40～60m2。

4. 有限电视

有限电视用户预测采用综合指标法预测，预测指标按 3人一户，评价每用户 1个端口测算，经测算，规划区有限电

视用户约为 2500端。

5. 通信管道

在规划区内沿各主、次干道均敷设信息通信线路。信息通信线路以电信 PVC管沿道路埋地敷设为主。信息通信线路

以光纤接入网为主，光纤延伸至路边各地块，为信息化小区及光纤用户接入网的建设奠定基础。

6. 邮政设施

规划区人口密度约 1.84万人/平方公里，因此其邮政所服务半径按 0.6-0.7平方公里，规划区设置 1座邮政所。提供方

便的邮政服务，积极开展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新兴业务，促进邮政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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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划片区的现状市话普及水平，合理确定增长率，预测各项通讯设施的发展规模。按一户一部固定电话规划市

话总用户数约为 2500门。

（三）通信设施规划

规划区通信由石屏县城通信端局提供，电话线路由户外落地交接箱完成，规划区设置电话交接箱 3个。

电信线路采用排管埋地敷设。

三、管线综合

本次管线工程规划包括：给水、雨水、污水、电力、电信等五种管线，在规划中，应着重考虑今后各单项管线工程

设计、施工、管理的方便，同时兼顾其安全性，并注意节约用地。

由于规划区内道路狭窄且不规则，考虑到管线的合理布置，由于受道路安全宽度限制，管线之间的水平净距不能完

全满足《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中的要求，应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因此在实际敷设时，严格按要求落实。

四、环卫设施规划

1. 环卫设施规划

垃圾量预测：根据《城镇环卫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05），规划区人均垃圾日排出量按 1.0kg/人.d，垃圾产量变化

系数取 1.2，规划区的垃圾量为 9t/d。

2. 环卫设施布置

（1）垃圾收集站

规划区设置 1座小型垃圾收集站，收集站的站前区布置应满足垃圾收集小车、垃圾运输车的通行和方便、安全作业

的要求。垃圾收集后运至坝心镇统一处理。

（2）垃圾收集点

生活垃圾收集点主要布置在集中的建设区域，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按不宜超过 70m设置，规划区共设置垃圾收集

点 24个，其中保留现状垃圾收集点 1个。

（2）公共厕所

公共厕所的布置原则参考《城镇环卫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05），公共厕所采用结合公房设置，规划区共设置 7个

公厕，每座公共厕所占地面积为 30～60m2。

五、综合防灾规划

（一）防震减灾规划

1. 设计标准

根据云南省地震烈度区划图划分，石屏属于 8度设防地区。

2. 规划原则

抗震规划以预防为主，抗、防、避相结合。立足于按基本烈度，重要工程要高于基本烈度设防，做到有备无患。

3. 防震减灾措施

抗震防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疏散救援通道、避难场所、生命线工程三大类。

（1）疏散救援通道

结合交通网络建设疏散救援通道，突出灾时疏散救援道路通行能力的保障。

（2）避难场所

充分利用空地广场设置避难场所，规划区共设置应急避难场所 5座。

（3）生命线工程

生命线工程建设需加强灾时保障能力，需建立应急水源；建立备用电源；设置移动通信设备，以上设施应比当地抗

震基本设防烈度提高一个等级设防。规划区共设置应急指挥中心 1座，应急医疗中心 1座。

（二）防洪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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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

规划区主要通过护城河排洪。

2. 设计防洪标准

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防洪工程设计标准采用 20年一遇。

3. 沟渠整治措施

针对主排洪通道护城河，可通过疏浚河床、修筑防洪堤的方式来提高抵御洪水能力。

（三）消防规划

1. 规划原则

消防规划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同时严格按照《城市消防规划规划》（GB510810-2015）、《古

城镇和村寨火灾防控技术指导意见》、《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等相关规范标准执行。

2. 消防站

石屏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为传统土木建筑较为集中，同时又是体现石屏历史文化名城价值特色的核心区域，为使名城

的消防安全得到保障，规划建议成立石屏古城专职消防队，消防队站的选址应尽可能在古城或其邻近安排布置，因街区

内缺乏合适的用地，因此规划建议在靠近古城的东部、交通出入方便的位置选址布置古城专职消防队。具体消防站位置

应在的石屏县城总体规划（修编）和古城消防专项规划中明确规定。

根据公安部《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规定，石屏古城专职消防队应按一级普通消防站建设，占地面积为 3900～5600m2。

远期专职消防队人员及装备配备标准按照国家《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标 153-2011）的标准普通消防站要求配备。另

外鉴于石屏古城格局的特殊性，为适应石屏古城救援、灭火的需要，本规划确定古城消防中队车辆配备应以小型消防车

辆（改装）为主。

按照消防局 2014年 3月发布的《古城镇和村寨火灾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古城设 1个消防点，消防点场所结合公房

建立，并根据消防水源、道路情况，选配相应的车（船）、机动消防泵、水带、水枪、灭火器、破拆工具等装备。适当位

置设置固定的消防宣传点，共设置 2处消防安全宣传点。

3. 消防队伍组织

组建古城志愿消防队，平时加强消防灭火救援训练。另外，依托石屏县城消防站来实现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组织，

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4. 消防车通道

根据规范，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 4米，街区内只有环城路和西正街，南正街，北正街道路宽

度符合要求。其余道路内部道路宽度在 1.5～5.0m不等，且不规则，因此规划区内应因地适宜制定消防车道，4m以上的

道路设定为消防车道，4m以下的道路设定为消防摩托车道，以满足消防通行要求。

5. 消防给水

（1）消防用水量

区内消防采用低压制，同生活给水共用一套管网系统，接市政消火栓的环状给水管网的管径不应小于 DN150，枝状

管网的管径不宜小于 DN200。根据公安部消防局 2014年 3月发布的《古城镇和村寨火灾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历史文化

街区室外消防用水量不宜小于 500m3，本次规划区消防用水量 500m3考虑，并要求有技术措施保证消防水量不被它用。

（2）消防水池

历史街区处于县城区周边，离自来水厂也较近，市政给水管网能保证室外消防给水设计流量。由于街区历史悠久，

重要的历史建筑居多，应考虑设置消防水池，消防水池的保护半径按不超过 150m设置。另外，环城西路有护城河，可作

为应急消防水源。因此，环城西路一带不考虑设置消防水池。其它区域的消防水池设置在设置在灭火救援困难、交通方

便、能保证消防车通行的地方。消防水池的有效容积应满足在火灾延续时间内室内消防用水量的要求。

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古城同一时间的火灾起数按 1起，一起火灾灭火设计流

量按 30L/s，火灾延续时间按 2h，因此消防水池的有效容积至少应为 216m3。由于街区建筑较密集，本规划设置 9座消防

水池，消防水池结合绿地、广场设置。消防水池保护半径按 150米设施，靠近护城河一带的建筑不设置消防水池。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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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水源取自环城南路的护城河，并设置 1个消防应急取水平台。

6. 消火栓

根据街区建筑结构分析图，街区内木结构建筑占到 50%以上，大多为三、四级建筑，结合公安部消防局 2014年 3月

发布的《古城镇和村寨火灾防控技术指导意见》，消火栓间距按不宜大于 60米设置，对于部分街道狭窄，设置消火栓困

难的，可按 120米的间距设置，市政消火栓下保护半径不应超过 150米。规划区共设置消火栓 99个。室外消火栓宜采用

地上式消火栓，采用地下水消火栓应有明显标志。

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木结构或砖木结构的古建筑，宜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室外消火栓应沿道路设置，并宜靠近十

字路口，与房屋外墙距离不宜小于 2m。

7. 其它消防措施

由于规划区内部有文物保护建筑，建筑结构主要为木质，因此除了市政消火栓保障消防以外，还应加强建筑内部自

身的消防保护，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电缆进行拆除重建，重要历史建筑及典型传统民居内部设置灭火器。后期需进行定

期的维护及检查，及时更换。由于古城三、四级耐火建筑较多，一旦失火便极易焚毁，因此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以便早发现、早扑救。同时增加避雷设施也是预防传统建筑失火的重要手段。

对规划区内的重要保护建筑，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应设置灭火器，室内灭火器

设置应符合《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中的要求，灭火器可选择水型、泡沫型、磷酸铵盐干粉型灭火器，灭火器最大

保护间距不超过 20m，单位灭火器最大保护面积 75m2。

针对古建筑电气线路年久失修等问题，应加强维护管理，有计划地对名城旧电线逐片改造，消除火险隐患。建筑内

配电设备、电气线路、电器选型、安装等应符合相关规范和防火要求，并配备适用的电器火灾防控装置。文物建筑内宜

使用低压弱电供电和冷光源照明，一般不得使用电热器具和大功率用电器具。确需使用的，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制定

并严格落实使用管理制度。严禁私拉乱接电气线路，室内外电气线路应采取穿金属管等保护措施。对电气线路和电器要

定期检查检测，确保使用安全。

①敷设在可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应穿金属管、阻燃 PVC管保护或采用阻燃电缆，且应避开炉灶、烟囱等高温部位；

电气线路应定期检查。

②导线与电气设备的连接应牢固，不应私拉乱接电气线路，严禁在电气线路上搭、挂物品。

③导线的耐压等级、安全载流量和机械强度应满足用电场所的使用要求，用电设备不应过载使用，不得随意增加保

险丝的截面积且严禁采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保险丝。

第十一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分期整治

街区改造建设难度较大，结合保护分区和打造展示的主次，建设预分近期、中期和远期 3期实施，循序渐进。同时

根据今后建设着手点，可有选择的改造、建设，分期中的近、中、远期为规划示意，具体实施当中，可灵活启动各片。

近期：重点对重要历史遗存进行抢救性修缮，完善街区给排水、电力电信和环卫等基础设施改造和配套建设。

中期：街区环境整治和历史遗存的进一步维护修缮，完善街区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远期：重点考虑街区历史遗存的活化利用。

二、加强管理

1. 为了加强石屏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继承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在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范围内从事规划、建设、保护、管理和其他活动的，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2. 建立或委托专业的古城民居、保护建筑的修缮、修护队伍，对他们进行培训、教育后对街区进行修缮、维护。

3.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和组织实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加强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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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检查、监督和对违法建设的查处。成立专门的职能部门和执法、监管队伍，完善历史文化资源的信息化管理，有针

对性的对街区进行有效的管理。

4. 石屏县人民政府及住建局、连同文物管理部门、自然资源局应当组织开展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宣传教育，定期组

织有关专家、民间保护组织宣讲传授古建筑保护的必要性和日常保护方式，并在开发过程中使居民从中获得收益，以此

来加强民众的保护意识。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是全社会的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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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一：石屏历史文化街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年代 现用途
文保

等级
院落格局

建筑层数及屋

顶形式
保存状况 概况

1 石屏文庙建筑群 北正街 3号 清至民国 展览 国家级 三进院 二层青瓦坡顶 保存完好

创建于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年），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重建文庙，明嘉靖二年

（1523年）至天启五年（1625年），对文庙再次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清初顺治元年（1644
年），知州刘维世和学正罗天柱又主持进行全面修缮。

2 玉屏书院 北正街 4号 清代 展览 省级 三进四合院 一层青瓦坡顶 保存完好
始建于清道光九年（1829年）。系邑人朱丹木捐资建造。坐北朝南，由院门、龙门牌坊、

讲坛、书房、学舍组成。

3 石屏袁嘉谷故居 南正街 22号 清光绪九年

（1883年）
行政办公 省级 四马推车 二层青瓦坡顶 保存完好

大院四马推车坐北朝南，西有读书房、厨房、天井等，大门朝东，大门东开，沿街为乾利

贞茶行。

4 石屏州衙 北正街 98号 明代 展览 州级 三进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顶 保存完好 始建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清两朝为石屏州衙，民国及解放后均为政府办公地。

5 李恒升故居 为民巷 3号 民国 居住 州级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顶 保存完好
为三进院走马转角楼，整个院落共有大小天井 17个，天井均为青石镶砌而成，其用材考

究，木雕工艺精湛，其木雕艺术为石屏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

6 丁兆冠故居 南正街 61号 民国 居住 州级 四马推车 二层青瓦坡顶 保存完好
大院为四马推车，建于民国 8年（1919年），大门雕饰精美，临南正街东开，临街大门北

侧为铺面。

7 石屏云台门 南正街南端
明成化十六

年（1480年）
城门 州级

二层青瓦坡顶，

歇山顶
保存完好

云台门，系明代石屏南城门楼，是石屏古城唯一留存的城门，列入红河州第六批州级文物

保护单位。

8 尊经阁 北正街 明代 县级
二层青瓦坡顶，

歇山顶
保存完好

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为江西泰和人、石屏知州萧廷对首倡创建，位于文

庙中轴线上的已拆除的崇圣殿遗址之后，与西邻的原玉屏书院讲堂平行。史上尊经阁不仅

是图书馆，还为学堂，还为当时文人墨客经常聚会之地。

9 董淑仙私宅 东后街 26号 清代 居住 县级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顶 保存完好 大门木雕雕刻精美，建筑木门窗保存完好，雕饰精细。

10 东正街 26号民居 东正街 26号 清代 居住 县级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顶 保存完好
董氏民居，有独立的八字门楼，院落格局为两进院，前院为三坊一照壁，后院为走马转角

楼，院内门窗雕刻精美，梁枋雕饰有鎏金，建筑布局坐北朝南。

11 石屏观音寺 观音寺巷 13号 清光绪二年

（1876年）
幼儿园 县级 三进间 二层青瓦坡顶 保存基本完整 建于明朝，三进间。后殿厢房供观音像，大殿供文昌像，旁供药王孙思邈像。

12 杨吉三民居 观音寺巷 20号 民国 居住 县级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顶 保存完好
杨吉三民居为两组紧邻的合院，为坐北朝南的二层青瓦坡顶建筑，独立门楼。西院建于民

国七年 1918年，为三坊一照壁，院外原为马圈；东院建于民国（1939年），为二进院。

13 石屏风 回民巷 13号 县级
位于石屏古城回民巷喻氏民宅内，是一万多年前形成的泉华，与地壳相连，形态奇异，左

似青龙，右如白虎，灵透瘦洞，巧夺天工，被石屏人视为珍宝。

14 吕氏宗祠 吕家巷 9号 民国 居住 县级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顶 格局保存完整 原来为吕氏宗祠，格局保存完整，院内有临时搭建。建筑改造严重。

15 石屏武庙 南正街 52号 明代 幼儿园 县级 仅存大门 二层青瓦坡顶 格局不存
原武庙，始建于明朝，清朝前后期多次修缮。坐西朝东，由庙门、前殿、中殿、关圣殿、

武候祠、岳王殿、偏殿等组成的古建筑群，现仅存宽阔雄伟的牌坊式大门。

16 段若初民居 三元街 35号 民国 居住 县级 四马推车 二层青瓦坡顶 格局完整 院落为四马推车布局，建筑雕饰精美，院落规模宏大。

17 王氏宗祠大门 田家巷 15号 清代 彩云轩大门 县级 大门牌坊 二层青瓦坡顶 保存完好
王氏宗祠始建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为明朝进士王夔龙统族人所建，90年代生资公

司建盖职工住宅楼被拆毁，现仅存大门牌坊一座。

18 田家巷通明宫 田家巷 17号 清代 居住 县级 二层青瓦坡顶 格局不存 通明宫，建于明朝，供玉皇大帝。大门拆除，现存大殿、耳房及牌坊。

19 王家巷袁氏宗祠 王家巷 8号 民国 居住 县级 一进院 一层青瓦坡顶 保存基本完好 袁氏宗祠为独栋一层青瓦坡顶建筑，现状院子内有新建临时建筑和砖混建筑。

20 朱英故居 为民巷 14号 清代 居住 县级 二层青瓦坡顶 相传为朱煐建盖，后朱家学进士、朱淳翰林等后辈皆居住过此院，屏人赞称“文学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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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石屏“文献名邦”中的“文献名家”。因此，荣挂“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科甲”匾。

21 朱淳故居 为民巷 16号 清代 居住 县级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顶 保存完好
民间俗称朱家花园，该进士第，大门东开，坐西朝东，为二进院带前院、侧院、漏角多个

天井，独立门楼。前院一层青瓦坡顶为主，后院二层青瓦坡顶，门窗、梁枋雕饰。

22 李杏国民居 为民巷 18号 民国 居住 县级 四马推车 二层青瓦坡顶 格局完好
大院坐北朝南，大门东开，大门旁设有拴马石桩。直入三道门、过小天井方入大院，大院

分上下层，上层正五间四耳，两楼梯，下层正五间两耳，一楼梯。

23 朱氏私塾 为民巷 21号 清代 居住 县级 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顶 保存完整 建于清朝，四合院结构，坐北朝南，建筑格局保存完整，部分门窗有改建。

24 余氏民居 为民巷 25号 民国 居住 县级 四马推车 二层青瓦坡顶 保存完好
为民国年间余焕廷所建，坐北朝南，大门东开，为二层青瓦坡顶两并联四合院，西院为四

马推车，东院为三坊一照壁布局，建筑内部装饰相对简单，院落空间宽敞。

25 诸天寺大雄宝殿 文成街 元代 石屏馆 县级 青瓦坡顶 保存完好
诸天寺大雄宝殿即诸天寺凌宵阁，始建于元代（1271—1368年）。民国年间扩建文成街，

将前殿、中殿和两座石塔拆毁，现仅遗存保存完好的大雄宝殿和破损严重的山门。

26 李乔旧居 小炉匠巷 6号 清代 居住 县级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顶
为三间四耳的三坊一照壁院落，院落坐北朝南，建筑雕饰简洁，院落格局保存完整。李乔

夫妇购许家部分房屋在此居住，早年赠予石屏县文联。

27 正街铺杨氏宗祠 正街铺 26号 明代 北门豆腐厂 县级 一层青瓦坡顶 格局不存 院落格局不存，建筑保存较差，现建筑作为北门豆腐厂用房。

28 张家大院 正街铺 40号 民国 居住 县级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顶 保存完好
为张大成于清朝晚期及民国年间建盖，院落为二进院走马转角楼，坐西朝东，二层青瓦坡

顶，外墙青砖贴面，墙体四角青石镶嵌砌筑。建筑规模宏大，做工精细。

29 余瑞武民居 正街铺 42号 清代 居住 县级 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顶 保存基本完整
院落坐西朝东，为二层青瓦坡顶，二进四合院，硬山独立门楼临正街铺东开。后院居住杂

乱，保存状况较差，前院单户居住，保存状况较好。

附表二：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年代 现用途 院落格局 层数及屋顶形式 保存状况 概况

1 北正街 5号民居 北正街 5号 清代 居住 多院落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建筑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2 北正街 8号民居 北正街 8号 清代 居住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基本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3 北正街 14号商铺 北正街 14号 民国 商业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基本完整 局部有改建

4 北正街 16号民居 北正街 16号 清代 居住 一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建筑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5 北正街 20号民居 北正街 20号 清代 居住 四马推车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院内建筑有刷漆维修保护

6 北正街 41号民居 北正街 41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建筑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7 北正街 43号民居 北正街 43号 清代 居住 临街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建筑保存完整，局部有改建

8 北正街 58号民居 北正街 58号 民国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9 北正街 59号民居 北正街 59号 清代 居住 四合院
正房二层青瓦坡屋顶，其它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

10 北正街 62号民居 北正街 62号 清代 居住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院内有古井，局部门窗改建

11 北正街 65号民居 北正街 65号 清代 居住 四合院
倒座一层青瓦坡屋顶，其它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局部门窗改建

12 北正街 68号民居 北正街 68号 清代 居住 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岁进士”宅，正五间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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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北正街 75号民居 北正街 75号 清代 居住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

14 东后街 1号民居 东后街 1号 清代 居住 四合院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已被烧毁，仅剩大门和部分外墙

15 东后街 2号民居 东后街 2号 民国 居住 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仅有部分建筑保存，格局不完整

16 东后街 3号民居 东后街 3号 清代 居住 四合院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

17 东后街 9号民居 东后街 9号 清代 居住 三间四耳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基本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局部门窗改建

18 东后街 23号民居 东后街 23号 清代 居住 两进院
正房一层青瓦坡屋顶，其它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19 东后街 24号民居 东后街 24号 民国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仅存大门和正房，院内改建扩建较多

20 东正街 13号民居 东正街 13号 清代 居住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彩绘保存完整，局部门窗改建

21 东正街 17号民居 东正街 17号 民国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22 东正街 18号民居 东正街 18号 民国 居住 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

23 东正街 33号民居 东正街 33号 清代 居住 三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大门古朴，起楼，圆形的石门枕侧面有龙雕图；部分建筑及门窗有

改建。

24 东正街 82号民居 东正街 82号 清代 居住 两进四合院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基本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25 东正街 90号民居 东正街 90号 民国 居住 四马推车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26 东正街 96号民居 东正街 96号 清代 居住 两进四合院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下堂屋倒塌，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27 观音寺巷 8号民居 观音寺巷 8号 清代 居住 三间四耳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基本保存完好，院落格局完整

28 观音寺巷 14号民居 观音寺巷 14号 清代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基本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29 观音寺巷 16号民居 观音寺巷 16号 清代 居住 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雕饰、绘画保存较好，部分建筑改建

30 观音寺巷 17号民居 观音寺巷 17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基本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31 观音寺巷 18号民居 观音寺巷 18号 清代 居住 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基本完整 院内建筑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32 观音寺巷 20-2号民居 观音寺巷 20附 2号 民国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

33 观音寺巷 20-3号民居 观音寺巷 20附 3号 民国 居住 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

34 观音寺巷 21号民居 观音寺巷 21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35 观音寺巷 22号民居 观音寺巷 22号 清代 居住
东院为四合院，

西院为四马推车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院内有少量搭建院落

36 观音寺巷 23号民居 观音寺巷 23号 清代 居住 五间六耳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

37 观音寺巷 29号民居 观音寺巷 29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柱础基本保存完整，正房、耳房已倒塌

38 观音寺巷 31号民居 观音寺巷 31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正房、右厢房二层青瓦坡屋

顶，其他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仅存正房、北厢房，其他为后期新建建筑

39 观音寺巷 35号民居 观音寺巷 35号 清代 居住 四马推车
前院一层瓦坡屋顶。后院二

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精美，部分建筑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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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观音寺巷 36号民居 观音寺巷 36号 清代 居住 两进院
正房二层青瓦坡屋顶，厢房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41 观音寺巷 47号民居 观音寺巷 47号 民国 居住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院内建筑有刷漆维修保护

42 观音寺巷 50号民居 观音寺巷 50号 清代 居住
两院并排（三坊

一照壁）

正房二层青瓦坡屋顶，其它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基本保存完好

43 观音寺巷 55-10号民居
观音寺巷 55附 10

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基本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44 观音寺巷 55-6号民居 观音寺巷 55附 6号 清代 居住 五间六耳下八尺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许贺来，清代云南入翰林院始自许公，故称其云南“开风翰林”。

大院为三间六耳下八尺。

45 观音寺巷 60号民居 观音寺巷 60号 清代 居住 四合院
耳房一层青瓦坡屋顶，其他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46 观音寺巷 62号民居 观音寺巷 62号 民国 居住 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部分建筑有改建

47 观音寺巷 63号民居 观音寺巷 63号 民国 居住 四马推车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48 观音寺巷 67号民居 观音寺巷 67号 民国 居住 四合院
正房一层青瓦坡屋顶，其他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49 观音寺巷陈氏宗祠 观音寺巷 3号 清代 居住 四合院
正房、倒座二层瓦坡屋顶，

厢房一层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建筑局部破损

50 观音寺巷周氏宗祠 观音寺巷 48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正房二层青瓦坡屋顶，其他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

51 环城北路 13号民居 环城北路 13号 清代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局部门窗改建

52 环城北路 18号民居 环城北路 18号 清代 居住 四马推车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院内有古井，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53 环城北路 32号民居 环城北路 32号 清代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局部门窗改建

54 环城北路 33号民居 环城北路 33号 清代 居住 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基本保存完好

55 卖麻巷 2号民居 卖麻巷 2号 清代 居住
前三坊一照壁、

后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局部门窗改建

56 卖香巷 18号民居 卖香巷 18号 清代 居住 三间四耳下八尺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一般，部分门窗改建

57 卖香巷 22号民居 卖香巷 22号 清代 居住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基本完整 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院内有少量搭建建筑

58 卖香巷 24号民居 卖香巷 24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基本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59 南正街 17号民居 南正街 17号 清代 居住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局部门窗改建

60 南正街 25号民居 南正街 25号 清代 居住 四马推车带侧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61 南正街 41号民居 南正街 41号 民国 居住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

62 南正街 43号民居 南正街 43号 清代 居住
东三坊一照壁、

西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63 南正街 44号民居 南正街 44号 清代 居住 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院内有少量搭建建筑，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64 南正街 50号民居 南正街 50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正房二层青瓦坡屋顶，厢房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院内建筑改建新建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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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南正街 53号民居 南正街 53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

66 南正街 96号民居 南正街 96号 民国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67 南正街粮食局仓库 南正街 76号 1958年 商业 独栋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建筑体量较大，条石勒脚，青瓦砖墙

68 南正街苏家榨油坊 南正街 78号 民国 商业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基本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简单，建筑改建较多

69 南正街武侯祠 南正街 48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70 三元街 4号民居 三元街 4号 民国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简单，院内建筑有刷漆维修保护，部分门窗改

建

71 三元街姑苏祠 为民巷 1号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72 三元街三元宫 为民巷 1号对面 清代 居住 两进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原三元宫又称三官庙，建于明代中叶，为道教宫观，一连三进。房

屋几经修葺，现仅存中殿。

73 田家巷 5号民居 田家巷 5号 民国 居住 一进院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

74 田家巷 18附 1号民居 田家巷 18附 1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正房二层青瓦坡屋顶，其他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

75 田家巷 18附 2号民居 田家巷 18附 2号 清代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基本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76 田家巷 20号民居 田家巷 20号 清代 居住 四马推车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基本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基本保存完好，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77 土主庙街 4号民居 土主庙街 4号 清代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局部门窗改建

78 王家巷 4号民居 王家巷 4号 清代 居住 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

79 王家巷 10号民居 王家巷 10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基本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80 王家巷 11号民居 王家巷 11号 清代 居住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基本完整 梁、枋、木门窗基本保存基本完整，局部门窗改建

81 王家巷 12号民居 王家巷 12号 清代 居住 两进院
正房二层青瓦坡屋顶，其他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院内建筑局部门窗改建

82 为民巷 4号民居 为民巷 4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基本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83 为民巷 6号民居 为民巷 6号 清代 居住 四马推车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为陈力知建于民国年间，原大门前有照壁。建国后，归县粮管所使

用。现照壁、大门、二门不存，四马推车格局保存较好。

84 为民巷 8号民居 为民巷 8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简单

85 为民巷 9号民居 为民巷 9号 清代 居住 四马推车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建筑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86 为民巷 17号民居 为民巷 17号 清代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基本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87 为民巷杨氏家庙 为民巷 12号 清代 居住 两进院
前院一层青瓦坡屋顶，后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院内建筑改建较多，仅存正房及厢房。

88 文成街李普显商铺 文成街 1号 清代 商业 临街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建筑局部有改建

89 文成街 5号民居 文成街 5号 清代 商业 临街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建筑局部有改建

90 文成街 9号商铺 文成街 9号 民国 商业 临街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局部门窗改建

91 文成街张少萍商铺 文成街 12号 民国 商业 临街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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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文成街高珍玲商铺 文成街 14号 民国 商业 临街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建筑局部有改建

93 文成街 17号民居 文成街 17号 清代 商业 临街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局部有改建

94 文成街 18号民居 文成街 18号 民国 商业 临街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局部有改建

95 文成街 19号民居 文成街 19号 清代 居住 临街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局部有改建

96 西正街 11号民居 西正街 11号 民国 居住 四马推车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基本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97 西正街 14号民居 西正街 14号 清代 居住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基本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98 西正街 49号民居 西正街 49号 清代 居住 四马推车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基本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基本完整，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99 小炉匠巷 2号民居 小炉匠巷 2号 民国 居住 四合院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

100 小炉匠巷 4-1 号民居 小炉匠巷 4-1号 民国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柱础保存完好，雕刻精美

101 小炉匠巷 4-2 号民居 小炉匠巷 4-2号 民国 居住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102 小炉匠巷 4-3 号民居 小炉匠巷 4-3号 民国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103 小炉匠巷 8号民居 小炉匠巷 8号 清代 居住 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基本完整 梁、枋、木门窗简单

104 协天宫巷 6号民居 协天宫巷 6号 清代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刘氏进士第翰林院，刘氏三兄弟，在 12年间（1763-1751年）先

后皆取进士，且一人钦点翰林，在石屏传为美谈。宅院为正三间六

耳一照壁，院落完整，木雕装饰雕刻精美。

105 协天宫巷 35号民居 协天宫巷 35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部分墙体改建

106 云泉路 6-51号民居 云泉路 6-51号 民国 居住 四马推车带侧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部分门窗改建

107 张家巷 1号民居 张家巷 1号 清代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一厢房不存，院内有一古井及搭建物

108 张家巷 4号民居 张家巷 4号 清代 居住 四马推车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109 张家巷 5号民居 张家巷 5号 清代 居住 三坊一照壁
正房二层瓦坡屋顶，厢房一

层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简单，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110 张家巷 15号民居 张家巷 15号 清代 居住 四合院
耳房一层青瓦坡屋顶，其他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111 正街铺 8号民居 正街铺 8号 清代 居住 两进院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基本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柱础保存完整，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112 正街铺 9号民居 正街铺 9号 清代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基本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

113 正街铺 23号民居 正街铺 23号 清代 居住 三间四耳下八尺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斗拱、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114 正街铺 24号民居 正街铺 24号 清代 居住 多院落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一般，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115 正街铺 27号民居（司

马第）
正街铺 27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司马第为符家营杨氏后裔，建于清代。大门南开，悬“司马第”匾。

二门正面、背面立“清白传家”“书香世美”扁。

116 正街铺 29号民居 正街铺 29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一般

117 正街铺 37号民居 正街铺 37号 清代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绘画基本保存完整，局部门窗改建

118 正街铺 38号民居 正街铺 38号 清代 居住 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基本完整 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大门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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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正街铺 41号民居 正街铺 41号 民国 居住 三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一般，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120 诸天寺街 2号民居 诸天寺街 2号 清代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院内有 2处搭建建筑

121 诸天寺街 4号民居 诸天寺街 4号 清代 居住 临街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局部有改建

122 诸天寺街 11号民居 诸天寺街 11号 民国 居住 四合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一般，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123 诸天寺街 12号民居 诸天寺街 12号 民国 居住 临街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局部有改建

124 诸天寺街 24号民居 诸天寺街 24号 清代 居住 四马推车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125 诸天寺街 25号民居 诸天寺街 25号 清代 居住 四马推车 一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罗氏长春、长华进士第，院落为四马推车格局，南临诸天寺街为大

门和铺面，时大门立直匾“将军第”。

126 诸天寺街 38号民居 诸天寺街 38号 清代 居住 临街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建筑保存完整，局部门窗改建

127 诸天寺街 41号民居 诸天寺街 41号 清代 居住 三坊一照壁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128 诸天寺街 45-47号民居 诸天寺街 45-47号 清代 居住 临街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局部有改建

129 北正街 10号民居 北正街 10号 清代 居住 三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基本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一般，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130 东正街 3号民居 东正街 3号 清代 居住 临街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现存建筑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部分门窗有改建

131 观音寺巷 44号民居 观音寺巷 44号 民国 居住 四合院
正房、倒座二层青瓦坡屋顶，

厢房一层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132 南正街 51号民居 南正街 51号 清代 居住 两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局部门窗改建

133 诸天寺街苏玉屏商铺 诸天寺街 7号 民国 商业 临街建筑 二层青瓦坡屋顶 建筑保存完整 梁、枋、木门窗一般，部分墙体、门窗有改建

134 大魁阁偏殿 三元街 29号 清代 居住 一进院 二层青瓦坡屋顶 格局保存不完整 梁、枋、木门窗雕花保存完好，局部门窗改建

附表三：历史建筑一览表

序号 建筑名称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
建筑年代 建筑高度

现状产

权性质

现状使

用功能
建筑概况

1 西正街 12号 553 276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建筑坐东北朝西南，建筑形制为二进院合院，一进院正房厢房保存完整，栏杆垂花雕花精美，有典型的民国木雕元素，二层美人靠和栏

杆保存完善，通过厢房连接两个庭院，后厢有一定损毁但木结构体系依旧保存。整座民居为单檐硬山顶建筑，柱础为花瓶式，院内有一

口古井位于左厢房的边角处。

2 西正街 13号 392 392 清代 1-2层 私产 居住
建筑坐西南朝东北，建筑群由两个合院共同组成，南侧的院落形制保存完整，由大门、照壁、正房、两厢共同组成。整座民居为单檐硬

山顶建筑，结构严谨，木结构形式保存较好，柱础为花瓶式，青砖墁地，青瓦屋面。

3 西正街 19号 183 183 明代及明

代前
1层 私产 居住

建筑座北朝东南，为合院形制，由门头，正房，厢房共同组成，部分厢房拆除进行了新建，形制保存完整并延续着木结构的形制。院内

铺砖完整线条清晰，砥柱板为腾云的形式，望板曲线优美精致，其木窗雕花精美，样式具有特色，柱子为古镜式。正房右侧有一口古井。

4 西正街 33号 348 173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建筑坐东北朝西南，为三坊一照壁的形制，合院形制保存完整，由正房、照壁、两厢组成。正房木结构保存完整，窗子格栅雕花为回形

纹和梅花纹饰，且院内有一口古井。

5 西正街 56号 647 360 明代及以

前
2层 私产 居住

民居坐南朝北，原为传统二进院，现保存完整的为一进院。整座建筑青瓦屋面，为重檐硬山顶建筑。建筑形制保存完好，院内有古井，

梁头、门扇和窗扇雕刻精美细致。

6 西正街 64号 173 86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商 建筑坐西南朝东北，为合院形制，由商铺、正房，厢房，天井组成，位于西正街街侧作为沿街店铺，青瓦屋面，属单檐硬山顶民居，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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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筑名称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
建筑年代 建筑高度

现状产

权性质

现状使

用功能
建筑概况

业 座建筑结构严谨，木构架体系依旧保存。

7 西正街 65号 1116 700 明代及以

前
2层 私产 居住

西正街 65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西正街，建于明末清初，总建筑面积 1116.1㎡。坐西北朝东南，为云南地区传统的四马

推车的形制，形制保存完整，由厢房、正房、照壁、天井组成，照壁前院倒座厢房木雕花精美，且保存完好，照壁后院沿垂带三踏步到

正房，青瓦屋面，青砖墁地，柱础为古镜式，窗子雕花为木格栅式，且二层空间错落有致，富有趣味，属重檐硬山顶民居，且院内有古

井。左厢房在 30年前进行了改建，正房保存着完整的形制。砥柱板、望板雕刻精美。曾今这里居住着 20多户人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

户已经迁出，但任有 10多户。

8 西正街 81号 120 56 80年代以

后
2层 单位、

私产
商业

西正街 81号民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西正街，始建于 80年代，建筑面积为 56㎡，属于沿街商铺。该建筑坐南朝北，为单栋建筑，现为

古镇集市，为三开间，左右两开间为沿街商铺，中间为过厅。该建筑为现代翻新，其窗花，浮雕，门均雕刻精美，图案丰富。结构木构

件与砖墙承重相结合，斗栱用于装饰，不做承重。建筑的承重墙体底部的石块设计成凹凸契合，能使得墙体更为稳定，坚固。该建筑采

用青瓦屋面，为重檐硬山顶建筑。属于沿街商铺，对城市街道的风貌有较大的影响。同时作为古城内集市入口，对街道空间贡献很大。

具有一定历史保护价值。

9 竺家巷 3号 855 520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竺家巷 3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竺家巷，建于清朝时期，距今大约 130多年历史，总建筑面积 855m2，坐东北朝西南，为

三进院合院形式，由大门，二门、四天井，厢房，正房，过厅组成，大门、二门为前院厢房，照壁分前后院，后院厢房部分被改造为砖

木结构，沿三踏步而上到正房，正房为三开间三进间，青瓦屋面，为重檐硬山顶，为传统的土木建筑结构，整座民居结构严谨，建筑窗

花设计较为有趣，具有几何美感，部分地面铺砖采用斜角铺设，较为有特色。该建筑采用该地区与当时较为流行的土木结构，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与地方特色。该建筑保存较完整，属于私人建筑，一二楼均可住人，共住着 6户人家。

10 竺家巷 4号 1195 597 50-80年
代

2层 私产 居住

竺家巷 4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竺家巷，其建于 70年代，总建筑面积为 1195m2，该处属于两层的大杂院，建筑类似于古

代建筑混搭现代风格，建筑的横向长度较长，具有特色，屋顶铺瓦片，墙壁刷石灰浆，建筑采用砖木结构，部分墙壁直接砌砖，重檐硬

山顶，建筑建于 80年代，横向较长的大杂院设计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性。对当年的历史风貌具有较好的表现性与延续性。大杂院

的住户来自天南地北，但石屏本地的住户居多，现今一层，二层均有人居住，保存较为完整

11 竺家巷 8号 450 220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竺家巷 8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竺家巷，建于民国时期，总建筑面积 450m2，坐北朝南，为四合院建筑形式，青瓦屋面。

建筑由大门、倒座、东西两厢房及正方组成。大门为双开木门，三架梁，带前廊；上堂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进行改造成为县工厂房，原

本上堂屋门为六扇雕刻精美的屏风，该建筑为土木结构，重檐硬山顶，一楼一底，有前廊；厢房为两开间一进间，一楼一底；枋上均有

雕刻、彩绘，较为美妙且保存完好，其窗户具有几何美学性，柱础雕刻优美。该民居为石屏地区较典型的民国民居建筑。

12 竺家巷 12号 324 180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竺家巷 12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竺家巷，建于清朝时期，总建筑面积 324m2，坐南朝北，为具有云南特色的三坊一照壁的

民居形制。由大门、照壁、左右厢房、正房组成，房，由院落上三踏步到正房，入大门通过一段巷道到二门处，经二门进入内院，东西

两厢，正房为三开间二进间，五架梁，左厢房连接一个小院落，房梁结构为五架梁，一楼一底，现一楼居住 2户人家，二楼为空置房间，

建筑重檐硬山顶，为土木结构，局部融入砖，较有特点，院内有古井，具有历史人文价值。枋上图案雕刻精美且保存较好，窗扇的形式

风格多样，细致精巧，门锁部分也保留清代风格。建筑整体保存完好。

13 吕家巷 1号 906 500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吕家巷 1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云泉村古城区吕家巷，建于清代，总建筑面积为 906m2，坐南朝北，民国时进行修缮，是

一座二进院的合院，建筑形制保存完整，由大门、二门、铺面、两厢，正房组成。大门呈一字形，为砖木结构，保存较好，枋上雕花精

美。沿大门右转进入二门，右边有一小门，从小门而入达院落。该建筑部分墙面改建为水泥砖墙，目前出租给三户人家。整座建筑除部

分耳房皆为重檐硬山顶，建筑结构为穿斗结构。窗格栅，梁头，望板等木构件雕刻精美，部分有回纹图案，枋上有鸟和植物的彩绘，清

新淡雅，图案清晰可辨，并且内有古井，极具历史价值。

14 吕家巷 7号 255 120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吕家巷 7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城吕家巷，建于清朝末年，总建筑面积为 255m2，坐东北朝西南，为三坊一照壁的建筑形

制。由大门、照壁、正房、两厢组成，均为土木结构建筑，青瓦屋面，居住两户人家。大门为砖木结构，双开木门，左右厢房为一开间

一进间，正房为三开间三进间，五架梁，正房两厢均为重檐硬山顶。建筑为土木结构，局部融入砖。民居布局严谨，其窗花具有几何美

学，枋上的雕花精美，坊、窗户上彩绘内容丰富多彩，有花草山树，动物等，精妙绝伦，活灵活现。建筑整体体现了较典型的石屏地区

清末民居建筑遗风。

15 观音寺 49号
民居

576 350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观音寺 49号民居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观音寺巷，建筑面积为 576㎡，民居坐东朝西，由大门，二门、三门、正房、左右厢房、组

成。形制原为三间六耳下花厅，前两进院拆除重建为一层砖房。大门八字而立，正房三开间二进间，部分结构进行过砖砌加固，整体建

筑原有历史风貌保存完好，形制完整，属重檐硬山顶建筑，窗扇等木构件保存了原有的雕刻，精细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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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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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观音寺 58号 786 580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观音寺 58号民居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观音寺巷，建于清朝中期，总建筑面积为 786㎡，建筑坐北朝南。整个建筑为两进三院式，主要

建筑形式为三坊一照壁。有简单的花坊，斗拱。下堂屋为重檐一楼一底硬山顶建筑，三开间一进间。民居现有三户外来租户，均在石屏

经商为生。其中一户人家户主为张尚兴，原户主为许二娘，为大地主正室。整座民居保存形制完整，为典型的石屏传统民居建筑，有一

定的历史、艺术价值。

17 观音寺 64号 324 150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观音寺 64号民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观音寺巷，建于民国，总建筑面积为 324㎡。民居坐北朝南，由大门，厢房，正房，天井，水井等

组成，为传统三坊一照壁民居形式。厢房二开间一进间，正房三开间二进间，后院修建有一砖房。整体建筑为砖木结构，是当时建筑材

料与建造技艺的体现，具有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窗扇雕刻精细，青石墁地，整体保存完好，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18 观音寺 68号 593 435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观音寺 68号民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观音寺巷，建于清代，总建筑面积为 593㎡，坐北朝南。建筑由大门，厢房，正房，天井，水井等

组成，原为两进院的合院，现上院已被改建为砖房，现保留院为古建筑。厢房二开间一进间，正房三开间二进间单檐硬山一楼一底建筑，

整座民居下院部分保存完好，瓦当滴水精致细腻，青石墁地，青瓦屋面，属重檐硬山顶建筑。现居住两户人家，与 67号为一家人。原

户主为陈富金，为原中央委员。现户主为范瑱银。

19 戴家巷 2号 412 218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戴家巷 2号民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戴家巷，建于民国年间，建筑面积为 412㎡，坐北朝南。建筑属于三坊一照壁民居形式，由大门、右

厢房、正房组成。但稍有一定扩建，进园左侧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延续加盖了一厢房。沿二踏步进入院内，左侧为正房，右侧为厢房，

正前方为耳房。该建筑青瓦屋面，为重檐硬山顶建筑，曾是县里的一个工厂。户主李福兴，现如今共有四户人在这居住。建筑整体保存

较好，形制完整，木结构完整，是当代建筑技术与建筑材料历史的一个反映与体现

20 戴家巷 10号 1109 750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戴家巷 10号民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戴家巷，建于民国年间，建筑面积 1109㎡。建筑坐北朝南，民居形制为传统的四马推车。由大门，

左右厢房，正房组成。整座民居建筑青瓦屋面，重檐硬山顶，结构形制为土木结构。建筑形制保护较为完整。其窗花、门楼浮雕等雕刻

技术精良，是民国时期的建筑技术与建筑材料的体现，对历史的呈现与传承具有相当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21 溪家巷 1号 382 210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溪家巷 1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溪家巷，建于民国时期，坐西朝东，总建筑面积为 381.7㎡。建筑形制为两进合院，土木

结构，部分改善为砖混结构。大门为单檐硬山顶，双开木门，青瓦屋面。由大门进入，为前院，栽种蔬菜，靠近大门处有一古井，左转

为二门，进入后院，后院由厢房，正房，倒座组成，建筑花枋、柱头做工精细，彩绘花纹精美细腻。此老宅主人不常住，但在前院内还

有另一家居民在住。整体而言，该民居建筑形制保存较好，院落内植物围绕，生机盎然，其木质构件、窗花、雕刻艺术保存完整，极具

历史研究价值。

22 王家巷 18号 398 240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王家巷 18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王家巷，建于民国年代，总建筑面积为 398㎡。坐东朝西，由大门、二门、正房、厢房、

照壁组成。建筑为三间两耳带照壁的民居形制，照壁上书“礼”字。青砖墁地，青瓦屋面，为重檐硬山顶建筑，二层部分有围廊，院内

有古井。该民居曾经出过进士，后为武装部用房，现在是一家由爱心人士共同开办的素食馆。经过重新的刷漆，将原武装部的绿色改为

红色。木质构件结构精美，雕花细致，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23 南正街 19号 127 70 50-80年
代

2层 私产 商业

南正街 19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南正街，坐东朝西，于建国初期，总建筑面积为 126.5㎡。房屋为独特土木结构建筑，单

檐硬山顶。窗户为法式风格的点窗，具有民国时期建筑特色元素。融入了传统和外来文化特定时期的建筑风格特点，不讲求固定的法式

而讲求比例均衡。此外，建筑处于古城的重要地理位置，临街铺面，文庙在其对面。对古城肌理，街巷空间的形式以及沿街立面有着一

定的价值，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保护意义。

24 南正街 26号 240 135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南正街 26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南正街，建于民国时期，坐西朝东，总建筑面积为 135.4㎡。建筑形制为“一颗印”，土

木结构。照壁与大门结合，由正门进入，左右设有厢房，青瓦屋面，青石地幔。屋顶形式为重檐硬山顶，三开间一进间。院内有一古井，

建筑花坊雕刻工艺精湛，彩绘技艺细腻精美，正房花坊处雕刻有‘福禄寿’三字。住宅西南边围合成后院作厕所及杂物所用，现有一个老

人居住在此，是原住宅户主，老人家靠自己的手艺做手工工艺品赚钱。此住宅与周边建筑文化风貌统一，建筑整体形制保存完整。

25 南正街 38号 345 200 明代及以

前
2层 私产 居住

南正街 38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南正街，建于明末清初，总建筑面积为 200.6㎡。建筑形制为单坡重檐硬山顶，由大门、

厨房、厢房等组成。大门牌匾写有“文魁”二字，三开间三进间，青瓦屋面，青石地幔，建筑为单檐硬山顶，抬梁建筑结构。现由两户

人共用此老房子，除原住宅外，户主有自己的单体厨房，是后面改造出的。建筑形式错落有致，瓦当滴水具有年代感，并对当地居民有

着独特的历史记忆。

26 南正街人民

邮电
1247 620 50-80年

代
2层 公产 商业

南正街人民邮电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南正街上段，建于 20世纪 60-70年代时期，总建筑面积为 1247㎡。建筑形制为合院，砖

混建筑结构，单檐悬山顶。建筑位于交叉路口，一层都是铺面，及中国邮政，二层现状为公共休闲娱乐空间。

27 东正街 1号 204 120 民国 2层 私产 混合 东正街 1号民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东正街，建于民国时期，总建筑面积为 204㎡。院落坐西朝东，形制为三坊一照壁，位于两条街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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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角空间，形体错落有致，有明显的民国时期法式建筑元素，对保护街面原貌的完整性有很大的作用。整体建筑西侧有两棵古树。

28 东正街 15、16
号

390 240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东正街 15、16号民居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东正街，建于民国时期，总建筑面积为 390㎡。建筑坐南朝北，沿面传统的商铺，沿街

立面的风貌保留较为完整。门口的货柜是原沿街商铺的历史象征。建筑由厢房，正房，过厅组成。曾经为极具云南石屏特色的“四马推

车”的建筑形制，其中照壁现已拆除。倒座已经被改建为砖房，两侧的厢房有一定程度的改建。结构木构件雕刻精美，院内有曾有两口

古井，一口为制豆腐的酸井，住户用水泵进行用水，已看不出井的外貌；另一口为喝水的甜井，甜井现已拆毁。

29 东正街 19号 430 350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东正街 19号民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东正街，建于清代，总建筑面积为 430㎡。坐南朝北，院落为三间两耳带照壁形制，从照壁中间进

入院落，有部分改建为砖房的情况，但院落整体保存较为完善，两侧有耳房及天井，现加建两层砖房，缩小了侧院面积。且木饰及结构

保存较为完善，门头、望板、梁头雕花精美，线条流畅，基本无损毁，以花草透雕为主。

30 东正街 27-30
号

210 120 清代 2层 私产 商业

东正街 27、28、29、30号商铺位于石屏县异龙镇东正街中段，建于清朝和民国时期，总建筑面积为 210㎡。建筑坐南朝北，形体错落

有致，有民国时期建筑元素，对保护街面原貌的完整性有很大的作用。建筑为二层青瓦坡顶建筑，二层外围廊道外有保留完整的栏杆，

抵柱板和望板等木构件雕花精美，部分还留有淡雅的彩绘，结构构件雕刻细致，重檐屋顶的连续贯通，对街道的轮廓线及天际线的延续

完整性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31 东正街 31、32
号

90 45 清代 2层 私产 商业

东正街 31、32号商铺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东正街，建于清代，总建筑面积为 90㎡。建筑坐南朝北，为传统的商铺，沿街立面的风

貌保留较为完整，形体错落有致。为二层青瓦坡顶建筑，二层外围廊道外有保留完整的栏杆，抵柱板和望板等木构件雕花精美，部分还

留有淡雅的彩绘，结构构件雕刻细致。对街面传统风貌保护和内院风貌的完整性有一定作用。

32 东正街 87号 485 320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东正街 87号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东正街，建于清代，总建筑面积为 485㎡。坐北朝南，院落为四马推车形制，由正房、照壁、过

厅、厢房组成，倒座为商铺，被分为三个部分，沿街为三间铺面。下天井有一定程度的改建和分割，上天井保留较为完好。倒座为沿街

商铺，大门八字而立，照壁正对上院的正房。院内有古井，位于面对正房的右侧厢房旁。窗框等构件细致精巧，枋上绘画淡雅清晰，书

法行云流水。

33 东正街 88号 116 116 清代 2层 私产 商业

东正街 88号商铺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东正街，建于清代，总建筑面积为 116㎡。建筑坐北朝南，为传统的商铺，沿街立面的风貌

保留较为完整，形体错落有致。整体为二层青瓦坡顶建筑，抵柱板和望板等木构件雕花精美，结构构件雕刻细致。整体保存较为完整，

重檐屋顶沿街面延续贯通，建筑形制对街面传统风貌保护有一定作用。

34 东正街 89号 114 114 清代 2层 私产 商业

东正街 89号民居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东正街，建于清代，总建筑面积为 114㎡。建筑坐北朝南，形体错落有致，整体保存较为完

整，对保护街面原貌的完整性有很大的作用。建筑为二层青瓦坡顶建筑，二层外围廊道外有保留完整的栏杆，抵柱板和望板等木构件雕

花精美，结构构件雕刻细致，可以保护传统街面原本的风貌。

35 东正街 91-95
号

226 135 清代 2层 私产 混合

东正街 91—95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东正街，坐北朝南，建于清，总建筑面积为 266.9㎡。为穿斗建筑结构，重檐硬山顶。

均沿街，建筑风格统一，现保存质量好，部分立面改造并修缮过。但大多是原模样，建筑层数为二层建筑，建筑外立面都有坐台及曾经

的商货摆放台。91-95号连接在一起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类曾经都是沿街商铺，但现在与周边建筑也相融洽，且保存了当时沿街商

铺建筑的形式并对沿街风貌的改善和提升有重要意义。对东正街街巷空间的形式，沿街天际线高度的控制有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保护

价值

36 东正街

101-103号 228 100 民国 2层 私产 混合

东正街 101、102、103商铺位于石屏县异龙镇东正街后段，建于民国时期，总建筑面积为 228㎡。建筑坐北朝南，形体错落有致，有民

国时期建筑元素，对保护街面原貌的完整性有很大的作用。为二层青瓦坡顶建筑，二层外围廊道外有保留完整的栏杆，抵柱板和望板等

木构件雕花精美，可以保护街面原本的风貌。

37 白家巷 1号 139 94 80年代以

后
2层 私产 居住

白家巷 1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白家巷，建于 20世纪 80年代，总建筑面积为 139㎡。院落坐东朝西，由正房、厢房组成，

保留了一定的历史风貌。建筑为砖木混合结构，整体建筑风貌反映了当时建筑材料与时代特点的结合，建筑是历史延续性的体现，具有

历史保护价值。由于住户的原因，从天井的中央部分将建筑进行了人为的分割，保留了部分天井的原貌。部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建。

38 白家巷 4号 174 120 80年代以

后
2层 私产 居住

白家巷 4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白家巷，建于 20世纪 80年代，总建筑面积为 174㎡。院落坐西朝东，由正房、厢房和照

壁组成，由照壁右侧进入院落，部分厢房一层有一定的翻新和改建。建筑整体保留了一定的原有历史的风貌，属重檐卷棚硬山顶。整体

建筑质量和形制保存完好。现住户利用古建筑特有的天井和二层的阁楼进行自制肉皮的晾晒，内部穿斗式结构清晰简洁，木质构件简约，

正房二层有住户的先辈历史纪念。

39 白家巷 15号 365 230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白家巷 15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白家巷，建于清代，总建筑面积为 365㎡。院落坐北朝南，由正房、倒座、厢房组成，

原为完整的极具云南特色的“四马推车”民居形制，现今照壁已经拆毁，建筑主要为土木结构，一侧厢房重建为砖木结构。院内有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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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位于东厢房旁，上堂屋与下堂屋的历史风貌有一定保留，东厢房有一定的翻新和改建，另一侧的厢房被改建为两层砖房。

40 诸天寺 16、37
号

77 40 清代 2层 私产 商业

诸天寺街 16、37号商铺位于石屏县异龙镇云泉村诸天寺街，建于清代，总建筑面积为 77m2，坐西朝东，沿街铺面，16号铺面三开间二

进间，土木结构，单檐硬山顶建筑，结构严谨，青瓦屋面，具有中国传统民居建筑风格，外部的木质货架有一定的保留，如今出租给一

户卖中草药的租户。37号现今被改造成为现代瓷砖砌砖木结构建筑，为私人住宅。16号，37号沿街铺面延续了街道历史的痕迹，保留

了街面的完整性，界定了街道空间，对街道的整体风貌起着较大的影响作用。

41 诸天寺 18-20
号

78 40 民国 1层 私产 商业

诸天寺街 18-20号民居建筑位于石屏县异龙镇云泉村诸天寺街，建于民国时期，总建筑面积 78m2，坐西南朝东北，该建筑为诸天寺街沿

街铺面，建筑为硬山顶式，现今 20号仍保形制，为土木结构，局部融入砖，具有时代特色，商铺门店今成为一家古玩店，18号 19号房

式为砖木结构，饰面采用现代瓷砖进行装饰，硬山顶屋顶形式依旧保存完整，建筑浮雕保存较好，形状美妙。

42 诸天寺 31号 324 210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诸天寺街 31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诸天寺街，建于民国时期，总建筑面积 324m2，建筑坐西北朝东南，由大门、厢房、正

房组成。大门为双开门木，左厢房为两开间一进间，右厢房部分建筑进行重修改，民居结构严谨，枋上雕花金色纹路蜿蜒流转，内容丰

富，有花鸟等，窗花形状优美，建筑为穿斗建筑土木结构，局部融入砖，屋顶为重檐硬山顶，现存一口古井，具有历史延续性。

43 东后街 16号 436 320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东后街 16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东后街，建于民国，总建筑面积为 436㎡。坐北朝南，民居形制为三间两耳带照壁。建

筑由正房、厢房、照壁、耳房组成，耳房改建为砖房，由照壁右侧进入院落，建筑为土木结构局部砖砌，一侧的厢房有明显的翻新和改

建，院内有古井，属重檐硬山顶建筑，整体建筑结构较为完整，窗框、望板、抵柱板等部分构件雕花精美，以祥云等特色图案为主，瓦

当滴水保留了历史的风貌。现有住户 4户，其中有住户收集蒲公英晾晒入茶。

44 银匠巷 9号 185 110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民居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银匠巷 9号，建于民国时期，坐西朝东，总建筑面积为 185m2，为土木结构的一进院合院，部分为沿街商

铺，局部有内院。由大门、正房、厢房、倒座组成，大门经修缮为现代木门，正房为一楼一底，正房部分进行过一定修缮，两侧耳房为

一层建筑，改建为砖木结构，正房所对的墙有一扇小门，小门外为一耳房。两厢为单檐硬山顶，正房为重檐硬山顶，望板雕刻蜿蜒曲线

精美，部分窗木格栅改为现代玻璃窗，但木结构体系依旧保存。建筑整体保留原布局格局，倒座沿街，对街道整体风貌起到界定作用，

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45 银匠巷 10-13
号

100 50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银匠巷 10-13号民居建筑位于石屏县异龙镇云泉村银匠巷，建于民国时期，总建筑面积 100m2，坐东朝西，均为传统沿街铺面，其中 10
号有内院，为一进院的合院。由正房、倒座、厢房组成，一楼一底，为重檐硬山顶建筑，建筑结构为土木结构，部分融入砖，结构稳定，

枋上雕刻蜿蜒曲线图案，灵动优美，柱础呈方形。建筑铺面沿街且延续了一定的历史，对银匠巷整体风貌起到界定作用并对街面的完整

性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

46 卖麻巷 7号 258 129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卖麻巷 7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卖麻巷，建于民国时期，总建筑面积为 258m2，坐西朝东，原为两进院的合院。由正房、

左右厢房、照壁组成，均为土木结构建筑，民国时期为王姓人家居住。正房为三开间三进间，重檐硬山顶，五架梁，一楼一底，后山墙

开设为大门；大门为砖木结构，双开木门，左右厢房为一开间一进间，部分结构重修，改为砖木结构，屋顶形式为硬山顶，建筑结构为

穿斗式。梁头，望板等木构件具有纹路雕刻，雕刻纹路清晰，具有曲线美感，保存较为完好，其窗子横向构件上下错动，具有韵律感。

47 卖麻巷 8号 697 348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卖麻巷 8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卖麻巷，建于清代时期，总建筑面积为 697m2，坐东朝西，为一进院的合院。由大门、正

房、厢房、倒座组成，大门呈八字而立，三架梁，带前廊；正房为三开间三进间，重檐硬山顶，一楼一底，厢房为三开间二进间。建筑

结构为穿斗式，现存为土木结构的民居建筑，局部融入砖墙。转角为弧形结构，转角处的部分窗户进行了现代的改造，青瓦屋面。窗格

栅细致精美，形式多种多样，具有形状优美的梅花雕刻木窗、几何矩形上下错动的韵律美的木窗以及外墙由砖拼接的十字形窗洞美丽独

特。建筑望板上有简洁的曲形图案雕刻，外墙木质结构部分有简洁的雕刻和彩绘，立面完整，保存较好。该建筑是罗长华先生的故居，

有“罗家天院”之称。

48 正街铺 21号 220 110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正街铺 21号民居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正街铺，建于清代，总建筑面积为 220m2。坐西朝东，民居为石屏传统院落形制，进入院落后

分为两户人家，左侧进入后仅有一间两层正房，与入户围墙形成一个小院落，为两名老人居住，老人是做木质工艺品的手工艺人。右侧

进入后为一个三坊一照壁形式的院落，形制保存较为完整，左侧厢房可进入后院，后院被加盖了很多一层砖混建筑，后门可通往田家巷，

门牌号为田家巷 12号。

49 正街铺 22号 134 67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正街铺 22号民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正街铺，建于民国时期，总建筑面积为 134㎡。坐西朝东，由大门、正房、厢房组成，整体为重檐

硬山顶建筑。进门为一个小天井，左侧为正房，正对一间耳房，右侧为旁边院落的正房，形成院墙，天井细长，整体建筑保存较为完好，

结构新式符合古城传统风貌，大门为砖砌拱门双开木门，反映了当时的建筑材料与技术，且延续了传统建筑形式。与周围环境较为融合，

具有一定保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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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正街铺 28号 453 226 明代及以

前
2层 私产 居住

正街铺 28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正街铺，建于明代，坐北朝南，总建筑面积为 452.8㎡。原建筑形制为三进合院，土木结

构，整体保存完整度较好。中间一个厢房将其分为两个天井，现状分为了两户人家，28号为西边天井四合院，由于现在 27号和 28号分

为两户人家，原住宅大门现属于 27号，所以 28号的入口现只能在左厢房后门进入。现住宅由正房，两厢房，倒座组成，正房为三开间

三进间，厢房为三开间二进间，倒座为三开间二进间。庭院中有一古树，正房的窗花及花枋、门头等雕刻精细，正房门的上、左右、都

分别雕刻了不一样的古汉字，具有一定的历史感。右厢房二层部分窗户经过改造，倒座一层部分加入了砖木结构元素，住宅整体布局严

谨，对称性强，具有当地传统建筑的结构特点，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51 正街铺 30号 397 198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正街铺 30号民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正街铺，建于民国时期，总建筑面积为 397㎡。坐南朝北，由大门、正房、厢房、倒座组成。通过

厢房一层细长廊道进入院内，左侧为正房，正对一间小厢房，由于地形原因使建筑整体不是对称形制，但院落整体形制保存较完善，木

质结构及土胚墙质量较好，保护价值较高。

52 正街铺 32号 340 170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正街铺 32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正街铺，建于民国时期，坐西朝东，总建筑面积为 339.8㎡。建筑形制为四马推车，土木

混合结构，青瓦屋面，青石地幔。由大门进入右转到前院，前院由左右厢房和照壁组成，内有一古井，厢房均为单檐硬山顶一楼一底建

筑，排水沟现在仍然完好，原来前院的倒座现已被拆除建成三层钢筋混凝土。由前院从照壁上三个踏步进入后院，后院由正房、厢房、

耳房组成，正房为三开间三进间，厢房均为三开间二进间，内栽种各种花草树木。住宅布局严谨，大门门枋、建筑窗花、柱础等雕刻工

艺精湛，其大部分构建，窗花，砖瓦都保存完整。现只有一户人家住在此，其他厢房（前院）正在出租。住宅整体对石屏建筑历史文化

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和研究意义。

53 正街铺 35号 451 226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正街铺 35号民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正街铺，建于民国时期，总建筑面积为 451㎡。坐西朝东，由大门、二门、正房、厢房、倒座、照

壁组成，院落整体为四马推车形制，且形制与用地形状空间相结合，内有一古井。建筑形制保存较为完整，照壁右侧开门，建筑主体为

土木混合结构，木结构材料保护较好，整体保存较好，与周围环境融合，符合古城传统民居建筑形式，有一定保护意义。

54 卖香巷 23号 184 184 清代 1层 私产 居住

卖香巷 23号民居建筑位于石屏县异龙镇卖香巷，建于明末淸初时期，总建筑面积为 184m2，坐北朝南，为极具云南特色的“一颗印”的

民居形制。由大门、正房、左右厢房、照壁及新建两耳房组成，建筑大门为砖木结构，双开木门，经照壁上大门进入院落，两厢房为二

开二进间，硬山顶屋顶，正房为三开三进间，一楼一底，重檐硬山顶。建筑两厢、正房为土木结构，局部融入砖墙，体现了那个时代对

新材料的运用；两新建耳房为砖木结构。院中柱础石雕精致优美，窗子保存较好，木栅格窗较有美感，部分窗子改为现代玻璃窗，但木

结构体系依旧保存。现有一户租户居住。

55 卖香巷 25号 206 103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卖香巷 25号民居建筑位于石屏县异龙镇卖香巷，建于清朝时期，总建筑面积为 206m2，坐南朝北，为一进院的合院。由大门、厢房、正

房组成。大门呈八字形结构，砖木结构，进入大门内院有一棵古树，该古树存活有 100多年，内院建筑部分建筑进行重修改造成砖砌墙

及水泥墙，厢房，正房结构、形制保存较好，重檐硬山顶。建筑为土木穿斗式结构，属硬山顶。整座民居结构严谨，枋上雕花精美，窗

花形状丰富有趣，较有美感与特点；门前石墩雕刻精致有趣。清朝时期为一进士所居住，现部分属于私人 ，部分属于工厂房，居住 3
户本地居民。

56 协天宫巷 2号 295 147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协天宫巷 2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协天宫巷，建于民国年间，坐西朝东，总建筑面积为 294.7m2。建筑形制为三坊一照壁，

土木结构。整体院落为一进院，青瓦铺顶，青石墁地，大门从北厢房进入，单檐硬山顶。进入大门为院子，栽种各种花草果木，正房及

两厢房均为重檐硬山顶，三开间二进间。做工精细，斗拱雕刻精细，保存较为完整。现为私人所有，大门进入的过厅部分被改建过。但

其整体与周围建筑相融合，富有当地建筑文化风貌特色，具有较高价值。

57 协天宫巷 7号 202 101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协天宫巷 7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协天宫巷，建于民国年间，坐西朝东，总建筑面积为 201.8m2。建筑形制为两进合院，

土木结构，青瓦铺顶，青石墁地。大门北向，正房修缮过，与厢房均为单檐硬山顶，进入大门为第一个院子，二门进入主院，栽种各种

花果。厢房为三开间一进间，左厢房及右厢房都是正房之后建造的，其倒座是原住宅的，保存较为完整。不同的建构方式和材料体现了

当时的工艺和印记。现居住的是一对老人夫妇，住宅与周边建筑风貌统一。

58 协天宫巷 8号 155 78 80年代以

后
2层 私产 居住

协天宫巷 8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协天宫巷，建于 20世纪 80年代，坐西朝东，总建筑面积为 155.3m2。建筑形制为三坊

一照壁，砖木混合结构。大门北向，拱形石砌线条装饰皮之具特色，立面完整，为重檐硬山顶。进入大门为主院，栽种各种花草果木，

正房三开间二进间。现为私人所有，一层吊顶改善过，厨房及卫生间是之后改建出来的，房屋外围采用转角形式，其建筑材质、开窗形

式，风格清新独特，反映当时的建构材料及工艺，保留时代印记，是一栋很有保护价值的民居。

59 协天宫巷 27
号

133 66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协天宫巷 27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协天宫巷，建于民国年间，坐北朝南，总建筑面积为 132.9m2。建筑形制为‘一颗印’，
土木结构。房屋整体较为精巧，青瓦铺顶，大门南向，拱形砖砌结构，正房及两厢房均为重檐硬山顶，正房三开间二进间，左右厢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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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间一进间，重檐硬山顶一楼一底。正幢建筑保存完整，现为私人所有，整体民居布局严谨，形制完整。雕刻精美，瓦当滴水有一定

的年代感，住宅对研究地方风貌特色建筑有着一定的价值，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60
协天宫巷 33

号
306 153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协天宫巷 33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协天宫巷，建于民国年间，坐南朝北，总建筑面积为 306.3㎡。建筑形制为四合五天井，

土木结构，青瓦铺顶，青石墁地。现由大门、倒座、左右厢房和正房组成，大门南向。正房为三开间三进间，重檐硬山顶，左右厢房为

三开间一进间，重檐硬山顶，倒座为三开间一进间，单檐硬山顶。用料讲究，做工精细，花罩、花枋、斗拱雕刻彩绘，内容丰富，图案

生动，院内有一古井。现为私人所有，分为两户人家，一半住家所用，一半出租租户所用，因当时地震后，大门已有点倾斜，其余建筑

部分仍然屹立稳当。住宅用黄色油漆作为界限，其建筑构件，装饰，雕刻等都保存完整，整体民居布局严谨，雕刻精美，具有一定的保

护价值。

61 协天宫巷 34
号

648 324 明代及以

前
2层 私产 居住

协天宫巷 34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协天宫巷，始建于明末，坐北朝南，总建筑面积为 648.1㎡。推测原建筑形制为石屏地

区极富特色的“四马推车”，土木结构。由大门、倒座、左右厢房和正房组成，青瓦屋面，青石地幔。正房为三开间三进间，重檐硬山

顶，一楼一底；左右厢房为三开间一进间，重檐硬山顶一楼一底；倒座为三开间一进间，重檐硬山顶。现为私人所有，东厢房后有一古

井，其建筑构件，装饰，雕刻，等都保存完整，整体民居布局严谨，雕刻精美，合院中绿植满布，富有生气，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62 肖家巷 4号 549 275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肖家巷 4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肖家巷，建于民国期间，总建筑面积 549㎡。坐北朝南，建筑形制为三间两耳一照壁的形

制，建筑形制保存完整，由正房、两侧厢房、照壁、天井组成。沿三踏步而上到正房，天井青石墁地，整座建筑为重檐硬山顶，柱础为

花瓶的形式且雕刻精美。砥柱板、望板、窗扇木雕花精美。建筑整体为土木混合结构，正门与二门利用青砖进行砌筑，具有民国时期的

特点，院内正房左角有一口古井，建筑整体保存完善。目前这里居住着三户人家均为租户，户主住于新区。

63 北正街 14、15
号

87 44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北正街 14、15号商铺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北正街，总体建于清末部分民国修缮，总建筑面积为 87.4㎡。坐东朝西，目前只保

留下了主房的部分作为沿街商铺，虽然在 60年代进行了改建，+其瓦当滴水任具有年代感，木构件保存完整，屋顶为重檐卷棚顶。从 70
年代开始这里就作为北正街的商铺，当地居民对这栋建筑具有独特的记忆，建筑立面对巷道空间具有界定作用，同时其沿街性决定了对

历史街区风貌的影响作用。

64 北正街 48号 433 217 明代及以

前
2层 私产 居住

北正街 48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北正街，建于明末清初，总建筑面积为 433.1㎡。坐北朝南，该地块原为此地区的电影院，

在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上演着一幕幕滇剧、皮影戏。这里也成为了这个地区的文化中心，后期由于历史原因拆除，目前仅剩一院民居合

院。该合院形制保存完整，其木质构件、窗花、雕刻精美。院内有一口古井，目前处于废弃状态。合院内住着一名 101岁的名为杨正防

老人，曾经为该剧院的老艺人，同时居住的三户人家也曾为民间艺人。

65 北正街 49号 278 139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北正街 49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北正街，建于清末民国期间，总建筑面积为 278.4㎡。坐西朝东，为一进院合院形制，由

正房、厢房、照壁组成，原为三坊一照壁的形制，其一侧厢房改为平顶，正房厢房为重檐硬山顶，整体为砖木混合结构体系，由天井三

踏步而上到正房，根据地形其 60年代进行修缮，该民居目前是一个沿街店铺一半分为牙科医院，一半仍为居住单元。具有一定历史价

值对街巷空间的围合及古城历史风貌具有延续作用。

66 北正街 74号 165 83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北正街 74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北正街，建于清代末年，总建筑面积为 165.4㎡。坐东北朝西南，是云南“一颗印”的建

筑形制，由大门、天井、正房、厢房组成，形制保存完整。自天井有三踏步而上到正房，属重檐硬山顶民居，整体建筑为土木混合结构，

其天井尺度较小但舒适合理，地面铺砖为小尺度方砖拼接，青瓦屋面，柱础较为古老，为圆柱式，局部破损，但结构形制完整，木雕花

精美，历史价值较高。现居住着两户人家，均为租户。

67 北正街 76号 130 65 50-80年
代

2层 私产 居住

北正街 76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北正街，改建于 70年代左右，总建筑面积为 130.4㎡。坐西南朝东北，为“一颗印”的

建筑形制，该民居形式保存完整由正房、厢房、照壁组成。自天井三踏步而上到正房，为土木混合结构，属重檐硬山顶民居，照壁保存

完整，房屋质量好，且院内有古井。青瓦屋面，柱础为方形，整座建筑结构严谨，维护完善，该民居住户在此居住了四十多年，房屋修

缮较好。

68 北正街 95号 1654 827 80年代以

后
2层 私产 居住

北正街 95号民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北正街，建于 13年前。建筑总面积 1194㎡。建筑坐北朝南。由街面商铺，大门，厢房，正房组成。

由前门进入，经过过厅进入外院天井，由外院天井经第二道门的过厅进入前院天井，左右分立两厢，前为正房，后为倒座。再经过右厢

房的一过厅进入后院天井，后院为四马推车形制。左右分立两厢，中间为一照壁，后为倒座，前为正房，沿三踏步而上到正房，整座民

居建筑青瓦屋面，为重檐硬山顶建筑。该民居现为机关大院，形制保护较为完整，拥有较多的现代的古色古香近年代制的家具，其窗花、

门楼浮雕等雕刻技术精良，图案丰富多样，墙上还有很多的丰富美丽的壁画等，院内有一口古井。该建筑部分为沿街商铺，对城市街道

的风貌有着重要的影响与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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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筑名称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
建筑年代 建筑高度

现状产

权性质

现状使

用功能
建筑概况

69 为民巷 19号 409 205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为民巷 19号民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为民巷，建于清代，至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建筑面积为 409㎡。建筑为二进院四马推车形制，由

铺面及大门、倒座，前院的两厢过厅及两左耳房、照壁、院的两厢、正房组成。大门呈一开间，左次间为大门，沿门而进到上堂，左右

分立两厢，左为两耳房，为二开间一进间，经一踏步穿过原先照壁处（目前为一矮墙），到达下堂，左右分立为三开间一进间的两厢房，

沿三踏步而上到正房，整座民居建筑青瓦屋面，为重檐硬山顶建筑，属文物三性价值。该民居形制保护较为完整，但局部有翻新的痕迹，

其窗花、门楼浮雕等雕刻技术精良。

70 回民巷 4号 61 61 清代 1层 私产 居住

回民巷 4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回民巷，建于明末清初，总建筑面积 60.5㎡。坐东北朝西南，为传统的合院形制，由正房、

照壁组成。临街为青石街道，重檐硬山顶建筑，整座民居建筑木结构体系保存完整，青石青砖青瓦，木雕花砥柱板，望板雕刻精美，且

院内有古井。建筑院落及立面对当地巷道空间有一定界定作用，有一定历史价值。目前居住着一户人家，曾经这里和后面的庭院共同属

于何家，同时现在何家的后人依然居住在此处。

71 回民巷 40号 440 220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回民巷 40号民居建筑位于石屏县异龙镇回民巷，最早建于清康熙十七年，作为了清真寺。建筑面积 440.1㎡。坐西南朝东南，至今已有

一百多年的历史，饱经风雨，历尽沧桑，房屋陈旧漏雨，2001年将破旧耳房拆除，之后也对大殿进行了修缮。目前仅剩大殿和一侧耳房，

其余一侧为三层的砖混建筑。大殿规格形制较高的歇山顶，保存完善。砥柱板为浮云花鸟，望板为精美的回纹和花草，雕刻精美独居特

色。耳房局部用砖进行了修葺，但木结构体系保存完整。

72 三元街 1号 1090 1090 50-80年
代

1层 公产 仓储

三元街 1号粮仓位于石屏县异龙镇三元街 1号院内，建于建国时期，总建筑面积为 1090㎡。建筑沿东西向展开，结构规整，外立面高

大，砖块结构紧密结合且砖块大小适中，保存完好，用于储存粮食，现在处于一处工厂内，外观简洁大方，每隔五米有一窗户，窗户是

典型的法式风格的点窗，建筑屋顶及雨棚模仿中国古建形式，体现了当时的建筑风格及建筑技艺。柱础上雕有虎头衔环状物，建筑整体

用砖砌结构模仿木质结构形式。两栋粮仓中一栋较老，砌筑的砖据说来自老城墙。

73 三元街 27号 160 160 50-80年
代

1层 私产 居住

三元街 27号民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三元街，建于 1974年，总建筑面积为 160㎡。坐北朝南，院落为三坊一照壁形式，由照壁、两厢、

正房组成。从厢房进入院内，右侧为正房，左侧为照壁，正房及厢房均为一层，房屋形制完整，建造年代较近，整体无腐朽情况，具有

一定保护价值。大门为砖砌拱门，体现当时独特的建造技艺，现为一家三代人居住，由李姓老人早年自建，现为家中最长一辈。

74 三元街 28号 1216 304 50-80年
代

4层 私产 居住

三元街 28号民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三元街，建于 20世纪 70年代，总建筑面积为 1216㎡。原本为一个寺庙，后被粮管所拆除建为职工

宿舍，进大门正对部分为仅存的一栋土坯墙建筑，现已废弃，右侧及进大门部分为四层砖混建筑，整个院落为大杂院居住形式。院内两

栋土坯建筑为硬山顶建筑。住户部分是粮管所退休职工，部分为租户，大杂院形式保存较好，住户关系和谐。

75 环城东路 8号 482 241 清代 2层 私产 居住

环城东路 8号民居建筑位于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环城东路，建于清代，总建筑面积为 482㎡。坐北朝南，由正房，倒座，厢房，耳房组

成。建筑形制为极具石屏特色的“四马推车”。但分割上院与下院的照壁被住户改建，基本上保留了完整的建筑形制。属重檐硬山顶建

筑，整座建筑结构完整，构件雕花精美，以植物及回纹图案较多，木构件部分保存较好，窗格形式多样，保存较完整。老家具保留完好。

现有住户 1户，在一侧厢房外部加修了两个烟囱。较为完整的结构和精美的雕花曾吸引国外友人到此处参观。

76 环城北路 4号 392 196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环城北路 4号位于石屏县异龙镇环城北路与三元街交叉口，建于民国时期，总建筑面积为 392㎡。有一栋两层转角的土木结构建筑，一

侧位于三元街街面，形体较好，对保持街面原貌有很大的作用，现在为豆腐厂职工宿舍，大部分为租户，周围均为建国后的砖房，但该

建筑有一定的保留价值，整体保存完好，且具有实际居住功能。建筑为典型的法式建筑，整体为硬山顶建筑，二层为一圈廊道形成 L型

外廊空间。

77 环城北路 24
号

410 205 民国 2层 私产 居住

环城北路 24号民居位于石屏县异龙镇环城北路，建于明代，总建筑面积为 410㎡，坐北朝南，由两进院落组成。一进院落为明朝建造，

整体为土木结构，木质结构有一定损坏，仅剩无人使用的正房结构较保存完整，通过厢房进入二进院落，部分房屋为民国时期建造，右

侧正房保存较好，其余房屋有一定坍塌情况，正对一间较新盖房屋，形制为云南一颗印，为现在的主要居住空间。两位老人常年居住，

房屋为陈氏祖传，祖上曾是商人。

合计 32035 18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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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古井名录

序号 名称 位置 序号 名称 位置 序号 名称 位置 序号 名称 位置

1 白家巷 16号古井 白家巷 16号 26 观音巷 20号古井 观音巷 20号 51 南正街 17号古井 南正街 17号 76 小炉匠巷 1号古井 小炉匠巷 1号

2 北正街 10号古井 北正街 10号 27 观音巷 22号古井 观音巷 22号 52 南正街 61号古井 南正街 61号 77 小炉匠巷 4号古井 小炉匠巷 4号

3 北正街 21号古井 北正街 21号 28 观音巷 36号古井 观音巷 36号 53 田家巷 22号古井 田家巷 22号 78 小炉匠巷 6号古井 小炉匠巷 6号

4 北正街 32号古井 北正街 32号 29 观音巷 49号古井 观音巷 49号 54 田家巷 2号古井 田家巷 2号 79 协天宫巷 10号古井 协天宫巷 10号

5 北正街 43号古井 北正街 43号 30 观音巷 5号古井 观音巷 5号 55 土主庙街 4号古井 土主庙街 4号 80 协天宫巷 6号古井 协天宫巷 6号

6 北正街 46号古井 北正街 46号 31 观音巷 60号古井 观音巷 60号 56 王家巷 11号古井 王家巷 11号 81 协天宫巷古井 协天宫巷西巷口

7 北正街 55号古井 北正街 55号 32 观音巷 62号古井 观音巷 62号 57 王家巷 18号古井 王家巷 18号 82 银匠巷 9号古井 银匠巷 9号

8 北正街 58号古井 北正街 58号 33 观音巷 66号古井 观音巷 66号 58 为民巷 14号古井 为民巷 14号 83 玉屏书院古井 玉屏书院

9 北正街 62号古井 北正街 62号 34 观音巷 67号古井 观音巷 67号 59 为民巷 16号古井 为民巷 16号 84 张家巷 13号古井 张家巷 13号

10 北正街 68号古井 北正街 68号 35 观音巷 68号古井 观音巷 68号 60 为民巷 17号古井 为民巷 17号 85 张家巷 1号古井 张家巷 1号

11 北正街 73号古井 北正街 73号 36 环城北路 18号古井 环城北路 18号 61 为民巷 18号古井 为民巷 18号 86 张家巷 2号古井 张家巷 2号

12 北正街 75号古井 北正街 75号 37 环城北路 23号古井 环城北路 23号 62 为民巷 21号古井 为民巷 21号 87 张家巷 5号古井 张家巷 5号

13 北正街 76号古井 北正街 76号 38 环城北路 26号古井 环城北路 26号 63 为民巷 22号古井 为民巷 22号 88 正街铺 23号古井 正街铺 23号

14 城东一社豆腐厂古井 城东一社豆腐厂 39 回民巷 4号古井 回民巷 4号 64 为民巷古井 为民巷南巷口 89 正街铺 24号古井 正街铺 24号

15 东后街 16号古井 东后街 16号 40 回民巷 62号古井 回民巷 62号 65 为民巷 6号古井 为民巷 6号 90 正街铺 26号古井 正街铺 26号

16 东后街 24号古井 东后街 24号 41 龙家巷 10号古井 龙家巷 10号 66 西正街 11号古井 西正街 11号 91 正街铺 29号古井 正街铺 29号

17 东后街 26号古井 东后街 26号 42 龙家巷 11号古井 龙家巷 11号 67 西正街 18号古井 西正街 18号 92 正街铺 31号古井 正街铺 31号

18 东后街 6号古井 东后街 6号 43 龙家巷 2号古井 龙家巷 2号 68 西正街 28号古井 西正街 28号 93 正街铺 32号古井 正街铺 32号

19 东正街 17号古井 东正街 17号 44 龙家巷 5号古井 龙家巷 5号 69 西正街 42号古井 西正街 42号 94 正街铺 35号古井 正街铺 35号

20 东正街 30号古井 东正街 30号 45 吕家巷 13号古井 吕家巷 13号 70 西正街 64号古井 西正街 64号 95 正街铺 36号古井 正街铺 36号

21 东正街 83号古井 东正街 83号 46 吕家巷 15号古井 吕家巷 15号 71 西正街 69号古井 西正街 69号 96 正街铺 40号古井 正街铺 40号

22 东正街 88号古井 东正街 88号 47 吕家巷 1号古井 吕家巷 1号 72 西正街 74号古井 西正街 74号 97 正街铺 41号古井 正街铺 41号

23 东正街 96号古井 东正街 96号 48 吕家巷 2号古井 吕家巷 2号 73 肖家巷 3号古井 肖家巷 3号 98 正街铺 42号古井 正街铺 42号

24 东正街 97号古井 东正街 97号 49 卖香巷 23号古井 卖香巷 23号 74 肖家巷 4号古井 肖家巷 4号 99 正街铺 8号古井 正街铺 8号

25 观音巷 17号古井 观音巷 17号 50 卖香巷 24号古井 卖香巷 24号 75 肖家巷 7号古井 肖家巷 7号 100 竺家巷 12号古井 竺家巷 12号



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说明书

104

评审意见和修改回执

 《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审查会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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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会专家意见修改回执

审查会专家意见 修改回执

1、扩大研究范围，强化整体保

护，进一步提炼街区历史文

化特色。

已在区位分析、交通分析以及现状用地图及分析中扩大研究

范围。增加街区在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位置，街区与外围区域交通

联系的分析图和文字说明。

2、紧扣问题导向，制定分类别

分层次保护策略，明确风貌

管控措施。

在说明书 P46中分析了《石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存在

的问题，在说明书 P72- P73页中做了新的分类别分层次保护说明。

3、强化“可持续性保护”概念，

改善街区人居环境，加强街

区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公众

参与及社区活力营造。

在 P78-P79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传承章节和 P80-P81 相关公

共服务设施改善、开放空间规划和街区人口控制等方面强化了“可

持续性保护”概念。

4、优化公共开放空间内容。 已针对开放空间规划文字内容和图纸表达都做了修改。

5、优化消防规划内容。
已细化古城消防站布置建议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登记不可

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等消防要求。

6、优化交通组织内容 已扩大研究范围并优化交通组织内容。

7、细化高度、体量、色彩等风

貌控制性要求。

已在建筑的保护与改造整治和建筑高度控制两节内容做了修

改和细化。

8、补充核心保护范围各级文物

保护单位及登记不可移动文

物保护要求。

已在说明书 P73做了修改

9、补充规划总平面图。 已补充规划总平面图

10、明确近远期保护目标重点。 已在说明书 P72中进行修改。

11、历史建筑的修复及活化利用

措施。

说明书 P78-79有相关重要历史遗存建筑的修复及活化利用

措施，且在业态引导图和规划总平面图上也有所反映。

12、修改保护主题“汉风彝韵合

院民居博物馆”。
已修改

13、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说明书 P78有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内容

14、补充二十四巷、古井、古树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已在说明书中补充相关各项名录，具体见说明书 P48、
P65-P66和附表 4。

15、实施保障中明确县人民政府

的主体责任。
已在说明书 P87第十一章中做出细化和修改。

16、进一步细化对地面铺砖的铺

设要求

在说明书第八章街巷保护和院落保护中按意见要求做了修

改，并在图纸中也做了修改。

17、进一步提炼历史沿革、历史

文化特色、价值评估的丰富

内涵。

说明书第三章中做了修改，进一步细化历史文化价值评估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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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厅局审查意见修改回执

厅、局 修改意见 修改回执

云南省发

展改革委

员会

建议《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更加注重

与相关部门的衔接，研究提出更为具体、可行的保护措施。

街区保护规划已与相关部门进行

了充分衔接，提出了相关的具体、

可行的保护措施。

云南省文

物局

一、应深化所涉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的保存现状、利用情况等的勘察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保

护措施和展示利用方式。

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登记不可

移动文物的现状情况进行了进一

步分析，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保护

和展示利用措施和方式。

二、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

的原则、措施应符合文物保护工作要求及规范。

规划中提出了对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及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

用的原则、措施应符合文物保护

工作要求及规范。

三、新建、改扩建等建设活动的控制要求应满足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的管控要求。建议加强对

街区文物建筑、传统民居的勘察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性

的提出在形式、色彩、体量、高度等方面的管控要求。

规划中进一步细化了新建、改扩

建建筑在形式、色彩、体量、高

度等方面的管控要求。

四、应注意历史街区肌理的保护，并提出符合实际的管控

要求。

规划中明确了对历史街区肌理的

保护，并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管控

要求。

云南省交

通运输厅

一、根据“多规合一”的原则，《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规划》应与石屏县相关综合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统筹

协调，建议下阶段相关部门加强与红河州、石屏县政府及

其交通部门的工作对接，充分衔接相关规划，以便为区域

内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预留廊道与空间。

街区保护规划统筹协调了石屏县

相关综合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充

分考虑了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与城市交通协调发展的关系。
二、省交通运输厅在下一步综合交通规划建设等过程中将

加强与住建部门的工作对接，充分考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的相关要求，处理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的

关系。

云南省自

然资源厅

一、明确规划性质定位。应明确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专项规划，而不是城

市总体规划层面的专项规划。

规划中明确了石屏县古城区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是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中的专项规划。

二、统一规划技术标准。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规划应以“三调”成果为底图，划实保护的管控边界，并

在用地标准、底图标准、成果标准等技术标准上与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做好衔接。确保该规划能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为规划的顺利实施及监管提供保障。

保护区划界线已与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衔接，批复后将纳入国土空

间基础数据平台进行有效管控。

三、完成“一张图”核对。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规划成果应报送自然资源部门进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图”核对，通过后再报送审批。

石屏县国土空间规划尚在编制

中，已将保护规划成果提交自然

资源部门进行核对入库。

四、严格按程序报送审批。石屏县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规划成果应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相

关程序编制和审批。

已按相关法定程序报送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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